
臺灣彰化地方法院刑事判決
111年度訴字第734號

公  訴  人  臺灣彰化地方檢察署檢察官

被      告  李承傑

0000000000000000

0000000000000000

選任辯護人  陳鶴儀律師

            王聰儒律師

被      告  黃銀呈

0000000000000000

0000000000000000

0000000000000000

選任辯護人  張崇哲律師           

被      告  林毓麟

0000000000000000

0000000000000000

0000000000000000

選任辯護人  張仕融律師

上列被告因強盜等案件，經檢察官提起公訴（111年度偵字第316

9、3183、3964、5536號），本院判決如下：

    主    文

李承傑犯結夥三人攜帶兇器侵入住宅強盜罪，處有期徒刑柒年捌

月。扣案如附表編號1至2所示之非制式手槍及非制式獵槍各壹支

（均各含彈匣壹個）及如附表編號3至4所示驗餘之制式子彈貳

顆、非制式子彈伍拾玖顆、制式散彈捌顆，均沒收。

黃銀呈、林毓麟均無罪。

    犯罪事實

一、李承傑曾係黃銀呈所營直播事業之員工，與黃銀呈之另一員

工林毓麟係多年好友，楊文益則係黃銀呈早年之獄友，李承

傑、林毓麟均因黃銀呈經營直播事業之緣故而與楊文益有過

照面、認識（楊文益於案發後為警查緝時自戕身亡，所涉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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盜等罪嫌，業經檢察官為不起訴處分確定；黃銀呈、林毓麟

所涉強盜等罪嫌，均另由本院為無罪之諭知，詳下述）。

二、緣楊文益因故選定於民國111年2月4日至李慶義位於彰化縣

○○鄉○○路00之0號（起訴書誤載為0之0號）之住處強盜

財物，先於111年2月4日21時58分許，攜帶其所有如附表編

號1至4所示之客觀上足以對人之生命、身體、安全造成危害

可供兇器使用之非制式手槍1支及子彈數顆、非制式獵槍1支

及子彈數顆（所攜帶上開槍枝之彈匣內子彈數量不詳，惟應

低於如附表編號3至4所示子彈之數量），自其位於彰化縣○

○鎮○○路000巷00號之居處（起訴書就本案有關楊文益出

入之住所地點，均誤載為楊文益位於彰化縣○○鎮○○路00

0巷00號之住處，以下併同更正），駕駛未懸掛車牌之BMW廠

牌黑色自用小客車（下稱A車）出發，迨至同日22時8分許駛

抵陳偉銘（所涉強盜等罪嫌，因陳偉銘嗣未到庭，由本院另

行審結）所任職、位於臺中市○○區○○路000巷00號之○

○實業有限公司，短暫停留後，旋於同日22時23分許，搭載

1名成年男子（下稱甲男，起訴書認甲男就係陳偉銘，惟因

陳偉銘嗣未到庭，本判決就此即不先予認定），一同前往址

設彰化縣○○鄉○○路0號之福○宮，與因受林毓麟請託而

駕駛車牌號碼0000-00號自用小客車（下稱B車）到場載人之

李承傑（原係楊文益電聯黃銀呈請其載送，黃銀呈嗣電聯委

託林毓麟，林毓麟再聯繫委託李承傑）接洽，而李承傑上車

與楊文益換手駕駛A車，在依楊文益之指示駛抵李慶義上址

住處途中，眼見楊文益與甲男各自戴上蒙面頭套又分持上開

槍彈下車，復聽聞楊文益告知其在外等候並於發現人車經過

時按鳴喇叭示警，已然知悉楊文益與甲男下車係要持槍入屋

強盜他人財物，竟仍為應允，而與楊文益及甲男共同基於意

圖為自己不法所有之結夥三人攜帶兇器侵入住宅強盜及持有

上開具殺傷力槍彈之犯意聯絡，由李承傑在車上把風及接

應，楊文益與甲男則於同日22時38分許，分持上開手槍、獵

槍及子彈，從李慶義之胞兄李慶福位於彰化縣○○鄉○○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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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0號住處0樓未關上大門之私人宮廟處，侵入與之相連相

通之李慶義上址住處1樓屋內（無故侵入住宅部分，未據告

訴），喝令斯時在場之李慶義、郭嘉祥交出金錢，以此脅迫

之方法至使李慶義及郭嘉祥不能抗拒，分別交出新臺幣（下

同）8萬元、38萬元，期間李承傑因注意到有人車經過，遂

行按鳴喇叭示警，而楊文益與甲男得手上開合計46萬元之現

金後，隨即搭乘李承傑所駕駛之A車逃離現場，未幾楊文益

換手駕駛A車將李承傑載至彰化縣○○鎮○○路000-0號附近

下車後，旋於同日23時4分許，駕駛A車至其上址居處附近某

處停放，緊接與甲男徒步返回其上址居處，而後再於翌（2

5）日0時13分許，駕駛A車逃匿他處。

三、嗣因李慶義告知友人上開遭人強盜財物乙事，為警輾轉知曉

調閱相關監視錄影器影像畫面後，發現楊文益及李承傑等人

涉嫌重大，乃於同年2月20日0時5分許，前往址設雲林縣○

○鎮○○○路00號之○○○汽車旅館185房，對藏身於此之

楊文益實施拘捕，惟楊文益隨後持槍自戕身亡，警方除在現

場扣得如附表編號1至4所示之槍彈外，復於同日6時45分

許，持本院核發之搜索票至楊文益上址居處執行搜索，當場

扣得楊文益上開犯案時所穿之背心1件、頭套6個等物；另於

同日15時30分許，持本院核發之搜索票至李承傑位於臺中市

○○區○○路0段00號居處執行搜索，當場扣得李承傑上開

犯案時所穿之運動鞋1雙與運動長褲1件、門號0000000000號

行動電話1支等物，而循線查悉上情。

四、案經郭嘉祥訴由彰化縣警察局和美分局報告臺灣彰化地方檢

察署檢察官偵查起訴。

    理    由

壹、證據能力之認定：

一、本判決後述所引用被告李承傑、黃銀呈、林毓麟以外之人於

審判外之陳述，檢察官及被告李承傑、黃銀呈、林毓麟暨其

等辯護人於本院審理中均表示同意有證據能力（見本院卷一

第315至316頁，本院卷二第28至30、171至172、193頁，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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院卷三第12、166、290頁），且迄至言詞辯論終結前均未聲

明異議，本院審酌上開證據資料製作時之情況，尚無違法不

當及證明力明顯過低之瑕疵，亦認為以之作為證據應屬適

當，是依刑事訴訟法第159條之5第1項之規定，認該等證據

均有證據能力。

二、其餘資以認定本案犯罪事實之非供述證據，亦查無係公務員

違反法定程序取得之情形，依刑事訴訟法第158條之4規定反

面解釋，洵具證據能力。

貳、有罪部分：

一、認定犯罪事實所憑之證據及理由：

    訊據被告李承傑固坦認於上開時、地，駕駛A車載送楊文益

及甲男至李慶義上址住處，途中見聞楊文益與甲男戴上蒙面

頭套後分持槍枝下車，且於駕車在外等候期間，有依楊文益

指示於人車靠近時按鳴喇叭示警，嗣並接應楊文益及甲男離

開現場等情，惟否認涉有何持有具殺傷力槍彈及加重強盜犯

行，並辯稱：我從頭到尾都沒有參與謀劃，後來會聽楊文益

的話是因為楊文益手上有槍，我怕他傷害我，本案我僅承認

係加重強盜罪之幫助犯，但否認係係加重強盜之正犯，也否

認持有具殺傷力槍彈罪云云；辯護人則為其辯護稱：被告李

承傑是在開車途中看見楊文益及甲男戴上頭套及持槍之行

為，當下才發現涉入強盜案件，但李承傑全程均如工具一

般，依照楊文益之指示為一般駕駛，並未下車實施強暴脅迫

取財行為，更未收受報酬或參與分贓，李承傑顯未有共同持

槍強盜之犯意聯絡或為構成要件之行為分擔，本案至多僅成

立加重強盜罪之幫助犯云云。經查：

㈠、上開犯罪事實欄一所載李承傑與黃銀呈、林毓麟、楊文益間

之關係乙節；及上開犯罪事實欄二所載楊文益攜帶槍彈駕駛

A車搭載甲男至福○宮與李承傑接洽之經過、李承傑坐上A車

後與楊文益換手並依指示駕駛A車至李慶義上址住處途中見

聞楊文益與甲男戴上頭套分持槍枝及聽令楊文益所告以之駕

車在外等候並注意人車經過時按鳴喇叭示警、楊文益嗣與甲

01

02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19

20

03

21

22

23

24

25

26

27

28

29

30

04

31

05

06

07

08

09

10

4



男持槍下車強盜李慶義及郭嘉祥之金錢、楊文益與甲男得手

共計46萬元現金後搭乘李承傑所駕駛之A車逃離現場、楊文

益換手駕駛A車將李承傑載至彰化縣○○鎮○○路000-0號附

近某處放下等情，業據被告李承傑於本院審理中表明均不予

爭執（見本院卷一第304、308至312頁，本院卷二第31至32

頁），復於警詢、檢察官訊問及本院審理中坦承：我在案發

前曾係黃銀呈之員工，我去當他直播的小幫手，林毓麟係我

在高中休學期間認識的朋友，楊文益則是在黃銀呈直播間見

過幾次面，案發當天晚上我接到林毓麟FACETIME電話，要我

去福○宮幫忙載人，我問要載誰，林毓麟只跟我說那人我應

該看過，我沒多想就駕駛B車至福○宮，我抵達後等了約10

幾分鐘，楊文益就駕駛A車過來、A車副駕駛座上還有甲男，

楊文益叫我上車，跟我說「等下換你開」，後來楊文益載我

跟甲男到上址私人宮廟附近時就換我開車，我依楊文益指示

開到上址私人宮廟前面一點，到了之後楊文益跟我說「等下

有人開車過來或者有人走來走去，就按個喇叭」，然後楊文

益就拿出頭套、短槍給甲男，楊文益與甲男戴起頭套，楊文

益拿長槍、甲男拿短槍背著包包就進去上開私人宮廟，過程

中有車開過來有人下車要進去該私人宮廟，我就按2聲喇叭

告訴楊文益有人靠近，大概隔了2分鐘，楊文益與甲男返回

車上，楊文益叫我趕緊把車開走，我一直往前開，開了一段

距離之後楊文益才說換他開，楊文益開車過程中有問甲男

「裡面有多少」，甲男回答「大概3、40」，因為我當時已

經知道他們是拿槍去強盜，我就要楊文益載我回福○宮牽

車，但楊文益卻跟我說載我去搭計程車，就把我載到1個有

便利商店的地方，附近有個○○計程車行，監視錄影器畫面

拍攝到有1名男子於111年2月4日22時53分許，在彰化縣○○

鎮○○路000-0號附近，從A車上下來，那名男子就是我，警

方查扣之運動鞋及運動褲是我涉嫌強盜案件時所穿著之衣

褲，我使用之行動電話門號0000000000號於111年2月4日22

時44分許之基地台位址顯示係在彰化縣○○鄉○○段0000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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號，當時我是在A車上把風，本案我沒有參與事前之規劃，

我一開始也不知道狀況，是到了行搶地點，看到楊文益戴上

頭套，拿了長槍、短槍才知道，我只有參與把風，其他部分

我沒有參與等語不諱（見偵3169號卷一第14至20頁，偵3169

號卷二第112至118、218至219頁，偵5536號卷一第14至18、

22至24頁，偵5536號卷五第13至14頁，本院卷一第310至312

頁），核與下列所示之證據均大致相符而可採：

  ⒈證人即同案被告林毓麟於警詢、檢察官訊問及本院審理中之

證述（見偵5536號卷三第5至8、10、14至16頁，本院卷三第

63至64、67至68、70至74頁）；及證人即被害人李慶義於警

詢、檢察官訊問及本院審理中之證述（見偵3169號卷一第23

3至236頁，偵5536號卷四第98至101頁，偵5536號卷五第259

至261頁，本院卷三第14至15、17、21至23頁）；及證人即

告訴人郭嘉祥於警詢、檢察官訊問及本院審理中之證述（見

偵5536號卷四第88至90頁，偵5536號卷五第260至261頁，本

院卷三第292至297頁）。

　⒉李慶義上址住處暨上址私人宮廟之現場蒐證照片2張、A車駛

至李慶義上址住處之監視錄影器畫面翻拍照片1張、上址私

人宮廟之監視錄影器畫面翻拍照片4張、彰化縣警察局和美

分局偵辦0204專案-犯案前時序表（含相關時序之監視錄影

器畫面翻拍照片及GOOGLE地圖資料）1份、彰化縣警察局和

美分局偵辦0204專案時序表-逃逸（含相關時序之監視錄影

器畫面翻拍照片及GOOGLE地圖資料）1份、福○宮廣場前暨

周邊道路之監視錄影器畫面翻拍照片1份、楊文益上址居處

於111年2月4日及同年2月5日之監視錄影器畫面翻拍照片各1

份，及本院當庭播放上址私人宮廟、○○實業有限公司、楊

文益居處暨周邊道路監視錄影器影像光碟檔案所製作之勘驗

筆錄（含監視錄影器畫面截圖）1份（見偵3169號卷一第39

至42、75至82頁，偵3169號卷二第33至47頁，偵3183號卷二

第187至209頁，本院卷二第14至28、36-1至36-35頁）。

　⒊李承傑所使用行動電話門號0000000000號與楊文益所使用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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動電話門號0000000000號之通聯調閱查詢單各1份（見偵316

9號卷二第163至174、181至189頁），及警方於111年2月20

日至上址○○○汽車旅館查緝楊文益之蒐證照片14張、彰化

縣警察局和美分局111年2月20日0時30分逕行搜索上址○○

○汽車旅館185號房之搜索扣押筆錄、扣押物品目錄表、扣

押物品收據、本院111年2月23日彰院毓刑祥111急搜6字第11

10003895號函（內容：前述逕行搜索准予備查）各1份（見

偵3169號卷一第149至155、165至173頁，偵7118號卷第23

頁），及本院111年度聲搜字第142號搜索票、彰化縣警察局

和美分局111年2月20日6時45分出示搜索票實施搜索之搜索

扣押筆錄、扣押物品目錄表、扣押物品收據各1份（見偵316

9號卷一第185至187、189至195頁）。

　⒋扣案如附表編號1至4所示之槍彈，經送內政部警政署刑事警

察局以檢視法、性能檢驗法、試射法、比對顯微鏡法進行鑑

定，結果為如附表編號1至4「鑑定結果」欄所示等節，有內

政部警政署刑事警察局111年4月25日刑鑑字第1110027317號

鑑定書1份在卷可佐（見偵5536號卷五第199至204頁），足

認扣案如附表編號1至4所示之槍彈均具有殺傷力，屬於槍砲

彈藥刀械管制條例所列管之槍彈。

㈡、被告李承傑及其辯護人雖以上詞置辯，然均無可採信，論述

如下：

　⒈按共同正犯的成立基礎，在於功能支配觀點的分工合作與角

色分配關係，在功能性的犯罪支配概念下，數人共同犯罪，

各人所分配的角色、擔任的工作雖有不同，但只要對於犯罪

之完成有所貢獻，且對整個犯罪計畫的實現，不管是在客觀

行為上或主觀心態上，具有功能性的支配力，即便未直接為

構成要件行為，僅是參與事前的謀劃、督導、組織，或在現

場擔任把風、開車、通風報信等工作，在整個共同犯罪過程

中，均居於犯罪支配的地位，對於犯罪目的的實現皆屬不可

或缺，仍應成立共同正犯（最高法院111年度台上字第3406

號判決意旨參照）。查被告李承傑於本案中固未下車與楊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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益及甲男一同實施持槍強盜之行為，然被告李承傑於駕駛A

車至李慶義上址住處途中，既已因眼見楊文益與甲男戴上頭

套、分持槍彈下車及聽聞楊文益告以其駕車在外等候並注意

人車經過時按鳴喇叭示警等情而得知悉楊文益與甲男係計畫

進入他人住宅、以持槍脅迫他人之方式強取他人財物，卻仍

分擔把風、按鳴喇叭示警及開車接應楊文益與甲男離開現場

之工作，被告李承傑對於本案犯罪之完成顯然有所貢獻，且

對整個犯罪計畫之實現亦屬不可或缺而居於犯罪支配之地

位，揆諸前揭說明，被告李承傑就本案犯行，自應與楊文益

及甲男成立共同正犯，而非僅為幫助犯。

　⒉又按共同正犯之成立，只須具有犯意之聯絡，行為之分擔，

既不問犯罪動機起於何人，亦不必每一階段犯行，均經參

與。共同實行犯罪行為之人，在合同意思範圍內，各自分擔

犯罪行為之一部，相互利用他人之行為，以達其犯罪之目的

者，即應對於全部所發生之結果，共同負責；共同正犯間，

非僅就其自己實行之行為負其責任，並在犯意聯絡之範圍

內，對於他共同正犯所實行之行為，亦應共同負責；又共同

正犯不限於事前有協議，即僅於行為當時有共同犯意之聯絡

者亦屬之，且表示之方法，不以明示通謀為必要，即相互間

有默示之合致亦無不可（最高法院97年度台上字第2517號判

決意旨參照）。再按刑事法上關於未經許可持有具殺傷力槍

彈罪之成立，所謂「持有」，並非必需親自對該槍彈實行管

領行為為必要，如以共同犯罪之意思，事先有犯意之合致，

而由其中一部分人對該槍彈實行占有、管領行為者，仍應論

以該未經許可持有槍彈罪之共同正犯（最高法院97年度台上

字第1183號判決意旨參照）。查被告李承傑於本案中雖未直

接碰觸到槍彈，但被告李承傑既已知悉楊文益及甲男係計畫

持槍實施本案強盜行為，卻仍參與把風、接應之工作，則自

被告李承傑應允把風、接應，並於楊文益及甲男持槍實施強

盜行為後接應其等離開現場，迄至其下車與楊文益及甲男分

開之時止，該段期間內被告李承傑應有與楊文益及甲男共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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持有上開槍彈，並由楊文益及甲男攜帶管領上開槍彈之犯意

合致，應無疑義，參照上開說明，被告李承傑自仍應就持有

槍彈部分論以共同正犯，不因其未親自持有槍彈即可解免其

共同持有上開槍彈之罪刑。

㈢、綜上所述，被告及辯護人上開所辯，不足採信，本案事證明

確，被告上開犯行洵堪認定，應予依法論科。

二、所犯法條及刑之酌科：　

㈠、罪名：

　⒈查被告李承傑負責把風、接應，由楊文益及甲男持上開槍彈

於深夜進入李慶義上址住處，亮槍喝令李慶義、郭嘉祥交出

金錢，衡諸一般人身處李慶義、郭嘉祥之相同情境下，突遇

槍枝近距離威嚇交出金錢，倘若不從，持槍者極有可能瞬間

扣下扳機，取其性命或使之受傷，則一般人於此情形下，意

思自由均已受壓抑而無法抵抗，參以李慶義、郭嘉祥於遭楊

文益及甲男亮槍喝令後，即均無反抗而交付金錢，業如前

述，顯見李慶義、郭嘉祥確已心生畏懼，其等自由意思已受

壓抑，被告李承傑及楊文益、甲男上開行為，已達至使李慶

義、郭嘉祥喪失自由意思而不能抗拒之程度甚明，所為即已

該當於強盜之構成要件。

　⒉被告李承傑及楊文益、甲男為上開強盜犯行時，楊文益與甲

男所持用之槍彈既均有殺傷力，已述之如前，客觀上顯足以

危害他人生命、身體、安全造成危害，要屬兇器無疑。

　⒊故核被告李承傑所為，係犯槍砲彈藥刀械管制條例第7條第4

項之非法持有非制式手槍罪、同條例第8條第4項之非法持有

非制式獵槍罪、同條例第12條第4項之非法持有子彈罪及刑

法第328條第1項之強盜罪而有刑法第321條第1項第1款、第3

款、第4款侵入住宅、攜帶兇器、結夥三人之情形，應依刑

法第330條第1項之加重強盜罪論處。又起訴書就被告李承傑

本案犯行雖未清楚載明係涉及刑法第321條第1項何款之加重

事由，然此部分已經檢察官當庭予以補充論述（見本院卷一

第303頁，本院卷四第75頁），應無礙於被告李承傑行使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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禦權，附此說明。再被告李承傑及楊文益、甲男為上開加重

強盜犯行過程中雖有強制或妨害李慶義、郭嘉祥自由之行

為，然此為其等強盜之手段，應包括在強盜行為之內，自不

另論罪，併此指明。

㈡、被告李承傑就本案加重強盜犯行，與楊文益及甲男間，有犯

意聯絡及行為分擔，應依刑法第28條規定，論以共同正犯。

㈢、按非法持有槍砲彈藥刀械等違禁物，所侵害者為社會法益，

如持有之客體種類相同（如同為手槍，或同為子彈者），縱

令持有之客體有數個（如數支手槍、數顆子彈），仍為單純

一罪，不發生想像競合犯之問題（最高法院92年度台上字第

212號判決意旨參照）。是被告李承傑本案所持有之子彈數

量雖非單一，惟依前開判決意旨，應僅成立單純一非法持有

子彈罪，而不以其所持有之子彈數量而成立數罪。再被告李

承傑所犯上開非法持有非制式手槍罪、非法持有非制式獵槍

罪、非法持有子彈罪、加重強盜罪，併其同時侵害李慶義與

郭嘉祥之財產法益，均屬以一行為觸犯數罪名，為想像競合

犯，應依刑法第55條之規定，從一重論以加重強盜罪。

㈣、辯護人雖為被告李承傑利益主張：被告李承傑發現楊文益等

人持有槍械，擔心自身生命安全受到脅迫才不敢反抗，聽從

楊文益之指示，於本案實處於工具一般無自主空間、無法反

抗之地位，犯罪情狀顯可憫恕，請依刑法第59條規定酌減其

刑云云。然按刑法第59條之酌量減輕其刑，必於犯罪另有特

殊原因或情狀，在客觀上足以引起一般同情，而確可憫恕

者，認為即予宣告法定低度刑期，猶嫌過重者，或因立法至

嚴，確有情輕法重之情形，始有其適用（最高法院98年度台

上字第4603號判決意旨參照）。查被告李承傑為智識健全之

成年人，對結夥三人攜帶兇器侵入住宅強盜行為之嚴重性，

自無諉為不知之理，然其於知曉楊文益及甲男計畫係持槍侵

入住宅強盜他人財物時，竟仍實際參與把風及接應之行為，

除對李慶義及郭嘉祥之財產法益造成侵害之外，更對社會治

安造成一定程度之影響，所為犯行在客觀上尚不足以引起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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般同情，亦無從認定被告本案犯行確可憫恕，即予以宣告法

定最低度之刑猶嫌過重，自不符合刑法第59條之規定，辯護

人請求依刑法第59條規定酌減其刑云云，無可憑採。

㈤、爰以行為人之責任為基礎，審酌被告李承傑：⒈為一智識健

全之成年人，僅因楊文益之要求，即率與楊文益及甲男共同

為本案犯行，可見其法治觀念薄弱，顯然欠缺尊重他人財產

法益之觀念，所為應予非難；⒉犯後未能坦承犯行，且迄今

仍未與李慶義及郭嘉祥達成和解，賠償其等所受之損失，態

度難謂良好；⒊犯罪之動機、目的、手段、分工之角色、素

行、持有之槍彈數量與期間，及其自述國中畢業之智識程

度、受雇做油漆工程、月收入約3萬5000元、已婚、有1個小

孩、平日與妻小同住之家庭生活狀況（見本院卷三第337

頁）等一切情狀，而量處如主文所示之刑，以資懲儆。

三、關於沒收：

㈠、扣案如附表編號1至2所示之非制式手槍1支、非制式獵槍1

支，依槍砲彈藥刀械管制條例之規定，係屬違禁物，不問屬

於犯人與否，均應依刑法第38條第1項規定宣告沒收。

㈡、按子彈部分的鑑定，以採樣方式進行，尚不背離常規；扣案

子彈經以採樣其中部分試射，鑑定其殺傷力，未試射之子彈

部分，因與採樣試射之子彈為同類型子彈，乃認亦具殺傷

力，尚不背離常規，自不以全部試射為必要；鑑餘彈殼毋庸

贅言沒收，其餘完整子彈係違禁物，仍依法宣告沒收（最高

法院105年度台上字第836號、107年度台上字第908號判決意

旨參照）。扣案如附表編號3至4所示驗餘之制式子彈2顆、

非制式子彈59顆、制式散彈8顆（即鑑定後所餘未試射之子

彈），既係槍砲彈藥刀械管制條例管制之物，自屬違禁物，

應依刑法第38條第1項規定宣告沒收；至鑑驗採樣試射之制

式子彈1顆、非制式子彈30顆、制式散彈4顆，業經試射而失

其子彈之外型及功能，已非屬法律上禁止持有之違禁物，爰

均不予宣告沒收。

㈢、扣案之運動褲1件、運動鞋1雙、門號0000000000號行動電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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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支，雖均係被告李承傑所有，且係其案發時所著之衣物及

攜帶之物品，惟與其本案犯行並無直接關聯，爰不予宣告沒

收。

㈣、被告李承傑固有參與本案犯行，惟堅詞否認有因本案犯行而

獲取任何財物或報酬（見偵3169號卷一第20頁），卷內亦乏

積極證據證明被告李承傑有因本案犯行獲得報酬或因此免除

債務，自無從遽認被告李承傑有何實際獲取之犯罪所得，爰

不予諭知沒收或追徵其價額。

參、無罪部分：

一、公訴意旨另略以：被告黃銀呈因素知直播主李慶福之供貨商

郭嘉祥前往李慶義上址住處收取貨款之大概時間，且適逢11

1年農曆過年期間，貨款金額較大，遂與楊文益共同基於為

自己不法所有之持槍強盜犯意聯絡，謀議伺機行搶，並找來

與其等有共同犯意聯絡之甲男、李承傑加入，嗣於同年2月4

日19時18分許，郭嘉祥至李慶義上址住處收取貨款並逗留該

處打麻將，居住在附近之黃銀呈（與李慶義上址住處僅相距

約140公尺）看見後，隨即於同日21時9分許，搭乘車牌號碼

000-0000號自用小客車（下稱C車）至楊文益上址居處，告

知此事，同時電聯被告林毓麟、李承傑，要求李承傑至福○

宮等候上車。迨楊文益及甲男攜帶上開槍彈共乘A車前往福

○宮與李承傑接洽，與李承傑同車至李慶義上址住處，持槍

對李慶義、郭嘉祥強盜現金得手後（其等結夥三人攜帶兇器

侵入住宅強盜財物之過程，詳如上開犯罪事實欄二所載，不

再贅述），李承傑為掩人耳目，不直接去福○宮取車，反在

彰化縣○○鎮○○路000-0號附近下車後，先搭計程車去臺

中市○○區、再換乘他車返回其住處、嗣又去黃銀呈女友住

處找林毓麟，最終由林毓麟駕車搭載李承傑於同年2月5日5

時35分許至福○宮取車。而黃銀呈及林毓麟在得知楊文益等

人已強盜財物得手後，旋於111年2月4日23時59分許，由林

毓麟駕駛車牌號碼000-0000號自用小客車（下稱D車）搭載

黃銀呈至楊文益上址居處，黃銀呈下車與楊文益、甲男商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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後，3人即共乘林毓麟所駕駛D車至附近A車停放處，楊文益

及甲男旋下車共乘A車逃匿他處。因認被告黃銀呈涉犯槍砲

彈藥刀械管制條例第7條第4項之非法持有非制式手槍、同條

例第8條第4項之非法持有非制式獵槍、同條例第12條第4項

之非法持有子彈及刑法第330條第1項之加重強盜等罪嫌；被

告林毓麟則係涉犯刑法第30條、第330條之幫助加重強盜罪

嫌等語。

二、按犯罪事實應依證據認定之，無證據不得認定犯罪事實；不

能證明被告犯罪者，應諭知無罪之判決，刑事訴訟法第154

條第2項、第301條第1項分別定有明文。又按認定不利於被

告之事實，須依積極證據，苟積極證據不足為不利於被告事

實之認定時，即應為有利於被告之認定，更不必有何有利之

證據。而認定犯罪事實所憑之證據，雖不以直接證據為限，

間接證據亦包括在內，然無論直接或間接證據，其為訴訟上

之證明，須於通常一般之人均不致於有所懷疑，而得確信其

為真實之程度者，始得據之為有罪之認定，倘其證明尚未達

到此一程度，而有合理性懷疑之存在時，即無從為有罪之認

定（最高法院76年度台上字第4986號判決意旨參照）。

三、公訴意旨認被告黃銀呈、林毓麟涉犯上開罪嫌，無非係以被

告黃銀呈及林毓麟之供述、楊文益上址居處暨周邊道路之監

視錄影器畫面翻拍照片、黃銀呈所使用行動電話門號000000

0000號之通聯調閱查詢單等，為其主要論據。訊據被告黃銀

呈、林毓麟否認涉有上開罪嫌，並均辯稱：不知道楊文益會

持槍去強盜他人財物，沒有參與本案犯行等語。黃銀呈之辯

護人為其辯護稱：黃銀呈不認識郭嘉祥，對於郭嘉祥何時前

往李慶義住處收取貨款毫無所悉，黃銀呈與楊文益雖在獄中

認識，惟交情不深，多年未有聯絡，近期因楊文益委託黃銀

呈代銷小件藝品始有聯繫，黃銀呈於案發前、後出入楊文益

上址居處係去找楊文益談生意、處理帳目，之後離開順路載

送楊文益及甲男至路口，並未參與楊文益本案強盜犯行，雖

有幫楊文益找人去福○宮接送楊文益，但黃銀呈並不知道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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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益要去做何事，公訴人所提出之證據顯未達通常一般人均

不致有所懷疑之程度，自不得遽認黃銀呈涉有本案罪刑等

語。林毓麟之辯護人則為其辯護稱：林毓麟案發當時之工作

本來就是幫黃銀呈開車，也會到黃銀呈女友住處工作，111

年2月4日案發當天是黃銀呈請其去載朋友，林毓麟沒空才轉

知李承傑去載，此屬日常生活常見之行為，並無任何可疑之

處，實無法聯想到之後會發生強盜之事，林毓麟主觀上顯無

幫助之故意；而後載送黃銀呈去楊文益上址居處、載送李承

傑去福○宮牽車，均已係楊文益強盜犯行實施完畢之後所

為，對楊文益強盜行為並無任何助力；至林毓麟於偵查中雖

有供述不敢去載等語，然此僅係因為之前曾載送過楊文益，

認楊文益有些瘋癲，對楊文益觀感不佳、敬而遠之，並非知

悉楊文益有強盜之計畫而不敢去，檢察官認林毓麟為黃銀

呈、李承傑擔任接送之司機工作，助其等遂行本案犯罪，顯

有誤會等語。

四、經查：

㈠、被告黃銀呈之住處位於彰化縣○○鄉○○路00號，業據被告

黃銀呈於歷次筆錄中自承在卷，該址距離李慶義上址住處固

然不遠，然被告黃銀呈否認知曉郭嘉祥前往李慶義上址住處

收取貨款之事，而檢察官對於被告黃銀呈是如何知曉、掌握

郭嘉祥前往李慶義上址住處收取貨款之時間而得以謀議策畫

本案強盜犯行，並未提出具體事證以實其說，且依證人李慶

義於本院審理中所證：111年2月4日當天郭嘉祥來我家請貨

款，他會事先打電話來說，方便來我家請貨款，除了郭嘉祥

與我聯絡之外，沒有人知道郭嘉祥會來我家請款，黃銀呈不

知道我做生意之情形、向何人買貨、何人在何時間會跟我請

款等語（見本院卷三第17至18頁），及證人郭嘉祥於本院審

理中所證：案發當天我被搶了約30幾萬元，那天是去廠商李

慶福住處收貨款，李慶福跟我1個月結算1次，大約在10日之

前，沒有固定日期，案發這次李慶福他們是2月4日當天早上

聯繫我，我下午才過去，我不認識黃銀呈等語（見本院卷三

01

02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19

20

03

21

22

23

24

25

26

27

28

29

30

04

31

05

06

07

08

09

10

14



第292至295頁），可知郭嘉祥至李慶義上址住處收取貨款之

時間亦非固定或有特定脈絡可循，起訴書所認黃銀呈謀議本

案之緣起，似已屬臆測而難以信實。

㈡、被告黃銀呈於本案強盜行為發生前之111年2月4日21時9分許

搭乘C車至楊文益上址居處；嗣又於本案強盜行為完成後之

同日23時59分許搭乘林毓麟所駕駛之D車至楊文益上址居

處，而後復與楊文益及甲男共乘林毓麟所駕駛之D車，載送

楊文益及甲男至附近A車停放處等情，業據被告黃銀呈及林

毓麟於警詢、檢察官訊問及本院審理中供認不諱（黃銀呈部

分見偵5536號卷二第160至163、171至175頁，本院卷一第30

7、313至314頁；林毓麟部分見偵5536號卷三第8至9、27

頁，本院卷二第170至171頁，本院卷三第74至76頁），並有

前揭楊文益上址居處監視錄影器畫面翻拍照片、上開本院當

庭播放楊文益居處暨周邊道路監視錄影器影像光碟檔案所製

作之勘驗筆錄附卷可稽，及黃銀呈所使用行動電話門號0000

000000號、林毓麟所使用行動電話門號0000000000號之通聯

調閱查詢單各1份在卷可憑（見偵3169號卷二第157至161、1

75至179頁），堪以認定。雖被告黃銀呈於本案強盜行為發

生前、後均有至楊文益上址居處之行為，時間上不免予人過

於巧合之感，但尚難以此遽認被告黃銀呈即有與楊文益及甲

男持槍強盜之犯意聯絡及行為分擔、或認被告林毓麟涉有幫

助楊文益實施本案強盜行為。況以被告黃銀呈上址住處與楊

文益上址居處距離非近，被告黃銀呈又非沒有楊文益之通訊

聯繫方式，實無大費周章驅車不短之距離，僅為告知楊文益

有關郭嘉祥業已來到李慶義上址住處收取貨款乙事，由此亦

徵被告黃銀呈非無可能係出於其他目的始前往楊文益上址居

處。且參之證人李承傑於本院審理中證稱：我之前在黃銀呈

家見過楊文益1、2次，印象中楊文益有拿一些藝品要給黃銀

呈等語（見本院卷三第45至46頁），而楊文益遭警方查扣之

HTC廠牌行動電話內確存有一些藝品之照片，此有彰化縣警

察局刑事警察大隊數位證物勘察報告1份在卷可佐（相關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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品照片部分見本院卷二第77、92頁），則被告黃銀呈辯稱：

楊文益先前有拿一些藝品給我，請我幫他賣，結果東西是假

的，我在案發當天21時9分許，把東西拿去楊文益上址居處

退還給他，但楊文益沒有把錢還給我，後來23時59分許，楊

文益叫我過去，我以為是他要還我錢，結果楊文益說他沒有

錢，之後楊文益要離開家，就請林毓麟開車載他去停車的地

方，我就跟楊文益一起上車，到楊文益停車的地方我就離開

了等語（見本院卷一第307、313頁），及被告林毓麟辯稱：

本案我載黃銀呈過去找楊文益，是因為黃銀呈要去工作，後

來黃銀呈及甲男上我車跟我說開到前面讓他們去牽車等語

（見本院卷二第170至171頁），亦非完全不可採信。

㈢、李承傑本案之所以去上址福○宮與楊文益接洽，係因受林毓

麟之委託載人，而林毓麟又係受黃銀呈請託至福○宮載送楊

文益等情，業據被告黃銀呈及林毓麟於警詢、檢察官訊問及

本院審理中供述一致（黃銀呈部分見偵5536號卷二第162至1

63、173至174頁，本院卷三第176至177頁；林毓麟部分見偵

5536號卷三第5至6、14至15頁，本院卷二第170頁），並經

證人李承傑於警詢、檢察官訊問及本院審理中證述屬實（見

偵3169號卷一第19頁，偵3169號卷二第113、219頁，本院卷

三第25至26、36至37頁），固堪認定。惟被告黃銀呈、林毓

麟始終堅稱其等對於楊文益及甲男嗣將前往李慶義上址住處

持槍強盜一事毫無所悉，參以證人李承傑於警詢、檢察官訊

問及本院審理中亦證：平時黃銀呈會叫我去載人，不一定是

叫我，看誰有空就誰去，黃銀呈也會叫我去載他，本案是林

毓麟叫我去載人的，我不知道是誰叫林毓麟打電話給我，我

不知道跟黃銀呈有關，林毓麟電話中沒有說要載人去做什麼

事，案發後我質問林毓麟為什麼叫我去載人，變成載人持槍

強盜，林毓麟有嚇到，他說他也不知道會這樣等語（見偵31

69號卷一第21頁，偵3169號卷二第116、218至219頁，偵553

6號卷一第23頁，本院卷三第26、56、60頁），實無從以被

告黃銀呈、林毓麟有輾轉委託李承傑至福○宮載送楊文益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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舉措，即逕自推認被告黃銀呈、林毓麟已然知悉或可得而知

楊文益及甲男嗣後之強盜行為，而科以其等罪責。

㈣、至被告林毓麟於檢察官訊問中雖曾供稱：黃銀呈打電話給我

說他需要1個司機，問我要不要去，我說我不要，我要顧麻

將場，我走不開，我單純不願意去，我不敢去等語（見偵55

36號卷三第7至8頁），然此之「不敢去」等語，語焉不詳，

本難以此憑空推論被告林毓麟係因知悉楊文益之後強盜計畫

而不敢去，況其於同次檢察官訊問時即已供稱：楊文益空空

的、有點瘋狂等語（見偵5536號卷三第8頁），嗣於本院審

理中又對此解釋稱：我在偵查中說黃銀呈聯繫我去載人，我

不敢去這件事，是因為我對楊文益很反感，在本案之前我有

載過楊文益，我去載他，他就硬要開我的車，他時速都超過

100公里，遇到巷子也沒有減速，我覺得很可怕，從那次之

後我就對他很反感等語（見狀本院卷二第170頁，本院卷三

第65頁），並未有何明顯悖於常理之處，自不得以被告林毓

麟曾言及上述不敢去等語，即率斷被告林毓麟定然係知悉楊

文益嗣後持槍強盜之計畫而不敢去，進而認定被告林毓麟涉

有本案幫助強盜罪嫌。

五、綜上所述，公訴人指被告黃銀呈、林毓麟涉犯上開罪嫌所提

出之證據及所指出之證明方法，尚未達於通常一般之人均不

致有所懷疑，而得確信其為犯罪之程度。此外，依卷內現存

證據，復查無其他積極確切證據足資證明被告黃銀呈、林毓

麟有為公訴人所指上開犯行，揆諸前開說明，本案既不能證

明被告黃銀呈、林毓麟犯罪，即應為被告黃銀呈、林毓麟無

罪判決之諭知，以免冤抑。

據上論斷，應依刑事訴訟法第299條第1項前段、第301條第1項，

判決如主文。

本案經檢察官林裕斌提起公訴，檢察官鄭積揚、劉智偉、林士富

到庭執行職務。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0　　月　　11　　日

                  刑事第九庭  審判長法  官  吳芙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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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法  官  高郁茹

                                    法  官  簡仲頤

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收受判決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書狀，並應

敘述具體理由。其未敘述上訴理由者，應於上訴期間屆滿後20日

內向本院補提理由書( 均須按他造當事人之人數附繕本) 「切勿

逕送上級法院」。

告訴人或被害人對於判決如有不服具備理由請求檢察官上訴者，

其上訴期間之計算係以檢察官收受判決正本之日期為準。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0　　月　　11　　日

                                    書記官  林曉汾

附表：

　　　　　　　　　　　　　　　　

附錄本案論罪科刑法條：　

一、槍砲彈藥刀械管制條例第7條第4項：

　　未經許可，持有、寄藏或意圖販賣而陳列第一項所列槍砲、

彈藥者，處5年以上有期徒刑，併科新臺幣1000萬元以下罰

金。

二、槍砲彈藥刀械管制條例第8條第4項：

編號 扣押物品名稱 鑑定結果 備  註

1 手槍1支【槍枝

管制編號00000

00000，含彈匣

1個（起訴書誤

載為2個）】

認係非制式手槍，由仿手槍外型製造之槍枝，

組裝已貫通之金屬槍管而成，擊發功能正常，

可供擊發適用子彈使用，認具殺傷力。

（無）

1 長槍1支（槍枝

管制編號00000

00000，含彈匣

1個）

認係非制式獵槍（散彈槍），由仿獵槍（散彈

槍）外型製造之槍枝，組裝已貫通之金屬槍管

而成，擊發功能正常，可供擊發口徑12GAUGE制

式散彈使用，認具殺傷力。

（無）

3 子彈92顆 3顆 研判均係口徑9×19mm制式子彈，採樣1顆

試射，可擊發，認具殺傷力。

⒈已經試射用罄之31顆子彈，

已非違禁物，均不予沒收。

⒉僅就驗餘之制式子彈2顆、非

制式子彈59顆宣告沒收。

89顆 認均係非制式子彈，由口徑9mm制式空包

彈組合直徑約8.9mm金屬彈頭而成，採樣3

0顆試射，可擊發，認具殺傷力。

4 子彈12顆 研判均係口徑12GAUGE制式散彈，採樣4顆，均

可擊發，認具殺傷力。

⒈已經試射用罄之4顆子彈，已

非違禁物，均不予沒收。

⒉僅就驗餘之制式散彈8顆宣告

沒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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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未經許可，持有、寄藏或意圖販賣而陳列第一項所列槍砲

者，處3年以上10年以下有期徒刑，併科新臺幣700萬元以下

罰金。

三、槍砲彈藥刀械管制條例第12條第4項：

　　未經許可，持有、寄藏或意圖販賣而陳列子彈者，處5年以

下有期徒刑，併科新臺幣300萬元以下罰金。

四、中華民國刑法第330條第1項：

　　犯強盜罪而有第321條第1項各款情形之一者，處7年以上有

期徒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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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彰化地方法院刑事判決
111年度訴字第734號
公  訴  人  臺灣彰化地方檢察署檢察官
被      告  李承傑




選任辯護人  陳鶴儀律師
            王聰儒律師
被      告  黃銀呈






選任辯護人  張崇哲律師            
被      告  林毓麟






選任辯護人  張仕融律師
上列被告因強盜等案件，經檢察官提起公訴（111年度偵字第3169、3183、3964、5536號），本院判決如下：
    主    文
李承傑犯結夥三人攜帶兇器侵入住宅強盜罪，處有期徒刑柒年捌月。扣案如附表編號1至2所示之非制式手槍及非制式獵槍各壹支（均各含彈匣壹個）及如附表編號3至4所示驗餘之制式子彈貳顆、非制式子彈伍拾玖顆、制式散彈捌顆，均沒收。
黃銀呈、林毓麟均無罪。
    犯罪事實
一、李承傑曾係黃銀呈所營直播事業之員工，與黃銀呈之另一員工林毓麟係多年好友，楊文益則係黃銀呈早年之獄友，李承傑、林毓麟均因黃銀呈經營直播事業之緣故而與楊文益有過照面、認識（楊文益於案發後為警查緝時自戕身亡，所涉強盜等罪嫌，業經檢察官為不起訴處分確定；黃銀呈、林毓麟所涉強盜等罪嫌，均另由本院為無罪之諭知，詳下述）。
二、緣楊文益因故選定於民國111年2月4日至李慶義位於彰化縣○○鄉○○路00之0號（起訴書誤載為0之0號）之住處強盜財物，先於111年2月4日21時58分許，攜帶其所有如附表編號1至4所示之客觀上足以對人之生命、身體、安全造成危害可供兇器使用之非制式手槍1支及子彈數顆、非制式獵槍1支及子彈數顆（所攜帶上開槍枝之彈匣內子彈數量不詳，惟應低於如附表編號3至4所示子彈之數量），自其位於彰化縣○○鎮○○路000巷00號之居處（起訴書就本案有關楊文益出入之住所地點，均誤載為楊文益位於彰化縣○○鎮○○路000巷00號之住處，以下併同更正），駕駛未懸掛車牌之BMW廠牌黑色自用小客車（下稱A車）出發，迨至同日22時8分許駛抵陳偉銘（所涉強盜等罪嫌，因陳偉銘嗣未到庭，由本院另行審結）所任職、位於臺中市○○區○○路000巷00號之○○實業有限公司，短暫停留後，旋於同日22時23分許，搭載1名成年男子（下稱甲男，起訴書認甲男就係陳偉銘，惟因陳偉銘嗣未到庭，本判決就此即不先予認定），一同前往址設彰化縣○○鄉○○路0號之福○宮，與因受林毓麟請託而駕駛車牌號碼0000-00號自用小客車（下稱B車）到場載人之李承傑（原係楊文益電聯黃銀呈請其載送，黃銀呈嗣電聯委託林毓麟，林毓麟再聯繫委託李承傑）接洽，而李承傑上車與楊文益換手駕駛A車，在依楊文益之指示駛抵李慶義上址住處途中，眼見楊文益與甲男各自戴上蒙面頭套又分持上開槍彈下車，復聽聞楊文益告知其在外等候並於發現人車經過時按鳴喇叭示警，已然知悉楊文益與甲男下車係要持槍入屋強盜他人財物，竟仍為應允，而與楊文益及甲男共同基於意圖為自己不法所有之結夥三人攜帶兇器侵入住宅強盜及持有上開具殺傷力槍彈之犯意聯絡，由李承傑在車上把風及接應，楊文益與甲男則於同日22時38分許，分持上開手槍、獵槍及子彈，從李慶義之胞兄李慶福位於彰化縣○○鄉○○路00○0號住處0樓未關上大門之私人宮廟處，侵入與之相連相通之李慶義上址住處1樓屋內（無故侵入住宅部分，未據告訴），喝令斯時在場之李慶義、郭嘉祥交出金錢，以此脅迫之方法至使李慶義及郭嘉祥不能抗拒，分別交出新臺幣（下同）8萬元、38萬元，期間李承傑因注意到有人車經過，遂行按鳴喇叭示警，而楊文益與甲男得手上開合計46萬元之現金後，隨即搭乘李承傑所駕駛之A車逃離現場，未幾楊文益換手駕駛A車將李承傑載至彰化縣○○鎮○○路000-0號附近下車後，旋於同日23時4分許，駕駛A車至其上址居處附近某處停放，緊接與甲男徒步返回其上址居處，而後再於翌（25）日0時13分許，駕駛A車逃匿他處。
三、嗣因李慶義告知友人上開遭人強盜財物乙事，為警輾轉知曉調閱相關監視錄影器影像畫面後，發現楊文益及李承傑等人涉嫌重大，乃於同年2月20日0時5分許，前往址設雲林縣○○鎮○○○路00號之○○○汽車旅館185房，對藏身於此之楊文益實施拘捕，惟楊文益隨後持槍自戕身亡，警方除在現場扣得如附表編號1至4所示之槍彈外，復於同日6時45分許，持本院核發之搜索票至楊文益上址居處執行搜索，當場扣得楊文益上開犯案時所穿之背心1件、頭套6個等物；另於同日15時30分許，持本院核發之搜索票至李承傑位於臺中市○○區○○路0段00號居處執行搜索，當場扣得李承傑上開犯案時所穿之運動鞋1雙與運動長褲1件、門號0000000000號行動電話1支等物，而循線查悉上情。
四、案經郭嘉祥訴由彰化縣警察局和美分局報告臺灣彰化地方檢察署檢察官偵查起訴。
    理    由
壹、證據能力之認定：
一、本判決後述所引用被告李承傑、黃銀呈、林毓麟以外之人於審判外之陳述，檢察官及被告李承傑、黃銀呈、林毓麟暨其等辯護人於本院審理中均表示同意有證據能力（見本院卷一第315至316頁，本院卷二第28至30、171至172、193頁，本院卷三第12、166、290頁），且迄至言詞辯論終結前均未聲明異議，本院審酌上開證據資料製作時之情況，尚無違法不當及證明力明顯過低之瑕疵，亦認為以之作為證據應屬適當，是依刑事訴訟法第159條之5第1項之規定，認該等證據均有證據能力。
二、其餘資以認定本案犯罪事實之非供述證據，亦查無係公務員違反法定程序取得之情形，依刑事訴訟法第158條之4規定反面解釋，洵具證據能力。
貳、有罪部分：
一、認定犯罪事實所憑之證據及理由：
    訊據被告李承傑固坦認於上開時、地，駕駛A車載送楊文益及甲男至李慶義上址住處，途中見聞楊文益與甲男戴上蒙面頭套後分持槍枝下車，且於駕車在外等候期間，有依楊文益指示於人車靠近時按鳴喇叭示警，嗣並接應楊文益及甲男離開現場等情，惟否認涉有何持有具殺傷力槍彈及加重強盜犯行，並辯稱：我從頭到尾都沒有參與謀劃，後來會聽楊文益的話是因為楊文益手上有槍，我怕他傷害我，本案我僅承認係加重強盜罪之幫助犯，但否認係係加重強盜之正犯，也否認持有具殺傷力槍彈罪云云；辯護人則為其辯護稱：被告李承傑是在開車途中看見楊文益及甲男戴上頭套及持槍之行為，當下才發現涉入強盜案件，但李承傑全程均如工具一般，依照楊文益之指示為一般駕駛，並未下車實施強暴脅迫取財行為，更未收受報酬或參與分贓，李承傑顯未有共同持槍強盜之犯意聯絡或為構成要件之行為分擔，本案至多僅成立加重強盜罪之幫助犯云云。經查：
㈠、上開犯罪事實欄一所載李承傑與黃銀呈、林毓麟、楊文益間之關係乙節；及上開犯罪事實欄二所載楊文益攜帶槍彈駕駛A車搭載甲男至福○宮與李承傑接洽之經過、李承傑坐上A車後與楊文益換手並依指示駕駛A車至李慶義上址住處途中見聞楊文益與甲男戴上頭套分持槍枝及聽令楊文益所告以之駕車在外等候並注意人車經過時按鳴喇叭示警、楊文益嗣與甲男持槍下車強盜李慶義及郭嘉祥之金錢、楊文益與甲男得手共計46萬元現金後搭乘李承傑所駕駛之A車逃離現場、楊文益換手駕駛A車將李承傑載至彰化縣○○鎮○○路000-0號附近某處放下等情，業據被告李承傑於本院審理中表明均不予爭執（見本院卷一第304、308至312頁，本院卷二第31至32頁），復於警詢、檢察官訊問及本院審理中坦承：我在案發前曾係黃銀呈之員工，我去當他直播的小幫手，林毓麟係我在高中休學期間認識的朋友，楊文益則是在黃銀呈直播間見過幾次面，案發當天晚上我接到林毓麟FACETIME電話，要我去福○宮幫忙載人，我問要載誰，林毓麟只跟我說那人我應該看過，我沒多想就駕駛B車至福○宮，我抵達後等了約10幾分鐘，楊文益就駕駛A車過來、A車副駕駛座上還有甲男，楊文益叫我上車，跟我說「等下換你開」，後來楊文益載我跟甲男到上址私人宮廟附近時就換我開車，我依楊文益指示開到上址私人宮廟前面一點，到了之後楊文益跟我說「等下有人開車過來或者有人走來走去，就按個喇叭」，然後楊文益就拿出頭套、短槍給甲男，楊文益與甲男戴起頭套，楊文益拿長槍、甲男拿短槍背著包包就進去上開私人宮廟，過程中有車開過來有人下車要進去該私人宮廟，我就按2聲喇叭告訴楊文益有人靠近，大概隔了2分鐘，楊文益與甲男返回車上，楊文益叫我趕緊把車開走，我一直往前開，開了一段距離之後楊文益才說換他開，楊文益開車過程中有問甲男「裡面有多少」，甲男回答「大概3、40」，因為我當時已經知道他們是拿槍去強盜，我就要楊文益載我回福○宮牽車，但楊文益卻跟我說載我去搭計程車，就把我載到1個有便利商店的地方，附近有個○○計程車行，監視錄影器畫面拍攝到有1名男子於111年2月4日22時53分許，在彰化縣○○鎮○○路000-0號附近，從A車上下來，那名男子就是我，警方查扣之運動鞋及運動褲是我涉嫌強盜案件時所穿著之衣褲，我使用之行動電話門號0000000000號於111年2月4日22時44分許之基地台位址顯示係在彰化縣○○鄉○○段0000地號，當時我是在A車上把風，本案我沒有參與事前之規劃，我一開始也不知道狀況，是到了行搶地點，看到楊文益戴上頭套，拿了長槍、短槍才知道，我只有參與把風，其他部分我沒有參與等語不諱（見偵3169號卷一第14至20頁，偵3169號卷二第112至118、218至219頁，偵5536號卷一第14至18、22至24頁，偵5536號卷五第13至14頁，本院卷一第310至312頁），核與下列所示之證據均大致相符而可採：
  ⒈證人即同案被告林毓麟於警詢、檢察官訊問及本院審理中之證述（見偵5536號卷三第5至8、10、14至16頁，本院卷三第63至64、67至68、70至74頁）；及證人即被害人李慶義於警詢、檢察官訊問及本院審理中之證述（見偵3169號卷一第233至236頁，偵5536號卷四第98至101頁，偵5536號卷五第259至261頁，本院卷三第14至15、17、21至23頁）；及證人即告訴人郭嘉祥於警詢、檢察官訊問及本院審理中之證述（見偵5536號卷四第88至90頁，偵5536號卷五第260至261頁，本院卷三第292至297頁）。
　⒉李慶義上址住處暨上址私人宮廟之現場蒐證照片2張、A車駛至李慶義上址住處之監視錄影器畫面翻拍照片1張、上址私人宮廟之監視錄影器畫面翻拍照片4張、彰化縣警察局和美分局偵辦0204專案-犯案前時序表（含相關時序之監視錄影器畫面翻拍照片及GOOGLE地圖資料）1份、彰化縣警察局和美分局偵辦0204專案時序表-逃逸（含相關時序之監視錄影器畫面翻拍照片及GOOGLE地圖資料）1份、福○宮廣場前暨周邊道路之監視錄影器畫面翻拍照片1份、楊文益上址居處於111年2月4日及同年2月5日之監視錄影器畫面翻拍照片各1份，及本院當庭播放上址私人宮廟、○○實業有限公司、楊文益居處暨周邊道路監視錄影器影像光碟檔案所製作之勘驗筆錄（含監視錄影器畫面截圖）1份（見偵3169號卷一第39至42、75至82頁，偵3169號卷二第33至47頁，偵3183號卷二第187至209頁，本院卷二第14至28、36-1至36-35頁）。
　⒊李承傑所使用行動電話門號0000000000號與楊文益所使用行動電話門號0000000000號之通聯調閱查詢單各1份（見偵3169號卷二第163至174、181至189頁），及警方於111年2月20日至上址○○○汽車旅館查緝楊文益之蒐證照片14張、彰化縣警察局和美分局111年2月20日0時30分逕行搜索上址○○○汽車旅館185號房之搜索扣押筆錄、扣押物品目錄表、扣押物品收據、本院111年2月23日彰院毓刑祥111急搜6字第1110003895號函（內容：前述逕行搜索准予備查）各1份（見偵3169號卷一第149至155、165至173頁，偵7118號卷第23頁），及本院111年度聲搜字第142號搜索票、彰化縣警察局和美分局111年2月20日6時45分出示搜索票實施搜索之搜索扣押筆錄、扣押物品目錄表、扣押物品收據各1份（見偵3169號卷一第185至187、189至195頁）。
　⒋扣案如附表編號1至4所示之槍彈，經送內政部警政署刑事警察局以檢視法、性能檢驗法、試射法、比對顯微鏡法進行鑑定，結果為如附表編號1至4「鑑定結果」欄所示等節，有內政部警政署刑事警察局111年4月25日刑鑑字第1110027317號鑑定書1份在卷可佐（見偵5536號卷五第199至204頁），足認扣案如附表編號1至4所示之槍彈均具有殺傷力，屬於槍砲彈藥刀械管制條例所列管之槍彈。
㈡、被告李承傑及其辯護人雖以上詞置辯，然均無可採信，論述如下：
　⒈按共同正犯的成立基礎，在於功能支配觀點的分工合作與角色分配關係，在功能性的犯罪支配概念下，數人共同犯罪，各人所分配的角色、擔任的工作雖有不同，但只要對於犯罪之完成有所貢獻，且對整個犯罪計畫的實現，不管是在客觀行為上或主觀心態上，具有功能性的支配力，即便未直接為構成要件行為，僅是參與事前的謀劃、督導、組織，或在現場擔任把風、開車、通風報信等工作，在整個共同犯罪過程中，均居於犯罪支配的地位，對於犯罪目的的實現皆屬不可或缺，仍應成立共同正犯（最高法院111年度台上字第3406號判決意旨參照）。查被告李承傑於本案中固未下車與楊文益及甲男一同實施持槍強盜之行為，然被告李承傑於駕駛A車至李慶義上址住處途中，既已因眼見楊文益與甲男戴上頭套、分持槍彈下車及聽聞楊文益告以其駕車在外等候並注意人車經過時按鳴喇叭示警等情而得知悉楊文益與甲男係計畫進入他人住宅、以持槍脅迫他人之方式強取他人財物，卻仍分擔把風、按鳴喇叭示警及開車接應楊文益與甲男離開現場之工作，被告李承傑對於本案犯罪之完成顯然有所貢獻，且對整個犯罪計畫之實現亦屬不可或缺而居於犯罪支配之地位，揆諸前揭說明，被告李承傑就本案犯行，自應與楊文益及甲男成立共同正犯，而非僅為幫助犯。
　⒉又按共同正犯之成立，只須具有犯意之聯絡，行為之分擔，既不問犯罪動機起於何人，亦不必每一階段犯行，均經參與。共同實行犯罪行為之人，在合同意思範圍內，各自分擔犯罪行為之一部，相互利用他人之行為，以達其犯罪之目的者，即應對於全部所發生之結果，共同負責；共同正犯間，非僅就其自己實行之行為負其責任，並在犯意聯絡之範圍內，對於他共同正犯所實行之行為，亦應共同負責；又共同正犯不限於事前有協議，即僅於行為當時有共同犯意之聯絡者亦屬之，且表示之方法，不以明示通謀為必要，即相互間有默示之合致亦無不可（最高法院97年度台上字第2517號判決意旨參照）。再按刑事法上關於未經許可持有具殺傷力槍彈罪之成立，所謂「持有」，並非必需親自對該槍彈實行管領行為為必要，如以共同犯罪之意思，事先有犯意之合致，而由其中一部分人對該槍彈實行占有、管領行為者，仍應論以該未經許可持有槍彈罪之共同正犯（最高法院97年度台上字第1183號判決意旨參照）。查被告李承傑於本案中雖未直接碰觸到槍彈，但被告李承傑既已知悉楊文益及甲男係計畫持槍實施本案強盜行為，卻仍參與把風、接應之工作，則自被告李承傑應允把風、接應，並於楊文益及甲男持槍實施強盜行為後接應其等離開現場，迄至其下車與楊文益及甲男分開之時止，該段期間內被告李承傑應有與楊文益及甲男共同持有上開槍彈，並由楊文益及甲男攜帶管領上開槍彈之犯意合致，應無疑義，參照上開說明，被告李承傑自仍應就持有槍彈部分論以共同正犯，不因其未親自持有槍彈即可解免其共同持有上開槍彈之罪刑。
㈢、綜上所述，被告及辯護人上開所辯，不足採信，本案事證明確，被告上開犯行洵堪認定，應予依法論科。
二、所犯法條及刑之酌科：　
㈠、罪名：
　⒈查被告李承傑負責把風、接應，由楊文益及甲男持上開槍彈於深夜進入李慶義上址住處，亮槍喝令李慶義、郭嘉祥交出金錢，衡諸一般人身處李慶義、郭嘉祥之相同情境下，突遇槍枝近距離威嚇交出金錢，倘若不從，持槍者極有可能瞬間扣下扳機，取其性命或使之受傷，則一般人於此情形下，意思自由均已受壓抑而無法抵抗，參以李慶義、郭嘉祥於遭楊文益及甲男亮槍喝令後，即均無反抗而交付金錢，業如前述，顯見李慶義、郭嘉祥確已心生畏懼，其等自由意思已受壓抑，被告李承傑及楊文益、甲男上開行為，已達至使李慶義、郭嘉祥喪失自由意思而不能抗拒之程度甚明，所為即已該當於強盜之構成要件。
　⒉被告李承傑及楊文益、甲男為上開強盜犯行時，楊文益與甲男所持用之槍彈既均有殺傷力，已述之如前，客觀上顯足以危害他人生命、身體、安全造成危害，要屬兇器無疑。
　⒊故核被告李承傑所為，係犯槍砲彈藥刀械管制條例第7條第4項之非法持有非制式手槍罪、同條例第8條第4項之非法持有非制式獵槍罪、同條例第12條第4項之非法持有子彈罪及刑法第328條第1項之強盜罪而有刑法第321條第1項第1款、第3款、第4款侵入住宅、攜帶兇器、結夥三人之情形，應依刑法第330條第1項之加重強盜罪論處。又起訴書就被告李承傑本案犯行雖未清楚載明係涉及刑法第321條第1項何款之加重事由，然此部分已經檢察官當庭予以補充論述（見本院卷一第303頁，本院卷四第75頁），應無礙於被告李承傑行使防禦權，附此說明。再被告李承傑及楊文益、甲男為上開加重強盜犯行過程中雖有強制或妨害李慶義、郭嘉祥自由之行為，然此為其等強盜之手段，應包括在強盜行為之內，自不另論罪，併此指明。
㈡、被告李承傑就本案加重強盜犯行，與楊文益及甲男間，有犯意聯絡及行為分擔，應依刑法第28條規定，論以共同正犯。
㈢、按非法持有槍砲彈藥刀械等違禁物，所侵害者為社會法益，如持有之客體種類相同（如同為手槍，或同為子彈者），縱令持有之客體有數個（如數支手槍、數顆子彈），仍為單純一罪，不發生想像競合犯之問題（最高法院92年度台上字第212號判決意旨參照）。是被告李承傑本案所持有之子彈數量雖非單一，惟依前開判決意旨，應僅成立單純一非法持有子彈罪，而不以其所持有之子彈數量而成立數罪。再被告李承傑所犯上開非法持有非制式手槍罪、非法持有非制式獵槍罪、非法持有子彈罪、加重強盜罪，併其同時侵害李慶義與郭嘉祥之財產法益，均屬以一行為觸犯數罪名，為想像競合犯，應依刑法第55條之規定，從一重論以加重強盜罪。
㈣、辯護人雖為被告李承傑利益主張：被告李承傑發現楊文益等人持有槍械，擔心自身生命安全受到脅迫才不敢反抗，聽從楊文益之指示，於本案實處於工具一般無自主空間、無法反抗之地位，犯罪情狀顯可憫恕，請依刑法第59條規定酌減其刑云云。然按刑法第59條之酌量減輕其刑，必於犯罪另有特殊原因或情狀，在客觀上足以引起一般同情，而確可憫恕者，認為即予宣告法定低度刑期，猶嫌過重者，或因立法至嚴，確有情輕法重之情形，始有其適用（最高法院98年度台上字第4603號判決意旨參照）。查被告李承傑為智識健全之成年人，對結夥三人攜帶兇器侵入住宅強盜行為之嚴重性，自無諉為不知之理，然其於知曉楊文益及甲男計畫係持槍侵入住宅強盜他人財物時，竟仍實際參與把風及接應之行為，除對李慶義及郭嘉祥之財產法益造成侵害之外，更對社會治安造成一定程度之影響，所為犯行在客觀上尚不足以引起一般同情，亦無從認定被告本案犯行確可憫恕，即予以宣告法定最低度之刑猶嫌過重，自不符合刑法第59條之規定，辯護人請求依刑法第59條規定酌減其刑云云，無可憑採。
㈤、爰以行為人之責任為基礎，審酌被告李承傑：⒈為一智識健全之成年人，僅因楊文益之要求，即率與楊文益及甲男共同為本案犯行，可見其法治觀念薄弱，顯然欠缺尊重他人財產法益之觀念，所為應予非難；⒉犯後未能坦承犯行，且迄今仍未與李慶義及郭嘉祥達成和解，賠償其等所受之損失，態度難謂良好；⒊犯罪之動機、目的、手段、分工之角色、素行、持有之槍彈數量與期間，及其自述國中畢業之智識程度、受雇做油漆工程、月收入約3萬5000元、已婚、有1個小孩、平日與妻小同住之家庭生活狀況（見本院卷三第337頁）等一切情狀，而量處如主文所示之刑，以資懲儆。
三、關於沒收：
㈠、扣案如附表編號1至2所示之非制式手槍1支、非制式獵槍1支，依槍砲彈藥刀械管制條例之規定，係屬違禁物，不問屬於犯人與否，均應依刑法第38條第1項規定宣告沒收。
㈡、按子彈部分的鑑定，以採樣方式進行，尚不背離常規；扣案子彈經以採樣其中部分試射，鑑定其殺傷力，未試射之子彈部分，因與採樣試射之子彈為同類型子彈，乃認亦具殺傷力，尚不背離常規，自不以全部試射為必要；鑑餘彈殼毋庸贅言沒收，其餘完整子彈係違禁物，仍依法宣告沒收（最高法院105年度台上字第836號、107年度台上字第908號判決意旨參照）。扣案如附表編號3至4所示驗餘之制式子彈2顆、非制式子彈59顆、制式散彈8顆（即鑑定後所餘未試射之子彈），既係槍砲彈藥刀械管制條例管制之物，自屬違禁物，應依刑法第38條第1項規定宣告沒收；至鑑驗採樣試射之制式子彈1顆、非制式子彈30顆、制式散彈4顆，業經試射而失其子彈之外型及功能，已非屬法律上禁止持有之違禁物，爰均不予宣告沒收。
㈢、扣案之運動褲1件、運動鞋1雙、門號0000000000號行動電話1支，雖均係被告李承傑所有，且係其案發時所著之衣物及攜帶之物品，惟與其本案犯行並無直接關聯，爰不予宣告沒收。
㈣、被告李承傑固有參與本案犯行，惟堅詞否認有因本案犯行而獲取任何財物或報酬（見偵3169號卷一第20頁），卷內亦乏積極證據證明被告李承傑有因本案犯行獲得報酬或因此免除債務，自無從遽認被告李承傑有何實際獲取之犯罪所得，爰不予諭知沒收或追徵其價額。
參、無罪部分：
一、公訴意旨另略以：被告黃銀呈因素知直播主李慶福之供貨商郭嘉祥前往李慶義上址住處收取貨款之大概時間，且適逢111年農曆過年期間，貨款金額較大，遂與楊文益共同基於為自己不法所有之持槍強盜犯意聯絡，謀議伺機行搶，並找來與其等有共同犯意聯絡之甲男、李承傑加入，嗣於同年2月4日19時18分許，郭嘉祥至李慶義上址住處收取貨款並逗留該處打麻將，居住在附近之黃銀呈（與李慶義上址住處僅相距約140公尺）看見後，隨即於同日21時9分許，搭乘車牌號碼000-0000號自用小客車（下稱C車）至楊文益上址居處，告知此事，同時電聯被告林毓麟、李承傑，要求李承傑至福○宮等候上車。迨楊文益及甲男攜帶上開槍彈共乘A車前往福○宮與李承傑接洽，與李承傑同車至李慶義上址住處，持槍對李慶義、郭嘉祥強盜現金得手後（其等結夥三人攜帶兇器侵入住宅強盜財物之過程，詳如上開犯罪事實欄二所載，不再贅述），李承傑為掩人耳目，不直接去福○宮取車，反在彰化縣○○鎮○○路000-0號附近下車後，先搭計程車去臺中市○○區、再換乘他車返回其住處、嗣又去黃銀呈女友住處找林毓麟，最終由林毓麟駕車搭載李承傑於同年2月5日5時35分許至福○宮取車。而黃銀呈及林毓麟在得知楊文益等人已強盜財物得手後，旋於111年2月4日23時59分許，由林毓麟駕駛車牌號碼000-0000號自用小客車（下稱D車）搭載黃銀呈至楊文益上址居處，黃銀呈下車與楊文益、甲男商議後，3人即共乘林毓麟所駕駛D車至附近A車停放處，楊文益及甲男旋下車共乘A車逃匿他處。因認被告黃銀呈涉犯槍砲彈藥刀械管制條例第7條第4項之非法持有非制式手槍、同條例第8條第4項之非法持有非制式獵槍、同條例第12條第4項之非法持有子彈及刑法第330條第1項之加重強盜等罪嫌；被告林毓麟則係涉犯刑法第30條、第330條之幫助加重強盜罪嫌等語。
二、按犯罪事實應依證據認定之，無證據不得認定犯罪事實；不能證明被告犯罪者，應諭知無罪之判決，刑事訴訟法第154條第2項、第301條第1項分別定有明文。又按認定不利於被告之事實，須依積極證據，苟積極證據不足為不利於被告事實之認定時，即應為有利於被告之認定，更不必有何有利之證據。而認定犯罪事實所憑之證據，雖不以直接證據為限，間接證據亦包括在內，然無論直接或間接證據，其為訴訟上之證明，須於通常一般之人均不致於有所懷疑，而得確信其為真實之程度者，始得據之為有罪之認定，倘其證明尚未達到此一程度，而有合理性懷疑之存在時，即無從為有罪之認定（最高法院76年度台上字第4986號判決意旨參照）。
三、公訴意旨認被告黃銀呈、林毓麟涉犯上開罪嫌，無非係以被告黃銀呈及林毓麟之供述、楊文益上址居處暨周邊道路之監視錄影器畫面翻拍照片、黃銀呈所使用行動電話門號0000000000號之通聯調閱查詢單等，為其主要論據。訊據被告黃銀呈、林毓麟否認涉有上開罪嫌，並均辯稱：不知道楊文益會持槍去強盜他人財物，沒有參與本案犯行等語。黃銀呈之辯護人為其辯護稱：黃銀呈不認識郭嘉祥，對於郭嘉祥何時前往李慶義住處收取貨款毫無所悉，黃銀呈與楊文益雖在獄中認識，惟交情不深，多年未有聯絡，近期因楊文益委託黃銀呈代銷小件藝品始有聯繫，黃銀呈於案發前、後出入楊文益上址居處係去找楊文益談生意、處理帳目，之後離開順路載送楊文益及甲男至路口，並未參與楊文益本案強盜犯行，雖有幫楊文益找人去福○宮接送楊文益，但黃銀呈並不知道楊文益要去做何事，公訴人所提出之證據顯未達通常一般人均不致有所懷疑之程度，自不得遽認黃銀呈涉有本案罪刑等語。林毓麟之辯護人則為其辯護稱：林毓麟案發當時之工作本來就是幫黃銀呈開車，也會到黃銀呈女友住處工作，111年2月4日案發當天是黃銀呈請其去載朋友，林毓麟沒空才轉知李承傑去載，此屬日常生活常見之行為，並無任何可疑之處，實無法聯想到之後會發生強盜之事，林毓麟主觀上顯無幫助之故意；而後載送黃銀呈去楊文益上址居處、載送李承傑去福○宮牽車，均已係楊文益強盜犯行實施完畢之後所為，對楊文益強盜行為並無任何助力；至林毓麟於偵查中雖有供述不敢去載等語，然此僅係因為之前曾載送過楊文益，認楊文益有些瘋癲，對楊文益觀感不佳、敬而遠之，並非知悉楊文益有強盜之計畫而不敢去，檢察官認林毓麟為黃銀呈、李承傑擔任接送之司機工作，助其等遂行本案犯罪，顯有誤會等語。
四、經查：
㈠、被告黃銀呈之住處位於彰化縣○○鄉○○路00號，業據被告黃銀呈於歷次筆錄中自承在卷，該址距離李慶義上址住處固然不遠，然被告黃銀呈否認知曉郭嘉祥前往李慶義上址住處收取貨款之事，而檢察官對於被告黃銀呈是如何知曉、掌握郭嘉祥前往李慶義上址住處收取貨款之時間而得以謀議策畫本案強盜犯行，並未提出具體事證以實其說，且依證人李慶義於本院審理中所證：111年2月4日當天郭嘉祥來我家請貨款，他會事先打電話來說，方便來我家請貨款，除了郭嘉祥與我聯絡之外，沒有人知道郭嘉祥會來我家請款，黃銀呈不知道我做生意之情形、向何人買貨、何人在何時間會跟我請款等語（見本院卷三第17至18頁），及證人郭嘉祥於本院審理中所證：案發當天我被搶了約30幾萬元，那天是去廠商李慶福住處收貨款，李慶福跟我1個月結算1次，大約在10日之前，沒有固定日期，案發這次李慶福他們是2月4日當天早上聯繫我，我下午才過去，我不認識黃銀呈等語（見本院卷三第292至295頁），可知郭嘉祥至李慶義上址住處收取貨款之時間亦非固定或有特定脈絡可循，起訴書所認黃銀呈謀議本案之緣起，似已屬臆測而難以信實。
㈡、被告黃銀呈於本案強盜行為發生前之111年2月4日21時9分許搭乘C車至楊文益上址居處；嗣又於本案強盜行為完成後之同日23時59分許搭乘林毓麟所駕駛之D車至楊文益上址居處，而後復與楊文益及甲男共乘林毓麟所駕駛之D車，載送楊文益及甲男至附近A車停放處等情，業據被告黃銀呈及林毓麟於警詢、檢察官訊問及本院審理中供認不諱（黃銀呈部分見偵5536號卷二第160至163、171至175頁，本院卷一第307、313至314頁；林毓麟部分見偵5536號卷三第8至9、27頁，本院卷二第170至171頁，本院卷三第74至76頁），並有前揭楊文益上址居處監視錄影器畫面翻拍照片、上開本院當庭播放楊文益居處暨周邊道路監視錄影器影像光碟檔案所製作之勘驗筆錄附卷可稽，及黃銀呈所使用行動電話門號0000000000號、林毓麟所使用行動電話門號0000000000號之通聯調閱查詢單各1份在卷可憑（見偵3169號卷二第157至161、175至179頁），堪以認定。雖被告黃銀呈於本案強盜行為發生前、後均有至楊文益上址居處之行為，時間上不免予人過於巧合之感，但尚難以此遽認被告黃銀呈即有與楊文益及甲男持槍強盜之犯意聯絡及行為分擔、或認被告林毓麟涉有幫助楊文益實施本案強盜行為。況以被告黃銀呈上址住處與楊文益上址居處距離非近，被告黃銀呈又非沒有楊文益之通訊聯繫方式，實無大費周章驅車不短之距離，僅為告知楊文益有關郭嘉祥業已來到李慶義上址住處收取貨款乙事，由此亦徵被告黃銀呈非無可能係出於其他目的始前往楊文益上址居處。且參之證人李承傑於本院審理中證稱：我之前在黃銀呈家見過楊文益1、2次，印象中楊文益有拿一些藝品要給黃銀呈等語（見本院卷三第45至46頁），而楊文益遭警方查扣之HTC廠牌行動電話內確存有一些藝品之照片，此有彰化縣警察局刑事警察大隊數位證物勘察報告1份在卷可佐（相關藝品照片部分見本院卷二第77、92頁），則被告黃銀呈辯稱：楊文益先前有拿一些藝品給我，請我幫他賣，結果東西是假的，我在案發當天21時9分許，把東西拿去楊文益上址居處退還給他，但楊文益沒有把錢還給我，後來23時59分許，楊文益叫我過去，我以為是他要還我錢，結果楊文益說他沒有錢，之後楊文益要離開家，就請林毓麟開車載他去停車的地方，我就跟楊文益一起上車，到楊文益停車的地方我就離開了等語（見本院卷一第307、313頁），及被告林毓麟辯稱：本案我載黃銀呈過去找楊文益，是因為黃銀呈要去工作，後來黃銀呈及甲男上我車跟我說開到前面讓他們去牽車等語（見本院卷二第170至171頁），亦非完全不可採信。
㈢、李承傑本案之所以去上址福○宮與楊文益接洽，係因受林毓麟之委託載人，而林毓麟又係受黃銀呈請託至福○宮載送楊文益等情，業據被告黃銀呈及林毓麟於警詢、檢察官訊問及本院審理中供述一致（黃銀呈部分見偵5536號卷二第162至163、173至174頁，本院卷三第176至177頁；林毓麟部分見偵5536號卷三第5至6、14至15頁，本院卷二第170頁），並經證人李承傑於警詢、檢察官訊問及本院審理中證述屬實（見偵3169號卷一第19頁，偵3169號卷二第113、219頁，本院卷三第25至26、36至37頁），固堪認定。惟被告黃銀呈、林毓麟始終堅稱其等對於楊文益及甲男嗣將前往李慶義上址住處持槍強盜一事毫無所悉，參以證人李承傑於警詢、檢察官訊問及本院審理中亦證：平時黃銀呈會叫我去載人，不一定是叫我，看誰有空就誰去，黃銀呈也會叫我去載他，本案是林毓麟叫我去載人的，我不知道是誰叫林毓麟打電話給我，我不知道跟黃銀呈有關，林毓麟電話中沒有說要載人去做什麼事，案發後我質問林毓麟為什麼叫我去載人，變成載人持槍強盜，林毓麟有嚇到，他說他也不知道會這樣等語（見偵3169號卷一第21頁，偵3169號卷二第116、218至219頁，偵5536號卷一第23頁，本院卷三第26、56、60頁），實無從以被告黃銀呈、林毓麟有輾轉委託李承傑至福○宮載送楊文益之舉措，即逕自推認被告黃銀呈、林毓麟已然知悉或可得而知楊文益及甲男嗣後之強盜行為，而科以其等罪責。
㈣、至被告林毓麟於檢察官訊問中雖曾供稱：黃銀呈打電話給我說他需要1個司機，問我要不要去，我說我不要，我要顧麻將場，我走不開，我單純不願意去，我不敢去等語（見偵5536號卷三第7至8頁），然此之「不敢去」等語，語焉不詳，本難以此憑空推論被告林毓麟係因知悉楊文益之後強盜計畫而不敢去，況其於同次檢察官訊問時即已供稱：楊文益空空的、有點瘋狂等語（見偵5536號卷三第8頁），嗣於本院審理中又對此解釋稱：我在偵查中說黃銀呈聯繫我去載人，我不敢去這件事，是因為我對楊文益很反感，在本案之前我有載過楊文益，我去載他，他就硬要開我的車，他時速都超過100公里，遇到巷子也沒有減速，我覺得很可怕，從那次之後我就對他很反感等語（見狀本院卷二第170頁，本院卷三第65頁），並未有何明顯悖於常理之處，自不得以被告林毓麟曾言及上述不敢去等語，即率斷被告林毓麟定然係知悉楊文益嗣後持槍強盜之計畫而不敢去，進而認定被告林毓麟涉有本案幫助強盜罪嫌。
五、綜上所述，公訴人指被告黃銀呈、林毓麟涉犯上開罪嫌所提出之證據及所指出之證明方法，尚未達於通常一般之人均不致有所懷疑，而得確信其為犯罪之程度。此外，依卷內現存證據，復查無其他積極確切證據足資證明被告黃銀呈、林毓麟有為公訴人所指上開犯行，揆諸前開說明，本案既不能證明被告黃銀呈、林毓麟犯罪，即應為被告黃銀呈、林毓麟無罪判決之諭知，以免冤抑。
據上論斷，應依刑事訴訟法第299條第1項前段、第301條第1項，判決如主文。
本案經檢察官林裕斌提起公訴，檢察官鄭積揚、劉智偉、林士富到庭執行職務。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0　　月　　11　　日
                  刑事第九庭  審判長法  官  吳芙如
                                    法  官  高郁茹
                                    法  官  簡仲頤
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收受判決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書狀，並應敘述具體理由。其未敘述上訴理由者，應於上訴期間屆滿後20日內向本院補提理由書( 均須按他造當事人之人數附繕本) 「切勿逕送上級法院」。
告訴人或被害人對於判決如有不服具備理由請求檢察官上訴者，其上訴期間之計算係以檢察官收受判決正本之日期為準。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0　　月　　11　　日
                                    書記官  林曉汾
附表：
		編號

		扣押物品名稱

		鑑定結果

		


		備  註



		1

		手槍1支【槍枝管制編號0000000000，含彈匣1個（起訴書誤載為2個）】

		認係非制式手槍，由仿手槍外型製造之槍枝，組裝已貫通之金屬槍管而成，擊發功能正常，可供擊發適用子彈使用，認具殺傷力。

		


		（無）



		1

		長槍1支（槍枝管制編號0000000000，含彈匣1個）

		認係非制式獵槍（散彈槍），由仿獵槍（散彈槍）外型製造之槍枝，組裝已貫通之金屬槍管而成，擊發功能正常，可供擊發口徑12GAUGE制式散彈使用，認具殺傷力。

		


		（無）



		3

		子彈92顆

		3顆



		研判均係口徑9×19mm制式子彈，採樣1顆試射，可擊發，認具殺傷力。

		⒈已經試射用罄之31顆子彈，已非違禁物，均不予沒收。
⒉僅就驗餘之制式子彈2顆、非制式子彈59顆宣告沒收。



		


		


		89顆

		認均係非制式子彈，由口徑9mm制式空包彈組合直徑約8.9mm金屬彈頭而成，採樣30顆試射，可擊發，認具殺傷力。

		




		4

		子彈12顆

		研判均係口徑12GAUGE制式散彈，採樣4顆，均可擊發，認具殺傷力。

		


		⒈已經試射用罄之4顆子彈，已非違禁物，均不予沒收。
⒉僅就驗餘之制式散彈8顆宣告沒收。







　　　　　　　　　　　　　　　　
附錄本案論罪科刑法條：　
一、槍砲彈藥刀械管制條例第7條第4項：
　　未經許可，持有、寄藏或意圖販賣而陳列第一項所列槍砲、彈藥者，處5年以上有期徒刑，併科新臺幣1000萬元以下罰金。
二、槍砲彈藥刀械管制條例第8條第4項：
　　未經許可，持有、寄藏或意圖販賣而陳列第一項所列槍砲者，處3年以上10年以下有期徒刑，併科新臺幣700萬元以下罰金。
三、槍砲彈藥刀械管制條例第12條第4項：
　　未經許可，持有、寄藏或意圖販賣而陳列子彈者，處5年以下有期徒刑，併科新臺幣300萬元以下罰金。
四、中華民國刑法第330條第1項：
　　犯強盜罪而有第321條第1項各款情形之一者，處7年以上有期徒刑。　　

臺灣彰化地方法院刑事判決
111年度訴字第734號
公  訴  人  臺灣彰化地方檢察署檢察官
被      告  李承傑


選任辯護人  陳鶴儀律師
            王聰儒律師
被      告  黃銀呈



選任辯護人  張崇哲律師            
被      告  林毓麟



選任辯護人  張仕融律師
上列被告因強盜等案件，經檢察官提起公訴（111年度偵字第316
9、3183、3964、5536號），本院判決如下：
    主    文
李承傑犯結夥三人攜帶兇器侵入住宅強盜罪，處有期徒刑柒年捌
月。扣案如附表編號1至2所示之非制式手槍及非制式獵槍各壹支
（均各含彈匣壹個）及如附表編號3至4所示驗餘之制式子彈貳顆
、非制式子彈伍拾玖顆、制式散彈捌顆，均沒收。
黃銀呈、林毓麟均無罪。
    犯罪事實
一、李承傑曾係黃銀呈所營直播事業之員工，與黃銀呈之另一員
    工林毓麟係多年好友，楊文益則係黃銀呈早年之獄友，李承
    傑、林毓麟均因黃銀呈經營直播事業之緣故而與楊文益有過
    照面、認識（楊文益於案發後為警查緝時自戕身亡，所涉強
    盜等罪嫌，業經檢察官為不起訴處分確定；黃銀呈、林毓麟
    所涉強盜等罪嫌，均另由本院為無罪之諭知，詳下述）。
二、緣楊文益因故選定於民國111年2月4日至李慶義位於彰化縣○
    ○鄉○○路00之0號（起訴書誤載為0之0號）之住處強盜財物，
    先於111年2月4日21時58分許，攜帶其所有如附表編號1至4
    所示之客觀上足以對人之生命、身體、安全造成危害可供兇
    器使用之非制式手槍1支及子彈數顆、非制式獵槍1支及子彈
    數顆（所攜帶上開槍枝之彈匣內子彈數量不詳，惟應低於如
    附表編號3至4所示子彈之數量），自其位於彰化縣○○鎮○○路
    000巷00號之居處（起訴書就本案有關楊文益出入之住所地
    點，均誤載為楊文益位於彰化縣○○鎮○○路000巷00號之住處
    ，以下併同更正），駕駛未懸掛車牌之BMW廠牌黑色自用小
    客車（下稱A車）出發，迨至同日22時8分許駛抵陳偉銘（所
    涉強盜等罪嫌，因陳偉銘嗣未到庭，由本院另行審結）所任
    職、位於臺中市○○區○○路000巷00號之○○實業有限公司，短
    暫停留後，旋於同日22時23分許，搭載1名成年男子（下稱
    甲男，起訴書認甲男就係陳偉銘，惟因陳偉銘嗣未到庭，本
    判決就此即不先予認定），一同前往址設彰化縣○○鄉○○路0
    號之福○宮，與因受林毓麟請託而駕駛車牌號碼0000-00號自
    用小客車（下稱B車）到場載人之李承傑（原係楊文益電聯
    黃銀呈請其載送，黃銀呈嗣電聯委託林毓麟，林毓麟再聯繫
    委託李承傑）接洽，而李承傑上車與楊文益換手駕駛A車，
    在依楊文益之指示駛抵李慶義上址住處途中，眼見楊文益與
    甲男各自戴上蒙面頭套又分持上開槍彈下車，復聽聞楊文益
    告知其在外等候並於發現人車經過時按鳴喇叭示警，已然知
    悉楊文益與甲男下車係要持槍入屋強盜他人財物，竟仍為應
    允，而與楊文益及甲男共同基於意圖為自己不法所有之結夥
    三人攜帶兇器侵入住宅強盜及持有上開具殺傷力槍彈之犯意
    聯絡，由李承傑在車上把風及接應，楊文益與甲男則於同日
    22時38分許，分持上開手槍、獵槍及子彈，從李慶義之胞兄
    李慶福位於彰化縣○○鄉○○路00○0號住處0樓未關上大門之私
    人宮廟處，侵入與之相連相通之李慶義上址住處1樓屋內（
    無故侵入住宅部分，未據告訴），喝令斯時在場之李慶義、
    郭嘉祥交出金錢，以此脅迫之方法至使李慶義及郭嘉祥不能
    抗拒，分別交出新臺幣（下同）8萬元、38萬元，期間李承
    傑因注意到有人車經過，遂行按鳴喇叭示警，而楊文益與甲
    男得手上開合計46萬元之現金後，隨即搭乘李承傑所駕駛之
    A車逃離現場，未幾楊文益換手駕駛A車將李承傑載至彰化縣
    ○○鎮○○路000-0號附近下車後，旋於同日23時4分許，駕駛A
    車至其上址居處附近某處停放，緊接與甲男徒步返回其上址
    居處，而後再於翌（25）日0時13分許，駕駛A車逃匿他處。
三、嗣因李慶義告知友人上開遭人強盜財物乙事，為警輾轉知曉
    調閱相關監視錄影器影像畫面後，發現楊文益及李承傑等人
    涉嫌重大，乃於同年2月20日0時5分許，前往址設雲林縣○○
    鎮○○○路00號之○○○汽車旅館185房，對藏身於此之楊文益實
    施拘捕，惟楊文益隨後持槍自戕身亡，警方除在現場扣得如
    附表編號1至4所示之槍彈外，復於同日6時45分許，持本院
    核發之搜索票至楊文益上址居處執行搜索，當場扣得楊文益
    上開犯案時所穿之背心1件、頭套6個等物；另於同日15時30
    分許，持本院核發之搜索票至李承傑位於臺中市○○區○○路0
    段00號居處執行搜索，當場扣得李承傑上開犯案時所穿之運
    動鞋1雙與運動長褲1件、門號0000000000號行動電話1支等
    物，而循線查悉上情。
四、案經郭嘉祥訴由彰化縣警察局和美分局報告臺灣彰化地方檢
    察署檢察官偵查起訴。
    理    由
壹、證據能力之認定：
一、本判決後述所引用被告李承傑、黃銀呈、林毓麟以外之人於
    審判外之陳述，檢察官及被告李承傑、黃銀呈、林毓麟暨其
    等辯護人於本院審理中均表示同意有證據能力（見本院卷一
    第315至316頁，本院卷二第28至30、171至172、193頁，本
    院卷三第12、166、290頁），且迄至言詞辯論終結前均未聲
    明異議，本院審酌上開證據資料製作時之情況，尚無違法不
    當及證明力明顯過低之瑕疵，亦認為以之作為證據應屬適當
    ，是依刑事訴訟法第159條之5第1項之規定，認該等證據均
    有證據能力。
二、其餘資以認定本案犯罪事實之非供述證據，亦查無係公務員
    違反法定程序取得之情形，依刑事訴訟法第158條之4規定反
    面解釋，洵具證據能力。
貳、有罪部分：
一、認定犯罪事實所憑之證據及理由：
    訊據被告李承傑固坦認於上開時、地，駕駛A車載送楊文益
    及甲男至李慶義上址住處，途中見聞楊文益與甲男戴上蒙面
    頭套後分持槍枝下車，且於駕車在外等候期間，有依楊文益
    指示於人車靠近時按鳴喇叭示警，嗣並接應楊文益及甲男離
    開現場等情，惟否認涉有何持有具殺傷力槍彈及加重強盜犯
    行，並辯稱：我從頭到尾都沒有參與謀劃，後來會聽楊文益
    的話是因為楊文益手上有槍，我怕他傷害我，本案我僅承認
    係加重強盜罪之幫助犯，但否認係係加重強盜之正犯，也否
    認持有具殺傷力槍彈罪云云；辯護人則為其辯護稱：被告李
    承傑是在開車途中看見楊文益及甲男戴上頭套及持槍之行為
    ，當下才發現涉入強盜案件，但李承傑全程均如工具一般，
    依照楊文益之指示為一般駕駛，並未下車實施強暴脅迫取財
    行為，更未收受報酬或參與分贓，李承傑顯未有共同持槍強
    盜之犯意聯絡或為構成要件之行為分擔，本案至多僅成立加
    重強盜罪之幫助犯云云。經查：
㈠、上開犯罪事實欄一所載李承傑與黃銀呈、林毓麟、楊文益間
    之關係乙節；及上開犯罪事實欄二所載楊文益攜帶槍彈駕駛
    A車搭載甲男至福○宮與李承傑接洽之經過、李承傑坐上A車
    後與楊文益換手並依指示駕駛A車至李慶義上址住處途中見
    聞楊文益與甲男戴上頭套分持槍枝及聽令楊文益所告以之駕
    車在外等候並注意人車經過時按鳴喇叭示警、楊文益嗣與甲
    男持槍下車強盜李慶義及郭嘉祥之金錢、楊文益與甲男得手
    共計46萬元現金後搭乘李承傑所駕駛之A車逃離現場、楊文
    益換手駕駛A車將李承傑載至彰化縣○○鎮○○路000-0號附近某
    處放下等情，業據被告李承傑於本院審理中表明均不予爭執
    （見本院卷一第304、308至312頁，本院卷二第31至32頁）
    ，復於警詢、檢察官訊問及本院審理中坦承：我在案發前曾
    係黃銀呈之員工，我去當他直播的小幫手，林毓麟係我在高
    中休學期間認識的朋友，楊文益則是在黃銀呈直播間見過幾
    次面，案發當天晚上我接到林毓麟FACETIME電話，要我去福
    ○宮幫忙載人，我問要載誰，林毓麟只跟我說那人我應該看
    過，我沒多想就駕駛B車至福○宮，我抵達後等了約10幾分鐘
    ，楊文益就駕駛A車過來、A車副駕駛座上還有甲男，楊文益
    叫我上車，跟我說「等下換你開」，後來楊文益載我跟甲男
    到上址私人宮廟附近時就換我開車，我依楊文益指示開到上
    址私人宮廟前面一點，到了之後楊文益跟我說「等下有人開
    車過來或者有人走來走去，就按個喇叭」，然後楊文益就拿
    出頭套、短槍給甲男，楊文益與甲男戴起頭套，楊文益拿長
    槍、甲男拿短槍背著包包就進去上開私人宮廟，過程中有車
    開過來有人下車要進去該私人宮廟，我就按2聲喇叭告訴楊
    文益有人靠近，大概隔了2分鐘，楊文益與甲男返回車上，
    楊文益叫我趕緊把車開走，我一直往前開，開了一段距離之
    後楊文益才說換他開，楊文益開車過程中有問甲男「裡面有
    多少」，甲男回答「大概3、40」，因為我當時已經知道他
    們是拿槍去強盜，我就要楊文益載我回福○宮牽車，但楊文
    益卻跟我說載我去搭計程車，就把我載到1個有便利商店的
    地方，附近有個○○計程車行，監視錄影器畫面拍攝到有1名
    男子於111年2月4日22時53分許，在彰化縣○○鎮○○路000-0號
    附近，從A車上下來，那名男子就是我，警方查扣之運動鞋
    及運動褲是我涉嫌強盜案件時所穿著之衣褲，我使用之行動
    電話門號0000000000號於111年2月4日22時44分許之基地台
    位址顯示係在彰化縣○○鄉○○段0000地號，當時我是在A車上
    把風，本案我沒有參與事前之規劃，我一開始也不知道狀況
    ，是到了行搶地點，看到楊文益戴上頭套，拿了長槍、短槍
    才知道，我只有參與把風，其他部分我沒有參與等語不諱（
    見偵3169號卷一第14至20頁，偵3169號卷二第112至118、21
    8至219頁，偵5536號卷一第14至18、22至24頁，偵5536號卷
    五第13至14頁，本院卷一第310至312頁），核與下列所示之
    證據均大致相符而可採：
  ⒈證人即同案被告林毓麟於警詢、檢察官訊問及本院審理中之
    證述（見偵5536號卷三第5至8、10、14至16頁，本院卷三第
    63至64、67至68、70至74頁）；及證人即被害人李慶義於警
    詢、檢察官訊問及本院審理中之證述（見偵3169號卷一第23
    3至236頁，偵5536號卷四第98至101頁，偵5536號卷五第259
    至261頁，本院卷三第14至15、17、21至23頁）；及證人即
    告訴人郭嘉祥於警詢、檢察官訊問及本院審理中之證述（見
    偵5536號卷四第88至90頁，偵5536號卷五第260至261頁，本
    院卷三第292至297頁）。
　⒉李慶義上址住處暨上址私人宮廟之現場蒐證照片2張、A車駛
    至李慶義上址住處之監視錄影器畫面翻拍照片1張、上址私
    人宮廟之監視錄影器畫面翻拍照片4張、彰化縣警察局和美
    分局偵辦0204專案-犯案前時序表（含相關時序之監視錄影
    器畫面翻拍照片及GOOGLE地圖資料）1份、彰化縣警察局和
    美分局偵辦0204專案時序表-逃逸（含相關時序之監視錄影
    器畫面翻拍照片及GOOGLE地圖資料）1份、福○宮廣場前暨周
    邊道路之監視錄影器畫面翻拍照片1份、楊文益上址居處於1
    11年2月4日及同年2月5日之監視錄影器畫面翻拍照片各1份
    ，及本院當庭播放上址私人宮廟、○○實業有限公司、楊文益
    居處暨周邊道路監視錄影器影像光碟檔案所製作之勘驗筆錄
    （含監視錄影器畫面截圖）1份（見偵3169號卷一第39至42
    、75至82頁，偵3169號卷二第33至47頁，偵3183號卷二第18
    7至209頁，本院卷二第14至28、36-1至36-35頁）。
　⒊李承傑所使用行動電話門號0000000000號與楊文益所使用行
    動電話門號0000000000號之通聯調閱查詢單各1份（見偵316
    9號卷二第163至174、181至189頁），及警方於111年2月20
    日至上址○○○汽車旅館查緝楊文益之蒐證照片14張、彰化縣
    警察局和美分局111年2月20日0時30分逕行搜索上址○○○汽車
    旅館185號房之搜索扣押筆錄、扣押物品目錄表、扣押物品
    收據、本院111年2月23日彰院毓刑祥111急搜6字第11100038
    95號函（內容：前述逕行搜索准予備查）各1份（見偵3169
    號卷一第149至155、165至173頁，偵7118號卷第23頁），及
    本院111年度聲搜字第142號搜索票、彰化縣警察局和美分局
    111年2月20日6時45分出示搜索票實施搜索之搜索扣押筆錄
    、扣押物品目錄表、扣押物品收據各1份（見偵3169號卷一
    第185至187、189至195頁）。
　⒋扣案如附表編號1至4所示之槍彈，經送內政部警政署刑事警
    察局以檢視法、性能檢驗法、試射法、比對顯微鏡法進行鑑
    定，結果為如附表編號1至4「鑑定結果」欄所示等節，有內
    政部警政署刑事警察局111年4月25日刑鑑字第1110027317號
    鑑定書1份在卷可佐（見偵5536號卷五第199至204頁），足
    認扣案如附表編號1至4所示之槍彈均具有殺傷力，屬於槍砲
    彈藥刀械管制條例所列管之槍彈。
㈡、被告李承傑及其辯護人雖以上詞置辯，然均無可採信，論述
    如下：
　⒈按共同正犯的成立基礎，在於功能支配觀點的分工合作與角
    色分配關係，在功能性的犯罪支配概念下，數人共同犯罪，
    各人所分配的角色、擔任的工作雖有不同，但只要對於犯罪
    之完成有所貢獻，且對整個犯罪計畫的實現，不管是在客觀
    行為上或主觀心態上，具有功能性的支配力，即便未直接為
    構成要件行為，僅是參與事前的謀劃、督導、組織，或在現
    場擔任把風、開車、通風報信等工作，在整個共同犯罪過程
    中，均居於犯罪支配的地位，對於犯罪目的的實現皆屬不可
    或缺，仍應成立共同正犯（最高法院111年度台上字第3406
    號判決意旨參照）。查被告李承傑於本案中固未下車與楊文
    益及甲男一同實施持槍強盜之行為，然被告李承傑於駕駛A
    車至李慶義上址住處途中，既已因眼見楊文益與甲男戴上頭
    套、分持槍彈下車及聽聞楊文益告以其駕車在外等候並注意
    人車經過時按鳴喇叭示警等情而得知悉楊文益與甲男係計畫
    進入他人住宅、以持槍脅迫他人之方式強取他人財物，卻仍
    分擔把風、按鳴喇叭示警及開車接應楊文益與甲男離開現場
    之工作，被告李承傑對於本案犯罪之完成顯然有所貢獻，且
    對整個犯罪計畫之實現亦屬不可或缺而居於犯罪支配之地位
    ，揆諸前揭說明，被告李承傑就本案犯行，自應與楊文益及
    甲男成立共同正犯，而非僅為幫助犯。
　⒉又按共同正犯之成立，只須具有犯意之聯絡，行為之分擔，
    既不問犯罪動機起於何人，亦不必每一階段犯行，均經參與
    。共同實行犯罪行為之人，在合同意思範圍內，各自分擔犯
    罪行為之一部，相互利用他人之行為，以達其犯罪之目的者
    ，即應對於全部所發生之結果，共同負責；共同正犯間，非
    僅就其自己實行之行為負其責任，並在犯意聯絡之範圍內，
    對於他共同正犯所實行之行為，亦應共同負責；又共同正犯
    不限於事前有協議，即僅於行為當時有共同犯意之聯絡者亦
    屬之，且表示之方法，不以明示通謀為必要，即相互間有默
    示之合致亦無不可（最高法院97年度台上字第2517號判決意
    旨參照）。再按刑事法上關於未經許可持有具殺傷力槍彈罪
    之成立，所謂「持有」，並非必需親自對該槍彈實行管領行
    為為必要，如以共同犯罪之意思，事先有犯意之合致，而由
    其中一部分人對該槍彈實行占有、管領行為者，仍應論以該
    未經許可持有槍彈罪之共同正犯（最高法院97年度台上字第
    1183號判決意旨參照）。查被告李承傑於本案中雖未直接碰
    觸到槍彈，但被告李承傑既已知悉楊文益及甲男係計畫持槍
    實施本案強盜行為，卻仍參與把風、接應之工作，則自被告
    李承傑應允把風、接應，並於楊文益及甲男持槍實施強盜行
    為後接應其等離開現場，迄至其下車與楊文益及甲男分開之
    時止，該段期間內被告李承傑應有與楊文益及甲男共同持有
    上開槍彈，並由楊文益及甲男攜帶管領上開槍彈之犯意合致
    ，應無疑義，參照上開說明，被告李承傑自仍應就持有槍彈
    部分論以共同正犯，不因其未親自持有槍彈即可解免其共同
    持有上開槍彈之罪刑。
㈢、綜上所述，被告及辯護人上開所辯，不足採信，本案事證明
    確，被告上開犯行洵堪認定，應予依法論科。
二、所犯法條及刑之酌科：　
㈠、罪名：
　⒈查被告李承傑負責把風、接應，由楊文益及甲男持上開槍彈
    於深夜進入李慶義上址住處，亮槍喝令李慶義、郭嘉祥交出
    金錢，衡諸一般人身處李慶義、郭嘉祥之相同情境下，突遇
    槍枝近距離威嚇交出金錢，倘若不從，持槍者極有可能瞬間
    扣下扳機，取其性命或使之受傷，則一般人於此情形下，意
    思自由均已受壓抑而無法抵抗，參以李慶義、郭嘉祥於遭楊
    文益及甲男亮槍喝令後，即均無反抗而交付金錢，業如前述
    ，顯見李慶義、郭嘉祥確已心生畏懼，其等自由意思已受壓
    抑，被告李承傑及楊文益、甲男上開行為，已達至使李慶義
    、郭嘉祥喪失自由意思而不能抗拒之程度甚明，所為即已該
    當於強盜之構成要件。
　⒉被告李承傑及楊文益、甲男為上開強盜犯行時，楊文益與甲
    男所持用之槍彈既均有殺傷力，已述之如前，客觀上顯足以
    危害他人生命、身體、安全造成危害，要屬兇器無疑。
　⒊故核被告李承傑所為，係犯槍砲彈藥刀械管制條例第7條第4
    項之非法持有非制式手槍罪、同條例第8條第4項之非法持有
    非制式獵槍罪、同條例第12條第4項之非法持有子彈罪及刑
    法第328條第1項之強盜罪而有刑法第321條第1項第1款、第3
    款、第4款侵入住宅、攜帶兇器、結夥三人之情形，應依刑
    法第330條第1項之加重強盜罪論處。又起訴書就被告李承傑
    本案犯行雖未清楚載明係涉及刑法第321條第1項何款之加重
    事由，然此部分已經檢察官當庭予以補充論述（見本院卷一
    第303頁，本院卷四第75頁），應無礙於被告李承傑行使防
    禦權，附此說明。再被告李承傑及楊文益、甲男為上開加重
    強盜犯行過程中雖有強制或妨害李慶義、郭嘉祥自由之行為
    ，然此為其等強盜之手段，應包括在強盜行為之內，自不另
    論罪，併此指明。
㈡、被告李承傑就本案加重強盜犯行，與楊文益及甲男間，有犯
    意聯絡及行為分擔，應依刑法第28條規定，論以共同正犯。
㈢、按非法持有槍砲彈藥刀械等違禁物，所侵害者為社會法益，
    如持有之客體種類相同（如同為手槍，或同為子彈者），縱
    令持有之客體有數個（如數支手槍、數顆子彈），仍為單純
    一罪，不發生想像競合犯之問題（最高法院92年度台上字第
    212號判決意旨參照）。是被告李承傑本案所持有之子彈數
    量雖非單一，惟依前開判決意旨，應僅成立單純一非法持有
    子彈罪，而不以其所持有之子彈數量而成立數罪。再被告李
    承傑所犯上開非法持有非制式手槍罪、非法持有非制式獵槍
    罪、非法持有子彈罪、加重強盜罪，併其同時侵害李慶義與
    郭嘉祥之財產法益，均屬以一行為觸犯數罪名，為想像競合
    犯，應依刑法第55條之規定，從一重論以加重強盜罪。
㈣、辯護人雖為被告李承傑利益主張：被告李承傑發現楊文益等
    人持有槍械，擔心自身生命安全受到脅迫才不敢反抗，聽從
    楊文益之指示，於本案實處於工具一般無自主空間、無法反
    抗之地位，犯罪情狀顯可憫恕，請依刑法第59條規定酌減其
    刑云云。然按刑法第59條之酌量減輕其刑，必於犯罪另有特
    殊原因或情狀，在客觀上足以引起一般同情，而確可憫恕者
    ，認為即予宣告法定低度刑期，猶嫌過重者，或因立法至嚴
    ，確有情輕法重之情形，始有其適用（最高法院98年度台上
    字第4603號判決意旨參照）。查被告李承傑為智識健全之成
    年人，對結夥三人攜帶兇器侵入住宅強盜行為之嚴重性，自
    無諉為不知之理，然其於知曉楊文益及甲男計畫係持槍侵入
    住宅強盜他人財物時，竟仍實際參與把風及接應之行為，除
    對李慶義及郭嘉祥之財產法益造成侵害之外，更對社會治安
    造成一定程度之影響，所為犯行在客觀上尚不足以引起一般
    同情，亦無從認定被告本案犯行確可憫恕，即予以宣告法定
    最低度之刑猶嫌過重，自不符合刑法第59條之規定，辯護人
    請求依刑法第59條規定酌減其刑云云，無可憑採。
㈤、爰以行為人之責任為基礎，審酌被告李承傑：⒈為一智識健全
    之成年人，僅因楊文益之要求，即率與楊文益及甲男共同為
    本案犯行，可見其法治觀念薄弱，顯然欠缺尊重他人財產法
    益之觀念，所為應予非難；⒉犯後未能坦承犯行，且迄今仍
    未與李慶義及郭嘉祥達成和解，賠償其等所受之損失，態度
    難謂良好；⒊犯罪之動機、目的、手段、分工之角色、素行
    、持有之槍彈數量與期間，及其自述國中畢業之智識程度、
    受雇做油漆工程、月收入約3萬5000元、已婚、有1個小孩、
    平日與妻小同住之家庭生活狀況（見本院卷三第337頁）等
    一切情狀，而量處如主文所示之刑，以資懲儆。
三、關於沒收：
㈠、扣案如附表編號1至2所示之非制式手槍1支、非制式獵槍1支
    ，依槍砲彈藥刀械管制條例之規定，係屬違禁物，不問屬於
    犯人與否，均應依刑法第38條第1項規定宣告沒收。
㈡、按子彈部分的鑑定，以採樣方式進行，尚不背離常規；扣案
    子彈經以採樣其中部分試射，鑑定其殺傷力，未試射之子彈
    部分，因與採樣試射之子彈為同類型子彈，乃認亦具殺傷力
    ，尚不背離常規，自不以全部試射為必要；鑑餘彈殼毋庸贅
    言沒收，其餘完整子彈係違禁物，仍依法宣告沒收（最高法
    院105年度台上字第836號、107年度台上字第908號判決意旨
    參照）。扣案如附表編號3至4所示驗餘之制式子彈2顆、非
    制式子彈59顆、制式散彈8顆（即鑑定後所餘未試射之子彈
    ），既係槍砲彈藥刀械管制條例管制之物，自屬違禁物，應
    依刑法第38條第1項規定宣告沒收；至鑑驗採樣試射之制式
    子彈1顆、非制式子彈30顆、制式散彈4顆，業經試射而失其
    子彈之外型及功能，已非屬法律上禁止持有之違禁物，爰均
    不予宣告沒收。
㈢、扣案之運動褲1件、運動鞋1雙、門號0000000000號行動電話1
    支，雖均係被告李承傑所有，且係其案發時所著之衣物及攜
    帶之物品，惟與其本案犯行並無直接關聯，爰不予宣告沒收
    。
㈣、被告李承傑固有參與本案犯行，惟堅詞否認有因本案犯行而
    獲取任何財物或報酬（見偵3169號卷一第20頁），卷內亦乏
    積極證據證明被告李承傑有因本案犯行獲得報酬或因此免除
    債務，自無從遽認被告李承傑有何實際獲取之犯罪所得，爰
    不予諭知沒收或追徵其價額。
參、無罪部分：
一、公訴意旨另略以：被告黃銀呈因素知直播主李慶福之供貨商
    郭嘉祥前往李慶義上址住處收取貨款之大概時間，且適逢11
    1年農曆過年期間，貨款金額較大，遂與楊文益共同基於為
    自己不法所有之持槍強盜犯意聯絡，謀議伺機行搶，並找來
    與其等有共同犯意聯絡之甲男、李承傑加入，嗣於同年2月4
    日19時18分許，郭嘉祥至李慶義上址住處收取貨款並逗留該
    處打麻將，居住在附近之黃銀呈（與李慶義上址住處僅相距
    約140公尺）看見後，隨即於同日21時9分許，搭乘車牌號碼
    000-0000號自用小客車（下稱C車）至楊文益上址居處，告
    知此事，同時電聯被告林毓麟、李承傑，要求李承傑至福○
    宮等候上車。迨楊文益及甲男攜帶上開槍彈共乘A車前往福○
    宮與李承傑接洽，與李承傑同車至李慶義上址住處，持槍對
    李慶義、郭嘉祥強盜現金得手後（其等結夥三人攜帶兇器侵
    入住宅強盜財物之過程，詳如上開犯罪事實欄二所載，不再
    贅述），李承傑為掩人耳目，不直接去福○宮取車，反在彰
    化縣○○鎮○○路000-0號附近下車後，先搭計程車去臺中市○○
    區、再換乘他車返回其住處、嗣又去黃銀呈女友住處找林毓
    麟，最終由林毓麟駕車搭載李承傑於同年2月5日5時35分許
    至福○宮取車。而黃銀呈及林毓麟在得知楊文益等人已強盜
    財物得手後，旋於111年2月4日23時59分許，由林毓麟駕駛
    車牌號碼000-0000號自用小客車（下稱D車）搭載黃銀呈至
    楊文益上址居處，黃銀呈下車與楊文益、甲男商議後，3人
    即共乘林毓麟所駕駛D車至附近A車停放處，楊文益及甲男旋
    下車共乘A車逃匿他處。因認被告黃銀呈涉犯槍砲彈藥刀械
    管制條例第7條第4項之非法持有非制式手槍、同條例第8條
    第4項之非法持有非制式獵槍、同條例第12條第4項之非法持
    有子彈及刑法第330條第1項之加重強盜等罪嫌；被告林毓麟
    則係涉犯刑法第30條、第330條之幫助加重強盜罪嫌等語。
二、按犯罪事實應依證據認定之，無證據不得認定犯罪事實；不
    能證明被告犯罪者，應諭知無罪之判決，刑事訴訟法第154
    條第2項、第301條第1項分別定有明文。又按認定不利於被
    告之事實，須依積極證據，苟積極證據不足為不利於被告事
    實之認定時，即應為有利於被告之認定，更不必有何有利之
    證據。而認定犯罪事實所憑之證據，雖不以直接證據為限，
    間接證據亦包括在內，然無論直接或間接證據，其為訴訟上
    之證明，須於通常一般之人均不致於有所懷疑，而得確信其
    為真實之程度者，始得據之為有罪之認定，倘其證明尚未達
    到此一程度，而有合理性懷疑之存在時，即無從為有罪之認
    定（最高法院76年度台上字第4986號判決意旨參照）。
三、公訴意旨認被告黃銀呈、林毓麟涉犯上開罪嫌，無非係以被
    告黃銀呈及林毓麟之供述、楊文益上址居處暨周邊道路之監
    視錄影器畫面翻拍照片、黃銀呈所使用行動電話門號000000
    0000號之通聯調閱查詢單等，為其主要論據。訊據被告黃銀
    呈、林毓麟否認涉有上開罪嫌，並均辯稱：不知道楊文益會
    持槍去強盜他人財物，沒有參與本案犯行等語。黃銀呈之辯
    護人為其辯護稱：黃銀呈不認識郭嘉祥，對於郭嘉祥何時前
    往李慶義住處收取貨款毫無所悉，黃銀呈與楊文益雖在獄中
    認識，惟交情不深，多年未有聯絡，近期因楊文益委託黃銀
    呈代銷小件藝品始有聯繫，黃銀呈於案發前、後出入楊文益
    上址居處係去找楊文益談生意、處理帳目，之後離開順路載
    送楊文益及甲男至路口，並未參與楊文益本案強盜犯行，雖
    有幫楊文益找人去福○宮接送楊文益，但黃銀呈並不知道楊
    文益要去做何事，公訴人所提出之證據顯未達通常一般人均
    不致有所懷疑之程度，自不得遽認黃銀呈涉有本案罪刑等語
    。林毓麟之辯護人則為其辯護稱：林毓麟案發當時之工作本
    來就是幫黃銀呈開車，也會到黃銀呈女友住處工作，111年2
    月4日案發當天是黃銀呈請其去載朋友，林毓麟沒空才轉知
    李承傑去載，此屬日常生活常見之行為，並無任何可疑之處
    ，實無法聯想到之後會發生強盜之事，林毓麟主觀上顯無幫
    助之故意；而後載送黃銀呈去楊文益上址居處、載送李承傑
    去福○宮牽車，均已係楊文益強盜犯行實施完畢之後所為，
    對楊文益強盜行為並無任何助力；至林毓麟於偵查中雖有供
    述不敢去載等語，然此僅係因為之前曾載送過楊文益，認楊
    文益有些瘋癲，對楊文益觀感不佳、敬而遠之，並非知悉楊
    文益有強盜之計畫而不敢去，檢察官認林毓麟為黃銀呈、李
    承傑擔任接送之司機工作，助其等遂行本案犯罪，顯有誤會
    等語。
四、經查：
㈠、被告黃銀呈之住處位於彰化縣○○鄉○○路00號，業據被告黃銀
    呈於歷次筆錄中自承在卷，該址距離李慶義上址住處固然不
    遠，然被告黃銀呈否認知曉郭嘉祥前往李慶義上址住處收取
    貨款之事，而檢察官對於被告黃銀呈是如何知曉、掌握郭嘉
    祥前往李慶義上址住處收取貨款之時間而得以謀議策畫本案
    強盜犯行，並未提出具體事證以實其說，且依證人李慶義於
    本院審理中所證：111年2月4日當天郭嘉祥來我家請貨款，
    他會事先打電話來說，方便來我家請貨款，除了郭嘉祥與我
    聯絡之外，沒有人知道郭嘉祥會來我家請款，黃銀呈不知道
    我做生意之情形、向何人買貨、何人在何時間會跟我請款等
    語（見本院卷三第17至18頁），及證人郭嘉祥於本院審理中
    所證：案發當天我被搶了約30幾萬元，那天是去廠商李慶福
    住處收貨款，李慶福跟我1個月結算1次，大約在10日之前，
    沒有固定日期，案發這次李慶福他們是2月4日當天早上聯繫
    我，我下午才過去，我不認識黃銀呈等語（見本院卷三第29
    2至295頁），可知郭嘉祥至李慶義上址住處收取貨款之時間
    亦非固定或有特定脈絡可循，起訴書所認黃銀呈謀議本案之
    緣起，似已屬臆測而難以信實。
㈡、被告黃銀呈於本案強盜行為發生前之111年2月4日21時9分許
    搭乘C車至楊文益上址居處；嗣又於本案強盜行為完成後之
    同日23時59分許搭乘林毓麟所駕駛之D車至楊文益上址居處
    ，而後復與楊文益及甲男共乘林毓麟所駕駛之D車，載送楊
    文益及甲男至附近A車停放處等情，業據被告黃銀呈及林毓
    麟於警詢、檢察官訊問及本院審理中供認不諱（黃銀呈部分
    見偵5536號卷二第160至163、171至175頁，本院卷一第307
    、313至314頁；林毓麟部分見偵5536號卷三第8至9、27頁，
    本院卷二第170至171頁，本院卷三第74至76頁），並有前揭
    楊文益上址居處監視錄影器畫面翻拍照片、上開本院當庭播
    放楊文益居處暨周邊道路監視錄影器影像光碟檔案所製作之
    勘驗筆錄附卷可稽，及黃銀呈所使用行動電話門號00000000
    00號、林毓麟所使用行動電話門號0000000000號之通聯調閱
    查詢單各1份在卷可憑（見偵3169號卷二第157至161、175至
    179頁），堪以認定。雖被告黃銀呈於本案強盜行為發生前
    、後均有至楊文益上址居處之行為，時間上不免予人過於巧
    合之感，但尚難以此遽認被告黃銀呈即有與楊文益及甲男持
    槍強盜之犯意聯絡及行為分擔、或認被告林毓麟涉有幫助楊
    文益實施本案強盜行為。況以被告黃銀呈上址住處與楊文益
    上址居處距離非近，被告黃銀呈又非沒有楊文益之通訊聯繫
    方式，實無大費周章驅車不短之距離，僅為告知楊文益有關
    郭嘉祥業已來到李慶義上址住處收取貨款乙事，由此亦徵被
    告黃銀呈非無可能係出於其他目的始前往楊文益上址居處。
    且參之證人李承傑於本院審理中證稱：我之前在黃銀呈家見
    過楊文益1、2次，印象中楊文益有拿一些藝品要給黃銀呈等
    語（見本院卷三第45至46頁），而楊文益遭警方查扣之HTC
    廠牌行動電話內確存有一些藝品之照片，此有彰化縣警察局
    刑事警察大隊數位證物勘察報告1份在卷可佐（相關藝品照
    片部分見本院卷二第77、92頁），則被告黃銀呈辯稱：楊文
    益先前有拿一些藝品給我，請我幫他賣，結果東西是假的，
    我在案發當天21時9分許，把東西拿去楊文益上址居處退還
    給他，但楊文益沒有把錢還給我，後來23時59分許，楊文益
    叫我過去，我以為是他要還我錢，結果楊文益說他沒有錢，
    之後楊文益要離開家，就請林毓麟開車載他去停車的地方，
    我就跟楊文益一起上車，到楊文益停車的地方我就離開了等
    語（見本院卷一第307、313頁），及被告林毓麟辯稱：本案
    我載黃銀呈過去找楊文益，是因為黃銀呈要去工作，後來黃
    銀呈及甲男上我車跟我說開到前面讓他們去牽車等語（見本
    院卷二第170至171頁），亦非完全不可採信。
㈢、李承傑本案之所以去上址福○宮與楊文益接洽，係因受林毓麟
    之委託載人，而林毓麟又係受黃銀呈請託至福○宮載送楊文
    益等情，業據被告黃銀呈及林毓麟於警詢、檢察官訊問及本
    院審理中供述一致（黃銀呈部分見偵5536號卷二第162至163
    、173至174頁，本院卷三第176至177頁；林毓麟部分見偵55
    36號卷三第5至6、14至15頁，本院卷二第170頁），並經證
    人李承傑於警詢、檢察官訊問及本院審理中證述屬實（見偵
    3169號卷一第19頁，偵3169號卷二第113、219頁，本院卷三
    第25至26、36至37頁），固堪認定。惟被告黃銀呈、林毓麟
    始終堅稱其等對於楊文益及甲男嗣將前往李慶義上址住處持
    槍強盜一事毫無所悉，參以證人李承傑於警詢、檢察官訊問
    及本院審理中亦證：平時黃銀呈會叫我去載人，不一定是叫
    我，看誰有空就誰去，黃銀呈也會叫我去載他，本案是林毓
    麟叫我去載人的，我不知道是誰叫林毓麟打電話給我，我不
    知道跟黃銀呈有關，林毓麟電話中沒有說要載人去做什麼事
    ，案發後我質問林毓麟為什麼叫我去載人，變成載人持槍強
    盜，林毓麟有嚇到，他說他也不知道會這樣等語（見偵3169
    號卷一第21頁，偵3169號卷二第116、218至219頁，偵5536
    號卷一第23頁，本院卷三第26、56、60頁），實無從以被告
    黃銀呈、林毓麟有輾轉委託李承傑至福○宮載送楊文益之舉
    措，即逕自推認被告黃銀呈、林毓麟已然知悉或可得而知楊
    文益及甲男嗣後之強盜行為，而科以其等罪責。
㈣、至被告林毓麟於檢察官訊問中雖曾供稱：黃銀呈打電話給我
    說他需要1個司機，問我要不要去，我說我不要，我要顧麻
    將場，我走不開，我單純不願意去，我不敢去等語（見偵55
    36號卷三第7至8頁），然此之「不敢去」等語，語焉不詳，
    本難以此憑空推論被告林毓麟係因知悉楊文益之後強盜計畫
    而不敢去，況其於同次檢察官訊問時即已供稱：楊文益空空
    的、有點瘋狂等語（見偵5536號卷三第8頁），嗣於本院審
    理中又對此解釋稱：我在偵查中說黃銀呈聯繫我去載人，我
    不敢去這件事，是因為我對楊文益很反感，在本案之前我有
    載過楊文益，我去載他，他就硬要開我的車，他時速都超過
    100公里，遇到巷子也沒有減速，我覺得很可怕，從那次之
    後我就對他很反感等語（見狀本院卷二第170頁，本院卷三
    第65頁），並未有何明顯悖於常理之處，自不得以被告林毓
    麟曾言及上述不敢去等語，即率斷被告林毓麟定然係知悉楊
    文益嗣後持槍強盜之計畫而不敢去，進而認定被告林毓麟涉
    有本案幫助強盜罪嫌。
五、綜上所述，公訴人指被告黃銀呈、林毓麟涉犯上開罪嫌所提
    出之證據及所指出之證明方法，尚未達於通常一般之人均不
    致有所懷疑，而得確信其為犯罪之程度。此外，依卷內現存
    證據，復查無其他積極確切證據足資證明被告黃銀呈、林毓
    麟有為公訴人所指上開犯行，揆諸前開說明，本案既不能證
    明被告黃銀呈、林毓麟犯罪，即應為被告黃銀呈、林毓麟無
    罪判決之諭知，以免冤抑。
據上論斷，應依刑事訴訟法第299條第1項前段、第301條第1項，
判決如主文。
本案經檢察官林裕斌提起公訴，檢察官鄭積揚、劉智偉、林士富
到庭執行職務。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0　　月　　11　　日
                  刑事第九庭  審判長法  官  吳芙如
                                    法  官  高郁茹
                                    法  官  簡仲頤
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收受判決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書狀，並應
敘述具體理由。其未敘述上訴理由者，應於上訴期間屆滿後20日
內向本院補提理由書( 均須按他造當事人之人數附繕本) 「切勿
逕送上級法院」。
告訴人或被害人對於判決如有不服具備理由請求檢察官上訴者，
其上訴期間之計算係以檢察官收受判決正本之日期為準。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0　　月　　11　　日
                                    書記官  林曉汾
附表：
編號 扣押物品名稱 鑑定結果  備  註 1 手槍1支【槍枝管制編號0000000000，含彈匣1個（起訴書誤載為2個）】 認係非制式手槍，由仿手槍外型製造之槍枝，組裝已貫通之金屬槍管而成，擊發功能正常，可供擊發適用子彈使用，認具殺傷力。  （無） 1 長槍1支（槍枝管制編號0000000000，含彈匣1個） 認係非制式獵槍（散彈槍），由仿獵槍（散彈槍）外型製造之槍枝，組裝已貫通之金屬槍管而成，擊發功能正常，可供擊發口徑12GAUGE制式散彈使用，認具殺傷力。  （無） 3 子彈92顆 3顆  研判均係口徑9×19mm制式子彈，採樣1顆試射，可擊發，認具殺傷力。 ⒈已經試射用罄之31顆子彈，已非違禁物，均不予沒收。 ⒉僅就驗餘之制式子彈2顆、非制式子彈59顆宣告沒收。   89顆 認均係非制式子彈，由口徑9mm制式空包彈組合直徑約8.9mm金屬彈頭而成，採樣30顆試射，可擊發，認具殺傷力。  4 子彈12顆 研判均係口徑12GAUGE制式散彈，採樣4顆，均可擊發，認具殺傷力。  ⒈已經試射用罄之4顆子彈，已非違禁物，均不予沒收。 ⒉僅就驗餘之制式散彈8顆宣告沒收。 
　　　　　　　　　　　　　　　　
附錄本案論罪科刑法條：　
一、槍砲彈藥刀械管制條例第7條第4項：
　　未經許可，持有、寄藏或意圖販賣而陳列第一項所列槍砲、
    彈藥者，處5年以上有期徒刑，併科新臺幣1000萬元以下罰
    金。
二、槍砲彈藥刀械管制條例第8條第4項：
　　未經許可，持有、寄藏或意圖販賣而陳列第一項所列槍砲者
    ，處3年以上10年以下有期徒刑，併科新臺幣700萬元以下罰
    金。
三、槍砲彈藥刀械管制條例第12條第4項：
　　未經許可，持有、寄藏或意圖販賣而陳列子彈者，處5年以
    下有期徒刑，併科新臺幣300萬元以下罰金。
四、中華民國刑法第330條第1項：
　　犯強盜罪而有第321條第1項各款情形之一者，處7年以上有
    期徒刑。　　



臺灣彰化地方法院刑事判決
111年度訴字第734號
公  訴  人  臺灣彰化地方檢察署檢察官
被      告  李承傑




選任辯護人  陳鶴儀律師
            王聰儒律師
被      告  黃銀呈






選任辯護人  張崇哲律師            
被      告  林毓麟






選任辯護人  張仕融律師
上列被告因強盜等案件，經檢察官提起公訴（111年度偵字第3169、3183、3964、5536號），本院判決如下：
    主    文
李承傑犯結夥三人攜帶兇器侵入住宅強盜罪，處有期徒刑柒年捌月。扣案如附表編號1至2所示之非制式手槍及非制式獵槍各壹支（均各含彈匣壹個）及如附表編號3至4所示驗餘之制式子彈貳顆、非制式子彈伍拾玖顆、制式散彈捌顆，均沒收。
黃銀呈、林毓麟均無罪。
    犯罪事實
一、李承傑曾係黃銀呈所營直播事業之員工，與黃銀呈之另一員工林毓麟係多年好友，楊文益則係黃銀呈早年之獄友，李承傑、林毓麟均因黃銀呈經營直播事業之緣故而與楊文益有過照面、認識（楊文益於案發後為警查緝時自戕身亡，所涉強盜等罪嫌，業經檢察官為不起訴處分確定；黃銀呈、林毓麟所涉強盜等罪嫌，均另由本院為無罪之諭知，詳下述）。
二、緣楊文益因故選定於民國111年2月4日至李慶義位於彰化縣○○鄉○○路00之0號（起訴書誤載為0之0號）之住處強盜財物，先於111年2月4日21時58分許，攜帶其所有如附表編號1至4所示之客觀上足以對人之生命、身體、安全造成危害可供兇器使用之非制式手槍1支及子彈數顆、非制式獵槍1支及子彈數顆（所攜帶上開槍枝之彈匣內子彈數量不詳，惟應低於如附表編號3至4所示子彈之數量），自其位於彰化縣○○鎮○○路000巷00號之居處（起訴書就本案有關楊文益出入之住所地點，均誤載為楊文益位於彰化縣○○鎮○○路000巷00號之住處，以下併同更正），駕駛未懸掛車牌之BMW廠牌黑色自用小客車（下稱A車）出發，迨至同日22時8分許駛抵陳偉銘（所涉強盜等罪嫌，因陳偉銘嗣未到庭，由本院另行審結）所任職、位於臺中市○○區○○路000巷00號之○○實業有限公司，短暫停留後，旋於同日22時23分許，搭載1名成年男子（下稱甲男，起訴書認甲男就係陳偉銘，惟因陳偉銘嗣未到庭，本判決就此即不先予認定），一同前往址設彰化縣○○鄉○○路0號之福○宮，與因受林毓麟請託而駕駛車牌號碼0000-00號自用小客車（下稱B車）到場載人之李承傑（原係楊文益電聯黃銀呈請其載送，黃銀呈嗣電聯委託林毓麟，林毓麟再聯繫委託李承傑）接洽，而李承傑上車與楊文益換手駕駛A車，在依楊文益之指示駛抵李慶義上址住處途中，眼見楊文益與甲男各自戴上蒙面頭套又分持上開槍彈下車，復聽聞楊文益告知其在外等候並於發現人車經過時按鳴喇叭示警，已然知悉楊文益與甲男下車係要持槍入屋強盜他人財物，竟仍為應允，而與楊文益及甲男共同基於意圖為自己不法所有之結夥三人攜帶兇器侵入住宅強盜及持有上開具殺傷力槍彈之犯意聯絡，由李承傑在車上把風及接應，楊文益與甲男則於同日22時38分許，分持上開手槍、獵槍及子彈，從李慶義之胞兄李慶福位於彰化縣○○鄉○○路00○0號住處0樓未關上大門之私人宮廟處，侵入與之相連相通之李慶義上址住處1樓屋內（無故侵入住宅部分，未據告訴），喝令斯時在場之李慶義、郭嘉祥交出金錢，以此脅迫之方法至使李慶義及郭嘉祥不能抗拒，分別交出新臺幣（下同）8萬元、38萬元，期間李承傑因注意到有人車經過，遂行按鳴喇叭示警，而楊文益與甲男得手上開合計46萬元之現金後，隨即搭乘李承傑所駕駛之A車逃離現場，未幾楊文益換手駕駛A車將李承傑載至彰化縣○○鎮○○路000-0號附近下車後，旋於同日23時4分許，駕駛A車至其上址居處附近某處停放，緊接與甲男徒步返回其上址居處，而後再於翌（25）日0時13分許，駕駛A車逃匿他處。
三、嗣因李慶義告知友人上開遭人強盜財物乙事，為警輾轉知曉調閱相關監視錄影器影像畫面後，發現楊文益及李承傑等人涉嫌重大，乃於同年2月20日0時5分許，前往址設雲林縣○○鎮○○○路00號之○○○汽車旅館185房，對藏身於此之楊文益實施拘捕，惟楊文益隨後持槍自戕身亡，警方除在現場扣得如附表編號1至4所示之槍彈外，復於同日6時45分許，持本院核發之搜索票至楊文益上址居處執行搜索，當場扣得楊文益上開犯案時所穿之背心1件、頭套6個等物；另於同日15時30分許，持本院核發之搜索票至李承傑位於臺中市○○區○○路0段00號居處執行搜索，當場扣得李承傑上開犯案時所穿之運動鞋1雙與運動長褲1件、門號0000000000號行動電話1支等物，而循線查悉上情。
四、案經郭嘉祥訴由彰化縣警察局和美分局報告臺灣彰化地方檢察署檢察官偵查起訴。
    理    由
壹、證據能力之認定：
一、本判決後述所引用被告李承傑、黃銀呈、林毓麟以外之人於審判外之陳述，檢察官及被告李承傑、黃銀呈、林毓麟暨其等辯護人於本院審理中均表示同意有證據能力（見本院卷一第315至316頁，本院卷二第28至30、171至172、193頁，本院卷三第12、166、290頁），且迄至言詞辯論終結前均未聲明異議，本院審酌上開證據資料製作時之情況，尚無違法不當及證明力明顯過低之瑕疵，亦認為以之作為證據應屬適當，是依刑事訴訟法第159條之5第1項之規定，認該等證據均有證據能力。
二、其餘資以認定本案犯罪事實之非供述證據，亦查無係公務員違反法定程序取得之情形，依刑事訴訟法第158條之4規定反面解釋，洵具證據能力。
貳、有罪部分：
一、認定犯罪事實所憑之證據及理由：
    訊據被告李承傑固坦認於上開時、地，駕駛A車載送楊文益及甲男至李慶義上址住處，途中見聞楊文益與甲男戴上蒙面頭套後分持槍枝下車，且於駕車在外等候期間，有依楊文益指示於人車靠近時按鳴喇叭示警，嗣並接應楊文益及甲男離開現場等情，惟否認涉有何持有具殺傷力槍彈及加重強盜犯行，並辯稱：我從頭到尾都沒有參與謀劃，後來會聽楊文益的話是因為楊文益手上有槍，我怕他傷害我，本案我僅承認係加重強盜罪之幫助犯，但否認係係加重強盜之正犯，也否認持有具殺傷力槍彈罪云云；辯護人則為其辯護稱：被告李承傑是在開車途中看見楊文益及甲男戴上頭套及持槍之行為，當下才發現涉入強盜案件，但李承傑全程均如工具一般，依照楊文益之指示為一般駕駛，並未下車實施強暴脅迫取財行為，更未收受報酬或參與分贓，李承傑顯未有共同持槍強盜之犯意聯絡或為構成要件之行為分擔，本案至多僅成立加重強盜罪之幫助犯云云。經查：
㈠、上開犯罪事實欄一所載李承傑與黃銀呈、林毓麟、楊文益間之關係乙節；及上開犯罪事實欄二所載楊文益攜帶槍彈駕駛A車搭載甲男至福○宮與李承傑接洽之經過、李承傑坐上A車後與楊文益換手並依指示駕駛A車至李慶義上址住處途中見聞楊文益與甲男戴上頭套分持槍枝及聽令楊文益所告以之駕車在外等候並注意人車經過時按鳴喇叭示警、楊文益嗣與甲男持槍下車強盜李慶義及郭嘉祥之金錢、楊文益與甲男得手共計46萬元現金後搭乘李承傑所駕駛之A車逃離現場、楊文益換手駕駛A車將李承傑載至彰化縣○○鎮○○路000-0號附近某處放下等情，業據被告李承傑於本院審理中表明均不予爭執（見本院卷一第304、308至312頁，本院卷二第31至32頁），復於警詢、檢察官訊問及本院審理中坦承：我在案發前曾係黃銀呈之員工，我去當他直播的小幫手，林毓麟係我在高中休學期間認識的朋友，楊文益則是在黃銀呈直播間見過幾次面，案發當天晚上我接到林毓麟FACETIME電話，要我去福○宮幫忙載人，我問要載誰，林毓麟只跟我說那人我應該看過，我沒多想就駕駛B車至福○宮，我抵達後等了約10幾分鐘，楊文益就駕駛A車過來、A車副駕駛座上還有甲男，楊文益叫我上車，跟我說「等下換你開」，後來楊文益載我跟甲男到上址私人宮廟附近時就換我開車，我依楊文益指示開到上址私人宮廟前面一點，到了之後楊文益跟我說「等下有人開車過來或者有人走來走去，就按個喇叭」，然後楊文益就拿出頭套、短槍給甲男，楊文益與甲男戴起頭套，楊文益拿長槍、甲男拿短槍背著包包就進去上開私人宮廟，過程中有車開過來有人下車要進去該私人宮廟，我就按2聲喇叭告訴楊文益有人靠近，大概隔了2分鐘，楊文益與甲男返回車上，楊文益叫我趕緊把車開走，我一直往前開，開了一段距離之後楊文益才說換他開，楊文益開車過程中有問甲男「裡面有多少」，甲男回答「大概3、40」，因為我當時已經知道他們是拿槍去強盜，我就要楊文益載我回福○宮牽車，但楊文益卻跟我說載我去搭計程車，就把我載到1個有便利商店的地方，附近有個○○計程車行，監視錄影器畫面拍攝到有1名男子於111年2月4日22時53分許，在彰化縣○○鎮○○路000-0號附近，從A車上下來，那名男子就是我，警方查扣之運動鞋及運動褲是我涉嫌強盜案件時所穿著之衣褲，我使用之行動電話門號0000000000號於111年2月4日22時44分許之基地台位址顯示係在彰化縣○○鄉○○段0000地號，當時我是在A車上把風，本案我沒有參與事前之規劃，我一開始也不知道狀況，是到了行搶地點，看到楊文益戴上頭套，拿了長槍、短槍才知道，我只有參與把風，其他部分我沒有參與等語不諱（見偵3169號卷一第14至20頁，偵3169號卷二第112至118、218至219頁，偵5536號卷一第14至18、22至24頁，偵5536號卷五第13至14頁，本院卷一第310至312頁），核與下列所示之證據均大致相符而可採：
  ⒈證人即同案被告林毓麟於警詢、檢察官訊問及本院審理中之證述（見偵5536號卷三第5至8、10、14至16頁，本院卷三第63至64、67至68、70至74頁）；及證人即被害人李慶義於警詢、檢察官訊問及本院審理中之證述（見偵3169號卷一第233至236頁，偵5536號卷四第98至101頁，偵5536號卷五第259至261頁，本院卷三第14至15、17、21至23頁）；及證人即告訴人郭嘉祥於警詢、檢察官訊問及本院審理中之證述（見偵5536號卷四第88至90頁，偵5536號卷五第260至261頁，本院卷三第292至297頁）。
　⒉李慶義上址住處暨上址私人宮廟之現場蒐證照片2張、A車駛至李慶義上址住處之監視錄影器畫面翻拍照片1張、上址私人宮廟之監視錄影器畫面翻拍照片4張、彰化縣警察局和美分局偵辦0204專案-犯案前時序表（含相關時序之監視錄影器畫面翻拍照片及GOOGLE地圖資料）1份、彰化縣警察局和美分局偵辦0204專案時序表-逃逸（含相關時序之監視錄影器畫面翻拍照片及GOOGLE地圖資料）1份、福○宮廣場前暨周邊道路之監視錄影器畫面翻拍照片1份、楊文益上址居處於111年2月4日及同年2月5日之監視錄影器畫面翻拍照片各1份，及本院當庭播放上址私人宮廟、○○實業有限公司、楊文益居處暨周邊道路監視錄影器影像光碟檔案所製作之勘驗筆錄（含監視錄影器畫面截圖）1份（見偵3169號卷一第39至42、75至82頁，偵3169號卷二第33至47頁，偵3183號卷二第187至209頁，本院卷二第14至28、36-1至36-35頁）。
　⒊李承傑所使用行動電話門號0000000000號與楊文益所使用行動電話門號0000000000號之通聯調閱查詢單各1份（見偵3169號卷二第163至174、181至189頁），及警方於111年2月20日至上址○○○汽車旅館查緝楊文益之蒐證照片14張、彰化縣警察局和美分局111年2月20日0時30分逕行搜索上址○○○汽車旅館185號房之搜索扣押筆錄、扣押物品目錄表、扣押物品收據、本院111年2月23日彰院毓刑祥111急搜6字第1110003895號函（內容：前述逕行搜索准予備查）各1份（見偵3169號卷一第149至155、165至173頁，偵7118號卷第23頁），及本院111年度聲搜字第142號搜索票、彰化縣警察局和美分局111年2月20日6時45分出示搜索票實施搜索之搜索扣押筆錄、扣押物品目錄表、扣押物品收據各1份（見偵3169號卷一第185至187、189至195頁）。
　⒋扣案如附表編號1至4所示之槍彈，經送內政部警政署刑事警察局以檢視法、性能檢驗法、試射法、比對顯微鏡法進行鑑定，結果為如附表編號1至4「鑑定結果」欄所示等節，有內政部警政署刑事警察局111年4月25日刑鑑字第1110027317號鑑定書1份在卷可佐（見偵5536號卷五第199至204頁），足認扣案如附表編號1至4所示之槍彈均具有殺傷力，屬於槍砲彈藥刀械管制條例所列管之槍彈。
㈡、被告李承傑及其辯護人雖以上詞置辯，然均無可採信，論述如下：
　⒈按共同正犯的成立基礎，在於功能支配觀點的分工合作與角色分配關係，在功能性的犯罪支配概念下，數人共同犯罪，各人所分配的角色、擔任的工作雖有不同，但只要對於犯罪之完成有所貢獻，且對整個犯罪計畫的實現，不管是在客觀行為上或主觀心態上，具有功能性的支配力，即便未直接為構成要件行為，僅是參與事前的謀劃、督導、組織，或在現場擔任把風、開車、通風報信等工作，在整個共同犯罪過程中，均居於犯罪支配的地位，對於犯罪目的的實現皆屬不可或缺，仍應成立共同正犯（最高法院111年度台上字第3406號判決意旨參照）。查被告李承傑於本案中固未下車與楊文益及甲男一同實施持槍強盜之行為，然被告李承傑於駕駛A車至李慶義上址住處途中，既已因眼見楊文益與甲男戴上頭套、分持槍彈下車及聽聞楊文益告以其駕車在外等候並注意人車經過時按鳴喇叭示警等情而得知悉楊文益與甲男係計畫進入他人住宅、以持槍脅迫他人之方式強取他人財物，卻仍分擔把風、按鳴喇叭示警及開車接應楊文益與甲男離開現場之工作，被告李承傑對於本案犯罪之完成顯然有所貢獻，且對整個犯罪計畫之實現亦屬不可或缺而居於犯罪支配之地位，揆諸前揭說明，被告李承傑就本案犯行，自應與楊文益及甲男成立共同正犯，而非僅為幫助犯。
　⒉又按共同正犯之成立，只須具有犯意之聯絡，行為之分擔，既不問犯罪動機起於何人，亦不必每一階段犯行，均經參與。共同實行犯罪行為之人，在合同意思範圍內，各自分擔犯罪行為之一部，相互利用他人之行為，以達其犯罪之目的者，即應對於全部所發生之結果，共同負責；共同正犯間，非僅就其自己實行之行為負其責任，並在犯意聯絡之範圍內，對於他共同正犯所實行之行為，亦應共同負責；又共同正犯不限於事前有協議，即僅於行為當時有共同犯意之聯絡者亦屬之，且表示之方法，不以明示通謀為必要，即相互間有默示之合致亦無不可（最高法院97年度台上字第2517號判決意旨參照）。再按刑事法上關於未經許可持有具殺傷力槍彈罪之成立，所謂「持有」，並非必需親自對該槍彈實行管領行為為必要，如以共同犯罪之意思，事先有犯意之合致，而由其中一部分人對該槍彈實行占有、管領行為者，仍應論以該未經許可持有槍彈罪之共同正犯（最高法院97年度台上字第1183號判決意旨參照）。查被告李承傑於本案中雖未直接碰觸到槍彈，但被告李承傑既已知悉楊文益及甲男係計畫持槍實施本案強盜行為，卻仍參與把風、接應之工作，則自被告李承傑應允把風、接應，並於楊文益及甲男持槍實施強盜行為後接應其等離開現場，迄至其下車與楊文益及甲男分開之時止，該段期間內被告李承傑應有與楊文益及甲男共同持有上開槍彈，並由楊文益及甲男攜帶管領上開槍彈之犯意合致，應無疑義，參照上開說明，被告李承傑自仍應就持有槍彈部分論以共同正犯，不因其未親自持有槍彈即可解免其共同持有上開槍彈之罪刑。
㈢、綜上所述，被告及辯護人上開所辯，不足採信，本案事證明確，被告上開犯行洵堪認定，應予依法論科。
二、所犯法條及刑之酌科：　
㈠、罪名：
　⒈查被告李承傑負責把風、接應，由楊文益及甲男持上開槍彈於深夜進入李慶義上址住處，亮槍喝令李慶義、郭嘉祥交出金錢，衡諸一般人身處李慶義、郭嘉祥之相同情境下，突遇槍枝近距離威嚇交出金錢，倘若不從，持槍者極有可能瞬間扣下扳機，取其性命或使之受傷，則一般人於此情形下，意思自由均已受壓抑而無法抵抗，參以李慶義、郭嘉祥於遭楊文益及甲男亮槍喝令後，即均無反抗而交付金錢，業如前述，顯見李慶義、郭嘉祥確已心生畏懼，其等自由意思已受壓抑，被告李承傑及楊文益、甲男上開行為，已達至使李慶義、郭嘉祥喪失自由意思而不能抗拒之程度甚明，所為即已該當於強盜之構成要件。
　⒉被告李承傑及楊文益、甲男為上開強盜犯行時，楊文益與甲男所持用之槍彈既均有殺傷力，已述之如前，客觀上顯足以危害他人生命、身體、安全造成危害，要屬兇器無疑。
　⒊故核被告李承傑所為，係犯槍砲彈藥刀械管制條例第7條第4項之非法持有非制式手槍罪、同條例第8條第4項之非法持有非制式獵槍罪、同條例第12條第4項之非法持有子彈罪及刑法第328條第1項之強盜罪而有刑法第321條第1項第1款、第3款、第4款侵入住宅、攜帶兇器、結夥三人之情形，應依刑法第330條第1項之加重強盜罪論處。又起訴書就被告李承傑本案犯行雖未清楚載明係涉及刑法第321條第1項何款之加重事由，然此部分已經檢察官當庭予以補充論述（見本院卷一第303頁，本院卷四第75頁），應無礙於被告李承傑行使防禦權，附此說明。再被告李承傑及楊文益、甲男為上開加重強盜犯行過程中雖有強制或妨害李慶義、郭嘉祥自由之行為，然此為其等強盜之手段，應包括在強盜行為之內，自不另論罪，併此指明。
㈡、被告李承傑就本案加重強盜犯行，與楊文益及甲男間，有犯意聯絡及行為分擔，應依刑法第28條規定，論以共同正犯。
㈢、按非法持有槍砲彈藥刀械等違禁物，所侵害者為社會法益，如持有之客體種類相同（如同為手槍，或同為子彈者），縱令持有之客體有數個（如數支手槍、數顆子彈），仍為單純一罪，不發生想像競合犯之問題（最高法院92年度台上字第212號判決意旨參照）。是被告李承傑本案所持有之子彈數量雖非單一，惟依前開判決意旨，應僅成立單純一非法持有子彈罪，而不以其所持有之子彈數量而成立數罪。再被告李承傑所犯上開非法持有非制式手槍罪、非法持有非制式獵槍罪、非法持有子彈罪、加重強盜罪，併其同時侵害李慶義與郭嘉祥之財產法益，均屬以一行為觸犯數罪名，為想像競合犯，應依刑法第55條之規定，從一重論以加重強盜罪。
㈣、辯護人雖為被告李承傑利益主張：被告李承傑發現楊文益等人持有槍械，擔心自身生命安全受到脅迫才不敢反抗，聽從楊文益之指示，於本案實處於工具一般無自主空間、無法反抗之地位，犯罪情狀顯可憫恕，請依刑法第59條規定酌減其刑云云。然按刑法第59條之酌量減輕其刑，必於犯罪另有特殊原因或情狀，在客觀上足以引起一般同情，而確可憫恕者，認為即予宣告法定低度刑期，猶嫌過重者，或因立法至嚴，確有情輕法重之情形，始有其適用（最高法院98年度台上字第4603號判決意旨參照）。查被告李承傑為智識健全之成年人，對結夥三人攜帶兇器侵入住宅強盜行為之嚴重性，自無諉為不知之理，然其於知曉楊文益及甲男計畫係持槍侵入住宅強盜他人財物時，竟仍實際參與把風及接應之行為，除對李慶義及郭嘉祥之財產法益造成侵害之外，更對社會治安造成一定程度之影響，所為犯行在客觀上尚不足以引起一般同情，亦無從認定被告本案犯行確可憫恕，即予以宣告法定最低度之刑猶嫌過重，自不符合刑法第59條之規定，辯護人請求依刑法第59條規定酌減其刑云云，無可憑採。
㈤、爰以行為人之責任為基礎，審酌被告李承傑：⒈為一智識健全之成年人，僅因楊文益之要求，即率與楊文益及甲男共同為本案犯行，可見其法治觀念薄弱，顯然欠缺尊重他人財產法益之觀念，所為應予非難；⒉犯後未能坦承犯行，且迄今仍未與李慶義及郭嘉祥達成和解，賠償其等所受之損失，態度難謂良好；⒊犯罪之動機、目的、手段、分工之角色、素行、持有之槍彈數量與期間，及其自述國中畢業之智識程度、受雇做油漆工程、月收入約3萬5000元、已婚、有1個小孩、平日與妻小同住之家庭生活狀況（見本院卷三第337頁）等一切情狀，而量處如主文所示之刑，以資懲儆。
三、關於沒收：
㈠、扣案如附表編號1至2所示之非制式手槍1支、非制式獵槍1支，依槍砲彈藥刀械管制條例之規定，係屬違禁物，不問屬於犯人與否，均應依刑法第38條第1項規定宣告沒收。
㈡、按子彈部分的鑑定，以採樣方式進行，尚不背離常規；扣案子彈經以採樣其中部分試射，鑑定其殺傷力，未試射之子彈部分，因與採樣試射之子彈為同類型子彈，乃認亦具殺傷力，尚不背離常規，自不以全部試射為必要；鑑餘彈殼毋庸贅言沒收，其餘完整子彈係違禁物，仍依法宣告沒收（最高法院105年度台上字第836號、107年度台上字第908號判決意旨參照）。扣案如附表編號3至4所示驗餘之制式子彈2顆、非制式子彈59顆、制式散彈8顆（即鑑定後所餘未試射之子彈），既係槍砲彈藥刀械管制條例管制之物，自屬違禁物，應依刑法第38條第1項規定宣告沒收；至鑑驗採樣試射之制式子彈1顆、非制式子彈30顆、制式散彈4顆，業經試射而失其子彈之外型及功能，已非屬法律上禁止持有之違禁物，爰均不予宣告沒收。
㈢、扣案之運動褲1件、運動鞋1雙、門號0000000000號行動電話1支，雖均係被告李承傑所有，且係其案發時所著之衣物及攜帶之物品，惟與其本案犯行並無直接關聯，爰不予宣告沒收。
㈣、被告李承傑固有參與本案犯行，惟堅詞否認有因本案犯行而獲取任何財物或報酬（見偵3169號卷一第20頁），卷內亦乏積極證據證明被告李承傑有因本案犯行獲得報酬或因此免除債務，自無從遽認被告李承傑有何實際獲取之犯罪所得，爰不予諭知沒收或追徵其價額。
參、無罪部分：
一、公訴意旨另略以：被告黃銀呈因素知直播主李慶福之供貨商郭嘉祥前往李慶義上址住處收取貨款之大概時間，且適逢111年農曆過年期間，貨款金額較大，遂與楊文益共同基於為自己不法所有之持槍強盜犯意聯絡，謀議伺機行搶，並找來與其等有共同犯意聯絡之甲男、李承傑加入，嗣於同年2月4日19時18分許，郭嘉祥至李慶義上址住處收取貨款並逗留該處打麻將，居住在附近之黃銀呈（與李慶義上址住處僅相距約140公尺）看見後，隨即於同日21時9分許，搭乘車牌號碼000-0000號自用小客車（下稱C車）至楊文益上址居處，告知此事，同時電聯被告林毓麟、李承傑，要求李承傑至福○宮等候上車。迨楊文益及甲男攜帶上開槍彈共乘A車前往福○宮與李承傑接洽，與李承傑同車至李慶義上址住處，持槍對李慶義、郭嘉祥強盜現金得手後（其等結夥三人攜帶兇器侵入住宅強盜財物之過程，詳如上開犯罪事實欄二所載，不再贅述），李承傑為掩人耳目，不直接去福○宮取車，反在彰化縣○○鎮○○路000-0號附近下車後，先搭計程車去臺中市○○區、再換乘他車返回其住處、嗣又去黃銀呈女友住處找林毓麟，最終由林毓麟駕車搭載李承傑於同年2月5日5時35分許至福○宮取車。而黃銀呈及林毓麟在得知楊文益等人已強盜財物得手後，旋於111年2月4日23時59分許，由林毓麟駕駛車牌號碼000-0000號自用小客車（下稱D車）搭載黃銀呈至楊文益上址居處，黃銀呈下車與楊文益、甲男商議後，3人即共乘林毓麟所駕駛D車至附近A車停放處，楊文益及甲男旋下車共乘A車逃匿他處。因認被告黃銀呈涉犯槍砲彈藥刀械管制條例第7條第4項之非法持有非制式手槍、同條例第8條第4項之非法持有非制式獵槍、同條例第12條第4項之非法持有子彈及刑法第330條第1項之加重強盜等罪嫌；被告林毓麟則係涉犯刑法第30條、第330條之幫助加重強盜罪嫌等語。
二、按犯罪事實應依證據認定之，無證據不得認定犯罪事實；不能證明被告犯罪者，應諭知無罪之判決，刑事訴訟法第154條第2項、第301條第1項分別定有明文。又按認定不利於被告之事實，須依積極證據，苟積極證據不足為不利於被告事實之認定時，即應為有利於被告之認定，更不必有何有利之證據。而認定犯罪事實所憑之證據，雖不以直接證據為限，間接證據亦包括在內，然無論直接或間接證據，其為訴訟上之證明，須於通常一般之人均不致於有所懷疑，而得確信其為真實之程度者，始得據之為有罪之認定，倘其證明尚未達到此一程度，而有合理性懷疑之存在時，即無從為有罪之認定（最高法院76年度台上字第4986號判決意旨參照）。
三、公訴意旨認被告黃銀呈、林毓麟涉犯上開罪嫌，無非係以被告黃銀呈及林毓麟之供述、楊文益上址居處暨周邊道路之監視錄影器畫面翻拍照片、黃銀呈所使用行動電話門號0000000000號之通聯調閱查詢單等，為其主要論據。訊據被告黃銀呈、林毓麟否認涉有上開罪嫌，並均辯稱：不知道楊文益會持槍去強盜他人財物，沒有參與本案犯行等語。黃銀呈之辯護人為其辯護稱：黃銀呈不認識郭嘉祥，對於郭嘉祥何時前往李慶義住處收取貨款毫無所悉，黃銀呈與楊文益雖在獄中認識，惟交情不深，多年未有聯絡，近期因楊文益委託黃銀呈代銷小件藝品始有聯繫，黃銀呈於案發前、後出入楊文益上址居處係去找楊文益談生意、處理帳目，之後離開順路載送楊文益及甲男至路口，並未參與楊文益本案強盜犯行，雖有幫楊文益找人去福○宮接送楊文益，但黃銀呈並不知道楊文益要去做何事，公訴人所提出之證據顯未達通常一般人均不致有所懷疑之程度，自不得遽認黃銀呈涉有本案罪刑等語。林毓麟之辯護人則為其辯護稱：林毓麟案發當時之工作本來就是幫黃銀呈開車，也會到黃銀呈女友住處工作，111年2月4日案發當天是黃銀呈請其去載朋友，林毓麟沒空才轉知李承傑去載，此屬日常生活常見之行為，並無任何可疑之處，實無法聯想到之後會發生強盜之事，林毓麟主觀上顯無幫助之故意；而後載送黃銀呈去楊文益上址居處、載送李承傑去福○宮牽車，均已係楊文益強盜犯行實施完畢之後所為，對楊文益強盜行為並無任何助力；至林毓麟於偵查中雖有供述不敢去載等語，然此僅係因為之前曾載送過楊文益，認楊文益有些瘋癲，對楊文益觀感不佳、敬而遠之，並非知悉楊文益有強盜之計畫而不敢去，檢察官認林毓麟為黃銀呈、李承傑擔任接送之司機工作，助其等遂行本案犯罪，顯有誤會等語。
四、經查：
㈠、被告黃銀呈之住處位於彰化縣○○鄉○○路00號，業據被告黃銀呈於歷次筆錄中自承在卷，該址距離李慶義上址住處固然不遠，然被告黃銀呈否認知曉郭嘉祥前往李慶義上址住處收取貨款之事，而檢察官對於被告黃銀呈是如何知曉、掌握郭嘉祥前往李慶義上址住處收取貨款之時間而得以謀議策畫本案強盜犯行，並未提出具體事證以實其說，且依證人李慶義於本院審理中所證：111年2月4日當天郭嘉祥來我家請貨款，他會事先打電話來說，方便來我家請貨款，除了郭嘉祥與我聯絡之外，沒有人知道郭嘉祥會來我家請款，黃銀呈不知道我做生意之情形、向何人買貨、何人在何時間會跟我請款等語（見本院卷三第17至18頁），及證人郭嘉祥於本院審理中所證：案發當天我被搶了約30幾萬元，那天是去廠商李慶福住處收貨款，李慶福跟我1個月結算1次，大約在10日之前，沒有固定日期，案發這次李慶福他們是2月4日當天早上聯繫我，我下午才過去，我不認識黃銀呈等語（見本院卷三第292至295頁），可知郭嘉祥至李慶義上址住處收取貨款之時間亦非固定或有特定脈絡可循，起訴書所認黃銀呈謀議本案之緣起，似已屬臆測而難以信實。
㈡、被告黃銀呈於本案強盜行為發生前之111年2月4日21時9分許搭乘C車至楊文益上址居處；嗣又於本案強盜行為完成後之同日23時59分許搭乘林毓麟所駕駛之D車至楊文益上址居處，而後復與楊文益及甲男共乘林毓麟所駕駛之D車，載送楊文益及甲男至附近A車停放處等情，業據被告黃銀呈及林毓麟於警詢、檢察官訊問及本院審理中供認不諱（黃銀呈部分見偵5536號卷二第160至163、171至175頁，本院卷一第307、313至314頁；林毓麟部分見偵5536號卷三第8至9、27頁，本院卷二第170至171頁，本院卷三第74至76頁），並有前揭楊文益上址居處監視錄影器畫面翻拍照片、上開本院當庭播放楊文益居處暨周邊道路監視錄影器影像光碟檔案所製作之勘驗筆錄附卷可稽，及黃銀呈所使用行動電話門號0000000000號、林毓麟所使用行動電話門號0000000000號之通聯調閱查詢單各1份在卷可憑（見偵3169號卷二第157至161、175至179頁），堪以認定。雖被告黃銀呈於本案強盜行為發生前、後均有至楊文益上址居處之行為，時間上不免予人過於巧合之感，但尚難以此遽認被告黃銀呈即有與楊文益及甲男持槍強盜之犯意聯絡及行為分擔、或認被告林毓麟涉有幫助楊文益實施本案強盜行為。況以被告黃銀呈上址住處與楊文益上址居處距離非近，被告黃銀呈又非沒有楊文益之通訊聯繫方式，實無大費周章驅車不短之距離，僅為告知楊文益有關郭嘉祥業已來到李慶義上址住處收取貨款乙事，由此亦徵被告黃銀呈非無可能係出於其他目的始前往楊文益上址居處。且參之證人李承傑於本院審理中證稱：我之前在黃銀呈家見過楊文益1、2次，印象中楊文益有拿一些藝品要給黃銀呈等語（見本院卷三第45至46頁），而楊文益遭警方查扣之HTC廠牌行動電話內確存有一些藝品之照片，此有彰化縣警察局刑事警察大隊數位證物勘察報告1份在卷可佐（相關藝品照片部分見本院卷二第77、92頁），則被告黃銀呈辯稱：楊文益先前有拿一些藝品給我，請我幫他賣，結果東西是假的，我在案發當天21時9分許，把東西拿去楊文益上址居處退還給他，但楊文益沒有把錢還給我，後來23時59分許，楊文益叫我過去，我以為是他要還我錢，結果楊文益說他沒有錢，之後楊文益要離開家，就請林毓麟開車載他去停車的地方，我就跟楊文益一起上車，到楊文益停車的地方我就離開了等語（見本院卷一第307、313頁），及被告林毓麟辯稱：本案我載黃銀呈過去找楊文益，是因為黃銀呈要去工作，後來黃銀呈及甲男上我車跟我說開到前面讓他們去牽車等語（見本院卷二第170至171頁），亦非完全不可採信。
㈢、李承傑本案之所以去上址福○宮與楊文益接洽，係因受林毓麟之委託載人，而林毓麟又係受黃銀呈請託至福○宮載送楊文益等情，業據被告黃銀呈及林毓麟於警詢、檢察官訊問及本院審理中供述一致（黃銀呈部分見偵5536號卷二第162至163、173至174頁，本院卷三第176至177頁；林毓麟部分見偵5536號卷三第5至6、14至15頁，本院卷二第170頁），並經證人李承傑於警詢、檢察官訊問及本院審理中證述屬實（見偵3169號卷一第19頁，偵3169號卷二第113、219頁，本院卷三第25至26、36至37頁），固堪認定。惟被告黃銀呈、林毓麟始終堅稱其等對於楊文益及甲男嗣將前往李慶義上址住處持槍強盜一事毫無所悉，參以證人李承傑於警詢、檢察官訊問及本院審理中亦證：平時黃銀呈會叫我去載人，不一定是叫我，看誰有空就誰去，黃銀呈也會叫我去載他，本案是林毓麟叫我去載人的，我不知道是誰叫林毓麟打電話給我，我不知道跟黃銀呈有關，林毓麟電話中沒有說要載人去做什麼事，案發後我質問林毓麟為什麼叫我去載人，變成載人持槍強盜，林毓麟有嚇到，他說他也不知道會這樣等語（見偵3169號卷一第21頁，偵3169號卷二第116、218至219頁，偵5536號卷一第23頁，本院卷三第26、56、60頁），實無從以被告黃銀呈、林毓麟有輾轉委託李承傑至福○宮載送楊文益之舉措，即逕自推認被告黃銀呈、林毓麟已然知悉或可得而知楊文益及甲男嗣後之強盜行為，而科以其等罪責。
㈣、至被告林毓麟於檢察官訊問中雖曾供稱：黃銀呈打電話給我說他需要1個司機，問我要不要去，我說我不要，我要顧麻將場，我走不開，我單純不願意去，我不敢去等語（見偵5536號卷三第7至8頁），然此之「不敢去」等語，語焉不詳，本難以此憑空推論被告林毓麟係因知悉楊文益之後強盜計畫而不敢去，況其於同次檢察官訊問時即已供稱：楊文益空空的、有點瘋狂等語（見偵5536號卷三第8頁），嗣於本院審理中又對此解釋稱：我在偵查中說黃銀呈聯繫我去載人，我不敢去這件事，是因為我對楊文益很反感，在本案之前我有載過楊文益，我去載他，他就硬要開我的車，他時速都超過100公里，遇到巷子也沒有減速，我覺得很可怕，從那次之後我就對他很反感等語（見狀本院卷二第170頁，本院卷三第65頁），並未有何明顯悖於常理之處，自不得以被告林毓麟曾言及上述不敢去等語，即率斷被告林毓麟定然係知悉楊文益嗣後持槍強盜之計畫而不敢去，進而認定被告林毓麟涉有本案幫助強盜罪嫌。
五、綜上所述，公訴人指被告黃銀呈、林毓麟涉犯上開罪嫌所提出之證據及所指出之證明方法，尚未達於通常一般之人均不致有所懷疑，而得確信其為犯罪之程度。此外，依卷內現存證據，復查無其他積極確切證據足資證明被告黃銀呈、林毓麟有為公訴人所指上開犯行，揆諸前開說明，本案既不能證明被告黃銀呈、林毓麟犯罪，即應為被告黃銀呈、林毓麟無罪判決之諭知，以免冤抑。
據上論斷，應依刑事訴訟法第299條第1項前段、第301條第1項，判決如主文。
本案經檢察官林裕斌提起公訴，檢察官鄭積揚、劉智偉、林士富到庭執行職務。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0　　月　　11　　日
                  刑事第九庭  審判長法  官  吳芙如
                                    法  官  高郁茹
                                    法  官  簡仲頤
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收受判決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書狀，並應敘述具體理由。其未敘述上訴理由者，應於上訴期間屆滿後20日內向本院補提理由書( 均須按他造當事人之人數附繕本) 「切勿逕送上級法院」。
告訴人或被害人對於判決如有不服具備理由請求檢察官上訴者，其上訴期間之計算係以檢察官收受判決正本之日期為準。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0　　月　　11　　日
                                    書記官  林曉汾
附表：
		編號

		扣押物品名稱

		鑑定結果

		


		備  註



		1

		手槍1支【槍枝管制編號0000000000，含彈匣1個（起訴書誤載為2個）】

		認係非制式手槍，由仿手槍外型製造之槍枝，組裝已貫通之金屬槍管而成，擊發功能正常，可供擊發適用子彈使用，認具殺傷力。

		


		（無）



		1

		長槍1支（槍枝管制編號0000000000，含彈匣1個）

		認係非制式獵槍（散彈槍），由仿獵槍（散彈槍）外型製造之槍枝，組裝已貫通之金屬槍管而成，擊發功能正常，可供擊發口徑12GAUGE制式散彈使用，認具殺傷力。

		


		（無）



		3

		子彈92顆

		3顆



		研判均係口徑9×19mm制式子彈，採樣1顆試射，可擊發，認具殺傷力。

		⒈已經試射用罄之31顆子彈，已非違禁物，均不予沒收。
⒉僅就驗餘之制式子彈2顆、非制式子彈59顆宣告沒收。



		


		


		89顆

		認均係非制式子彈，由口徑9mm制式空包彈組合直徑約8.9mm金屬彈頭而成，採樣30顆試射，可擊發，認具殺傷力。

		




		4

		子彈12顆

		研判均係口徑12GAUGE制式散彈，採樣4顆，均可擊發，認具殺傷力。

		


		⒈已經試射用罄之4顆子彈，已非違禁物，均不予沒收。
⒉僅就驗餘之制式散彈8顆宣告沒收。







　　　　　　　　　　　　　　　　
附錄本案論罪科刑法條：　
一、槍砲彈藥刀械管制條例第7條第4項：
　　未經許可，持有、寄藏或意圖販賣而陳列第一項所列槍砲、彈藥者，處5年以上有期徒刑，併科新臺幣1000萬元以下罰金。
二、槍砲彈藥刀械管制條例第8條第4項：
　　未經許可，持有、寄藏或意圖販賣而陳列第一項所列槍砲者，處3年以上10年以下有期徒刑，併科新臺幣700萬元以下罰金。
三、槍砲彈藥刀械管制條例第12條第4項：
　　未經許可，持有、寄藏或意圖販賣而陳列子彈者，處5年以下有期徒刑，併科新臺幣300萬元以下罰金。
四、中華民國刑法第330條第1項：
　　犯強盜罪而有第321條第1項各款情形之一者，處7年以上有期徒刑。　　

臺灣彰化地方法院刑事判決
111年度訴字第734號
公  訴  人  臺灣彰化地方檢察署檢察官
被      告  李承傑


選任辯護人  陳鶴儀律師
            王聰儒律師
被      告  黃銀呈



選任辯護人  張崇哲律師            
被      告  林毓麟



選任辯護人  張仕融律師
上列被告因強盜等案件，經檢察官提起公訴（111年度偵字第3169、3183、3964、5536號），本院判決如下：
    主    文
李承傑犯結夥三人攜帶兇器侵入住宅強盜罪，處有期徒刑柒年捌月。扣案如附表編號1至2所示之非制式手槍及非制式獵槍各壹支（均各含彈匣壹個）及如附表編號3至4所示驗餘之制式子彈貳顆、非制式子彈伍拾玖顆、制式散彈捌顆，均沒收。
黃銀呈、林毓麟均無罪。
    犯罪事實
一、李承傑曾係黃銀呈所營直播事業之員工，與黃銀呈之另一員工林毓麟係多年好友，楊文益則係黃銀呈早年之獄友，李承傑、林毓麟均因黃銀呈經營直播事業之緣故而與楊文益有過照面、認識（楊文益於案發後為警查緝時自戕身亡，所涉強盜等罪嫌，業經檢察官為不起訴處分確定；黃銀呈、林毓麟所涉強盜等罪嫌，均另由本院為無罪之諭知，詳下述）。
二、緣楊文益因故選定於民國111年2月4日至李慶義位於彰化縣○○鄉○○路00之0號（起訴書誤載為0之0號）之住處強盜財物，先於111年2月4日21時58分許，攜帶其所有如附表編號1至4所示之客觀上足以對人之生命、身體、安全造成危害可供兇器使用之非制式手槍1支及子彈數顆、非制式獵槍1支及子彈數顆（所攜帶上開槍枝之彈匣內子彈數量不詳，惟應低於如附表編號3至4所示子彈之數量），自其位於彰化縣○○鎮○○路000巷00號之居處（起訴書就本案有關楊文益出入之住所地點，均誤載為楊文益位於彰化縣○○鎮○○路000巷00號之住處，以下併同更正），駕駛未懸掛車牌之BMW廠牌黑色自用小客車（下稱A車）出發，迨至同日22時8分許駛抵陳偉銘（所涉強盜等罪嫌，因陳偉銘嗣未到庭，由本院另行審結）所任職、位於臺中市○○區○○路000巷00號之○○實業有限公司，短暫停留後，旋於同日22時23分許，搭載1名成年男子（下稱甲男，起訴書認甲男就係陳偉銘，惟因陳偉銘嗣未到庭，本判決就此即不先予認定），一同前往址設彰化縣○○鄉○○路0號之福○宮，與因受林毓麟請託而駕駛車牌號碼0000-00號自用小客車（下稱B車）到場載人之李承傑（原係楊文益電聯黃銀呈請其載送，黃銀呈嗣電聯委託林毓麟，林毓麟再聯繫委託李承傑）接洽，而李承傑上車與楊文益換手駕駛A車，在依楊文益之指示駛抵李慶義上址住處途中，眼見楊文益與甲男各自戴上蒙面頭套又分持上開槍彈下車，復聽聞楊文益告知其在外等候並於發現人車經過時按鳴喇叭示警，已然知悉楊文益與甲男下車係要持槍入屋強盜他人財物，竟仍為應允，而與楊文益及甲男共同基於意圖為自己不法所有之結夥三人攜帶兇器侵入住宅強盜及持有上開具殺傷力槍彈之犯意聯絡，由李承傑在車上把風及接應，楊文益與甲男則於同日22時38分許，分持上開手槍、獵槍及子彈，從李慶義之胞兄李慶福位於彰化縣○○鄉○○路00○0號住處0樓未關上大門之私人宮廟處，侵入與之相連相通之李慶義上址住處1樓屋內（無故侵入住宅部分，未據告訴），喝令斯時在場之李慶義、郭嘉祥交出金錢，以此脅迫之方法至使李慶義及郭嘉祥不能抗拒，分別交出新臺幣（下同）8萬元、38萬元，期間李承傑因注意到有人車經過，遂行按鳴喇叭示警，而楊文益與甲男得手上開合計46萬元之現金後，隨即搭乘李承傑所駕駛之A車逃離現場，未幾楊文益換手駕駛A車將李承傑載至彰化縣○○鎮○○路000-0號附近下車後，旋於同日23時4分許，駕駛A車至其上址居處附近某處停放，緊接與甲男徒步返回其上址居處，而後再於翌（25）日0時13分許，駕駛A車逃匿他處。
三、嗣因李慶義告知友人上開遭人強盜財物乙事，為警輾轉知曉調閱相關監視錄影器影像畫面後，發現楊文益及李承傑等人涉嫌重大，乃於同年2月20日0時5分許，前往址設雲林縣○○鎮○○○路00號之○○○汽車旅館185房，對藏身於此之楊文益實施拘捕，惟楊文益隨後持槍自戕身亡，警方除在現場扣得如附表編號1至4所示之槍彈外，復於同日6時45分許，持本院核發之搜索票至楊文益上址居處執行搜索，當場扣得楊文益上開犯案時所穿之背心1件、頭套6個等物；另於同日15時30分許，持本院核發之搜索票至李承傑位於臺中市○○區○○路0段00號居處執行搜索，當場扣得李承傑上開犯案時所穿之運動鞋1雙與運動長褲1件、門號0000000000號行動電話1支等物，而循線查悉上情。
四、案經郭嘉祥訴由彰化縣警察局和美分局報告臺灣彰化地方檢察署檢察官偵查起訴。
    理    由
壹、證據能力之認定：
一、本判決後述所引用被告李承傑、黃銀呈、林毓麟以外之人於審判外之陳述，檢察官及被告李承傑、黃銀呈、林毓麟暨其等辯護人於本院審理中均表示同意有證據能力（見本院卷一第315至316頁，本院卷二第28至30、171至172、193頁，本院卷三第12、166、290頁），且迄至言詞辯論終結前均未聲明異議，本院審酌上開證據資料製作時之情況，尚無違法不當及證明力明顯過低之瑕疵，亦認為以之作為證據應屬適當，是依刑事訴訟法第159條之5第1項之規定，認該等證據均有證據能力。
二、其餘資以認定本案犯罪事實之非供述證據，亦查無係公務員違反法定程序取得之情形，依刑事訴訟法第158條之4規定反面解釋，洵具證據能力。
貳、有罪部分：
一、認定犯罪事實所憑之證據及理由：
    訊據被告李承傑固坦認於上開時、地，駕駛A車載送楊文益及甲男至李慶義上址住處，途中見聞楊文益與甲男戴上蒙面頭套後分持槍枝下車，且於駕車在外等候期間，有依楊文益指示於人車靠近時按鳴喇叭示警，嗣並接應楊文益及甲男離開現場等情，惟否認涉有何持有具殺傷力槍彈及加重強盜犯行，並辯稱：我從頭到尾都沒有參與謀劃，後來會聽楊文益的話是因為楊文益手上有槍，我怕他傷害我，本案我僅承認係加重強盜罪之幫助犯，但否認係係加重強盜之正犯，也否認持有具殺傷力槍彈罪云云；辯護人則為其辯護稱：被告李承傑是在開車途中看見楊文益及甲男戴上頭套及持槍之行為，當下才發現涉入強盜案件，但李承傑全程均如工具一般，依照楊文益之指示為一般駕駛，並未下車實施強暴脅迫取財行為，更未收受報酬或參與分贓，李承傑顯未有共同持槍強盜之犯意聯絡或為構成要件之行為分擔，本案至多僅成立加重強盜罪之幫助犯云云。經查：
㈠、上開犯罪事實欄一所載李承傑與黃銀呈、林毓麟、楊文益間之關係乙節；及上開犯罪事實欄二所載楊文益攜帶槍彈駕駛A車搭載甲男至福○宮與李承傑接洽之經過、李承傑坐上A車後與楊文益換手並依指示駕駛A車至李慶義上址住處途中見聞楊文益與甲男戴上頭套分持槍枝及聽令楊文益所告以之駕車在外等候並注意人車經過時按鳴喇叭示警、楊文益嗣與甲男持槍下車強盜李慶義及郭嘉祥之金錢、楊文益與甲男得手共計46萬元現金後搭乘李承傑所駕駛之A車逃離現場、楊文益換手駕駛A車將李承傑載至彰化縣○○鎮○○路000-0號附近某處放下等情，業據被告李承傑於本院審理中表明均不予爭執（見本院卷一第304、308至312頁，本院卷二第31至32頁），復於警詢、檢察官訊問及本院審理中坦承：我在案發前曾係黃銀呈之員工，我去當他直播的小幫手，林毓麟係我在高中休學期間認識的朋友，楊文益則是在黃銀呈直播間見過幾次面，案發當天晚上我接到林毓麟FACETIME電話，要我去福○宮幫忙載人，我問要載誰，林毓麟只跟我說那人我應該看過，我沒多想就駕駛B車至福○宮，我抵達後等了約10幾分鐘，楊文益就駕駛A車過來、A車副駕駛座上還有甲男，楊文益叫我上車，跟我說「等下換你開」，後來楊文益載我跟甲男到上址私人宮廟附近時就換我開車，我依楊文益指示開到上址私人宮廟前面一點，到了之後楊文益跟我說「等下有人開車過來或者有人走來走去，就按個喇叭」，然後楊文益就拿出頭套、短槍給甲男，楊文益與甲男戴起頭套，楊文益拿長槍、甲男拿短槍背著包包就進去上開私人宮廟，過程中有車開過來有人下車要進去該私人宮廟，我就按2聲喇叭告訴楊文益有人靠近，大概隔了2分鐘，楊文益與甲男返回車上，楊文益叫我趕緊把車開走，我一直往前開，開了一段距離之後楊文益才說換他開，楊文益開車過程中有問甲男「裡面有多少」，甲男回答「大概3、40」，因為我當時已經知道他們是拿槍去強盜，我就要楊文益載我回福○宮牽車，但楊文益卻跟我說載我去搭計程車，就把我載到1個有便利商店的地方，附近有個○○計程車行，監視錄影器畫面拍攝到有1名男子於111年2月4日22時53分許，在彰化縣○○鎮○○路000-0號附近，從A車上下來，那名男子就是我，警方查扣之運動鞋及運動褲是我涉嫌強盜案件時所穿著之衣褲，我使用之行動電話門號0000000000號於111年2月4日22時44分許之基地台位址顯示係在彰化縣○○鄉○○段0000地號，當時我是在A車上把風，本案我沒有參與事前之規劃，我一開始也不知道狀況，是到了行搶地點，看到楊文益戴上頭套，拿了長槍、短槍才知道，我只有參與把風，其他部分我沒有參與等語不諱（見偵3169號卷一第14至20頁，偵3169號卷二第112至118、218至219頁，偵5536號卷一第14至18、22至24頁，偵5536號卷五第13至14頁，本院卷一第310至312頁），核與下列所示之證據均大致相符而可採：
  ⒈證人即同案被告林毓麟於警詢、檢察官訊問及本院審理中之證述（見偵5536號卷三第5至8、10、14至16頁，本院卷三第63至64、67至68、70至74頁）；及證人即被害人李慶義於警詢、檢察官訊問及本院審理中之證述（見偵3169號卷一第233至236頁，偵5536號卷四第98至101頁，偵5536號卷五第259至261頁，本院卷三第14至15、17、21至23頁）；及證人即告訴人郭嘉祥於警詢、檢察官訊問及本院審理中之證述（見偵5536號卷四第88至90頁，偵5536號卷五第260至261頁，本院卷三第292至297頁）。
　⒉李慶義上址住處暨上址私人宮廟之現場蒐證照片2張、A車駛至李慶義上址住處之監視錄影器畫面翻拍照片1張、上址私人宮廟之監視錄影器畫面翻拍照片4張、彰化縣警察局和美分局偵辦0204專案-犯案前時序表（含相關時序之監視錄影器畫面翻拍照片及GOOGLE地圖資料）1份、彰化縣警察局和美分局偵辦0204專案時序表-逃逸（含相關時序之監視錄影器畫面翻拍照片及GOOGLE地圖資料）1份、福○宮廣場前暨周邊道路之監視錄影器畫面翻拍照片1份、楊文益上址居處於111年2月4日及同年2月5日之監視錄影器畫面翻拍照片各1份，及本院當庭播放上址私人宮廟、○○實業有限公司、楊文益居處暨周邊道路監視錄影器影像光碟檔案所製作之勘驗筆錄（含監視錄影器畫面截圖）1份（見偵3169號卷一第39至42、75至82頁，偵3169號卷二第33至47頁，偵3183號卷二第187至209頁，本院卷二第14至28、36-1至36-35頁）。
　⒊李承傑所使用行動電話門號0000000000號與楊文益所使用行動電話門號0000000000號之通聯調閱查詢單各1份（見偵3169號卷二第163至174、181至189頁），及警方於111年2月20日至上址○○○汽車旅館查緝楊文益之蒐證照片14張、彰化縣警察局和美分局111年2月20日0時30分逕行搜索上址○○○汽車旅館185號房之搜索扣押筆錄、扣押物品目錄表、扣押物品收據、本院111年2月23日彰院毓刑祥111急搜6字第1110003895號函（內容：前述逕行搜索准予備查）各1份（見偵3169號卷一第149至155、165至173頁，偵7118號卷第23頁），及本院111年度聲搜字第142號搜索票、彰化縣警察局和美分局111年2月20日6時45分出示搜索票實施搜索之搜索扣押筆錄、扣押物品目錄表、扣押物品收據各1份（見偵3169號卷一第185至187、189至195頁）。
　⒋扣案如附表編號1至4所示之槍彈，經送內政部警政署刑事警察局以檢視法、性能檢驗法、試射法、比對顯微鏡法進行鑑定，結果為如附表編號1至4「鑑定結果」欄所示等節，有內政部警政署刑事警察局111年4月25日刑鑑字第1110027317號鑑定書1份在卷可佐（見偵5536號卷五第199至204頁），足認扣案如附表編號1至4所示之槍彈均具有殺傷力，屬於槍砲彈藥刀械管制條例所列管之槍彈。
㈡、被告李承傑及其辯護人雖以上詞置辯，然均無可採信，論述如下：
　⒈按共同正犯的成立基礎，在於功能支配觀點的分工合作與角色分配關係，在功能性的犯罪支配概念下，數人共同犯罪，各人所分配的角色、擔任的工作雖有不同，但只要對於犯罪之完成有所貢獻，且對整個犯罪計畫的實現，不管是在客觀行為上或主觀心態上，具有功能性的支配力，即便未直接為構成要件行為，僅是參與事前的謀劃、督導、組織，或在現場擔任把風、開車、通風報信等工作，在整個共同犯罪過程中，均居於犯罪支配的地位，對於犯罪目的的實現皆屬不可或缺，仍應成立共同正犯（最高法院111年度台上字第3406號判決意旨參照）。查被告李承傑於本案中固未下車與楊文益及甲男一同實施持槍強盜之行為，然被告李承傑於駕駛A車至李慶義上址住處途中，既已因眼見楊文益與甲男戴上頭套、分持槍彈下車及聽聞楊文益告以其駕車在外等候並注意人車經過時按鳴喇叭示警等情而得知悉楊文益與甲男係計畫進入他人住宅、以持槍脅迫他人之方式強取他人財物，卻仍分擔把風、按鳴喇叭示警及開車接應楊文益與甲男離開現場之工作，被告李承傑對於本案犯罪之完成顯然有所貢獻，且對整個犯罪計畫之實現亦屬不可或缺而居於犯罪支配之地位，揆諸前揭說明，被告李承傑就本案犯行，自應與楊文益及甲男成立共同正犯，而非僅為幫助犯。
　⒉又按共同正犯之成立，只須具有犯意之聯絡，行為之分擔，既不問犯罪動機起於何人，亦不必每一階段犯行，均經參與。共同實行犯罪行為之人，在合同意思範圍內，各自分擔犯罪行為之一部，相互利用他人之行為，以達其犯罪之目的者，即應對於全部所發生之結果，共同負責；共同正犯間，非僅就其自己實行之行為負其責任，並在犯意聯絡之範圍內，對於他共同正犯所實行之行為，亦應共同負責；又共同正犯不限於事前有協議，即僅於行為當時有共同犯意之聯絡者亦屬之，且表示之方法，不以明示通謀為必要，即相互間有默示之合致亦無不可（最高法院97年度台上字第2517號判決意旨參照）。再按刑事法上關於未經許可持有具殺傷力槍彈罪之成立，所謂「持有」，並非必需親自對該槍彈實行管領行為為必要，如以共同犯罪之意思，事先有犯意之合致，而由其中一部分人對該槍彈實行占有、管領行為者，仍應論以該未經許可持有槍彈罪之共同正犯（最高法院97年度台上字第1183號判決意旨參照）。查被告李承傑於本案中雖未直接碰觸到槍彈，但被告李承傑既已知悉楊文益及甲男係計畫持槍實施本案強盜行為，卻仍參與把風、接應之工作，則自被告李承傑應允把風、接應，並於楊文益及甲男持槍實施強盜行為後接應其等離開現場，迄至其下車與楊文益及甲男分開之時止，該段期間內被告李承傑應有與楊文益及甲男共同持有上開槍彈，並由楊文益及甲男攜帶管領上開槍彈之犯意合致，應無疑義，參照上開說明，被告李承傑自仍應就持有槍彈部分論以共同正犯，不因其未親自持有槍彈即可解免其共同持有上開槍彈之罪刑。
㈢、綜上所述，被告及辯護人上開所辯，不足採信，本案事證明確，被告上開犯行洵堪認定，應予依法論科。
二、所犯法條及刑之酌科：　
㈠、罪名：
　⒈查被告李承傑負責把風、接應，由楊文益及甲男持上開槍彈於深夜進入李慶義上址住處，亮槍喝令李慶義、郭嘉祥交出金錢，衡諸一般人身處李慶義、郭嘉祥之相同情境下，突遇槍枝近距離威嚇交出金錢，倘若不從，持槍者極有可能瞬間扣下扳機，取其性命或使之受傷，則一般人於此情形下，意思自由均已受壓抑而無法抵抗，參以李慶義、郭嘉祥於遭楊文益及甲男亮槍喝令後，即均無反抗而交付金錢，業如前述，顯見李慶義、郭嘉祥確已心生畏懼，其等自由意思已受壓抑，被告李承傑及楊文益、甲男上開行為，已達至使李慶義、郭嘉祥喪失自由意思而不能抗拒之程度甚明，所為即已該當於強盜之構成要件。
　⒉被告李承傑及楊文益、甲男為上開強盜犯行時，楊文益與甲男所持用之槍彈既均有殺傷力，已述之如前，客觀上顯足以危害他人生命、身體、安全造成危害，要屬兇器無疑。
　⒊故核被告李承傑所為，係犯槍砲彈藥刀械管制條例第7條第4項之非法持有非制式手槍罪、同條例第8條第4項之非法持有非制式獵槍罪、同條例第12條第4項之非法持有子彈罪及刑法第328條第1項之強盜罪而有刑法第321條第1項第1款、第3款、第4款侵入住宅、攜帶兇器、結夥三人之情形，應依刑法第330條第1項之加重強盜罪論處。又起訴書就被告李承傑本案犯行雖未清楚載明係涉及刑法第321條第1項何款之加重事由，然此部分已經檢察官當庭予以補充論述（見本院卷一第303頁，本院卷四第75頁），應無礙於被告李承傑行使防禦權，附此說明。再被告李承傑及楊文益、甲男為上開加重強盜犯行過程中雖有強制或妨害李慶義、郭嘉祥自由之行為，然此為其等強盜之手段，應包括在強盜行為之內，自不另論罪，併此指明。
㈡、被告李承傑就本案加重強盜犯行，與楊文益及甲男間，有犯意聯絡及行為分擔，應依刑法第28條規定，論以共同正犯。
㈢、按非法持有槍砲彈藥刀械等違禁物，所侵害者為社會法益，如持有之客體種類相同（如同為手槍，或同為子彈者），縱令持有之客體有數個（如數支手槍、數顆子彈），仍為單純一罪，不發生想像競合犯之問題（最高法院92年度台上字第212號判決意旨參照）。是被告李承傑本案所持有之子彈數量雖非單一，惟依前開判決意旨，應僅成立單純一非法持有子彈罪，而不以其所持有之子彈數量而成立數罪。再被告李承傑所犯上開非法持有非制式手槍罪、非法持有非制式獵槍罪、非法持有子彈罪、加重強盜罪，併其同時侵害李慶義與郭嘉祥之財產法益，均屬以一行為觸犯數罪名，為想像競合犯，應依刑法第55條之規定，從一重論以加重強盜罪。
㈣、辯護人雖為被告李承傑利益主張：被告李承傑發現楊文益等人持有槍械，擔心自身生命安全受到脅迫才不敢反抗，聽從楊文益之指示，於本案實處於工具一般無自主空間、無法反抗之地位，犯罪情狀顯可憫恕，請依刑法第59條規定酌減其刑云云。然按刑法第59條之酌量減輕其刑，必於犯罪另有特殊原因或情狀，在客觀上足以引起一般同情，而確可憫恕者，認為即予宣告法定低度刑期，猶嫌過重者，或因立法至嚴，確有情輕法重之情形，始有其適用（最高法院98年度台上字第4603號判決意旨參照）。查被告李承傑為智識健全之成年人，對結夥三人攜帶兇器侵入住宅強盜行為之嚴重性，自無諉為不知之理，然其於知曉楊文益及甲男計畫係持槍侵入住宅強盜他人財物時，竟仍實際參與把風及接應之行為，除對李慶義及郭嘉祥之財產法益造成侵害之外，更對社會治安造成一定程度之影響，所為犯行在客觀上尚不足以引起一般同情，亦無從認定被告本案犯行確可憫恕，即予以宣告法定最低度之刑猶嫌過重，自不符合刑法第59條之規定，辯護人請求依刑法第59條規定酌減其刑云云，無可憑採。
㈤、爰以行為人之責任為基礎，審酌被告李承傑：⒈為一智識健全之成年人，僅因楊文益之要求，即率與楊文益及甲男共同為本案犯行，可見其法治觀念薄弱，顯然欠缺尊重他人財產法益之觀念，所為應予非難；⒉犯後未能坦承犯行，且迄今仍未與李慶義及郭嘉祥達成和解，賠償其等所受之損失，態度難謂良好；⒊犯罪之動機、目的、手段、分工之角色、素行、持有之槍彈數量與期間，及其自述國中畢業之智識程度、受雇做油漆工程、月收入約3萬5000元、已婚、有1個小孩、平日與妻小同住之家庭生活狀況（見本院卷三第337頁）等一切情狀，而量處如主文所示之刑，以資懲儆。
三、關於沒收：
㈠、扣案如附表編號1至2所示之非制式手槍1支、非制式獵槍1支，依槍砲彈藥刀械管制條例之規定，係屬違禁物，不問屬於犯人與否，均應依刑法第38條第1項規定宣告沒收。
㈡、按子彈部分的鑑定，以採樣方式進行，尚不背離常規；扣案子彈經以採樣其中部分試射，鑑定其殺傷力，未試射之子彈部分，因與採樣試射之子彈為同類型子彈，乃認亦具殺傷力，尚不背離常規，自不以全部試射為必要；鑑餘彈殼毋庸贅言沒收，其餘完整子彈係違禁物，仍依法宣告沒收（最高法院105年度台上字第836號、107年度台上字第908號判決意旨參照）。扣案如附表編號3至4所示驗餘之制式子彈2顆、非制式子彈59顆、制式散彈8顆（即鑑定後所餘未試射之子彈），既係槍砲彈藥刀械管制條例管制之物，自屬違禁物，應依刑法第38條第1項規定宣告沒收；至鑑驗採樣試射之制式子彈1顆、非制式子彈30顆、制式散彈4顆，業經試射而失其子彈之外型及功能，已非屬法律上禁止持有之違禁物，爰均不予宣告沒收。
㈢、扣案之運動褲1件、運動鞋1雙、門號0000000000號行動電話1支，雖均係被告李承傑所有，且係其案發時所著之衣物及攜帶之物品，惟與其本案犯行並無直接關聯，爰不予宣告沒收。
㈣、被告李承傑固有參與本案犯行，惟堅詞否認有因本案犯行而獲取任何財物或報酬（見偵3169號卷一第20頁），卷內亦乏積極證據證明被告李承傑有因本案犯行獲得報酬或因此免除債務，自無從遽認被告李承傑有何實際獲取之犯罪所得，爰不予諭知沒收或追徵其價額。
參、無罪部分：
一、公訴意旨另略以：被告黃銀呈因素知直播主李慶福之供貨商郭嘉祥前往李慶義上址住處收取貨款之大概時間，且適逢111年農曆過年期間，貨款金額較大，遂與楊文益共同基於為自己不法所有之持槍強盜犯意聯絡，謀議伺機行搶，並找來與其等有共同犯意聯絡之甲男、李承傑加入，嗣於同年2月4日19時18分許，郭嘉祥至李慶義上址住處收取貨款並逗留該處打麻將，居住在附近之黃銀呈（與李慶義上址住處僅相距約140公尺）看見後，隨即於同日21時9分許，搭乘車牌號碼000-0000號自用小客車（下稱C車）至楊文益上址居處，告知此事，同時電聯被告林毓麟、李承傑，要求李承傑至福○宮等候上車。迨楊文益及甲男攜帶上開槍彈共乘A車前往福○宮與李承傑接洽，與李承傑同車至李慶義上址住處，持槍對李慶義、郭嘉祥強盜現金得手後（其等結夥三人攜帶兇器侵入住宅強盜財物之過程，詳如上開犯罪事實欄二所載，不再贅述），李承傑為掩人耳目，不直接去福○宮取車，反在彰化縣○○鎮○○路000-0號附近下車後，先搭計程車去臺中市○○區、再換乘他車返回其住處、嗣又去黃銀呈女友住處找林毓麟，最終由林毓麟駕車搭載李承傑於同年2月5日5時35分許至福○宮取車。而黃銀呈及林毓麟在得知楊文益等人已強盜財物得手後，旋於111年2月4日23時59分許，由林毓麟駕駛車牌號碼000-0000號自用小客車（下稱D車）搭載黃銀呈至楊文益上址居處，黃銀呈下車與楊文益、甲男商議後，3人即共乘林毓麟所駕駛D車至附近A車停放處，楊文益及甲男旋下車共乘A車逃匿他處。因認被告黃銀呈涉犯槍砲彈藥刀械管制條例第7條第4項之非法持有非制式手槍、同條例第8條第4項之非法持有非制式獵槍、同條例第12條第4項之非法持有子彈及刑法第330條第1項之加重強盜等罪嫌；被告林毓麟則係涉犯刑法第30條、第330條之幫助加重強盜罪嫌等語。
二、按犯罪事實應依證據認定之，無證據不得認定犯罪事實；不能證明被告犯罪者，應諭知無罪之判決，刑事訴訟法第154條第2項、第301條第1項分別定有明文。又按認定不利於被告之事實，須依積極證據，苟積極證據不足為不利於被告事實之認定時，即應為有利於被告之認定，更不必有何有利之證據。而認定犯罪事實所憑之證據，雖不以直接證據為限，間接證據亦包括在內，然無論直接或間接證據，其為訴訟上之證明，須於通常一般之人均不致於有所懷疑，而得確信其為真實之程度者，始得據之為有罪之認定，倘其證明尚未達到此一程度，而有合理性懷疑之存在時，即無從為有罪之認定（最高法院76年度台上字第4986號判決意旨參照）。
三、公訴意旨認被告黃銀呈、林毓麟涉犯上開罪嫌，無非係以被告黃銀呈及林毓麟之供述、楊文益上址居處暨周邊道路之監視錄影器畫面翻拍照片、黃銀呈所使用行動電話門號0000000000號之通聯調閱查詢單等，為其主要論據。訊據被告黃銀呈、林毓麟否認涉有上開罪嫌，並均辯稱：不知道楊文益會持槍去強盜他人財物，沒有參與本案犯行等語。黃銀呈之辯護人為其辯護稱：黃銀呈不認識郭嘉祥，對於郭嘉祥何時前往李慶義住處收取貨款毫無所悉，黃銀呈與楊文益雖在獄中認識，惟交情不深，多年未有聯絡，近期因楊文益委託黃銀呈代銷小件藝品始有聯繫，黃銀呈於案發前、後出入楊文益上址居處係去找楊文益談生意、處理帳目，之後離開順路載送楊文益及甲男至路口，並未參與楊文益本案強盜犯行，雖有幫楊文益找人去福○宮接送楊文益，但黃銀呈並不知道楊文益要去做何事，公訴人所提出之證據顯未達通常一般人均不致有所懷疑之程度，自不得遽認黃銀呈涉有本案罪刑等語。林毓麟之辯護人則為其辯護稱：林毓麟案發當時之工作本來就是幫黃銀呈開車，也會到黃銀呈女友住處工作，111年2月4日案發當天是黃銀呈請其去載朋友，林毓麟沒空才轉知李承傑去載，此屬日常生活常見之行為，並無任何可疑之處，實無法聯想到之後會發生強盜之事，林毓麟主觀上顯無幫助之故意；而後載送黃銀呈去楊文益上址居處、載送李承傑去福○宮牽車，均已係楊文益強盜犯行實施完畢之後所為，對楊文益強盜行為並無任何助力；至林毓麟於偵查中雖有供述不敢去載等語，然此僅係因為之前曾載送過楊文益，認楊文益有些瘋癲，對楊文益觀感不佳、敬而遠之，並非知悉楊文益有強盜之計畫而不敢去，檢察官認林毓麟為黃銀呈、李承傑擔任接送之司機工作，助其等遂行本案犯罪，顯有誤會等語。
四、經查：
㈠、被告黃銀呈之住處位於彰化縣○○鄉○○路00號，業據被告黃銀呈於歷次筆錄中自承在卷，該址距離李慶義上址住處固然不遠，然被告黃銀呈否認知曉郭嘉祥前往李慶義上址住處收取貨款之事，而檢察官對於被告黃銀呈是如何知曉、掌握郭嘉祥前往李慶義上址住處收取貨款之時間而得以謀議策畫本案強盜犯行，並未提出具體事證以實其說，且依證人李慶義於本院審理中所證：111年2月4日當天郭嘉祥來我家請貨款，他會事先打電話來說，方便來我家請貨款，除了郭嘉祥與我聯絡之外，沒有人知道郭嘉祥會來我家請款，黃銀呈不知道我做生意之情形、向何人買貨、何人在何時間會跟我請款等語（見本院卷三第17至18頁），及證人郭嘉祥於本院審理中所證：案發當天我被搶了約30幾萬元，那天是去廠商李慶福住處收貨款，李慶福跟我1個月結算1次，大約在10日之前，沒有固定日期，案發這次李慶福他們是2月4日當天早上聯繫我，我下午才過去，我不認識黃銀呈等語（見本院卷三第292至295頁），可知郭嘉祥至李慶義上址住處收取貨款之時間亦非固定或有特定脈絡可循，起訴書所認黃銀呈謀議本案之緣起，似已屬臆測而難以信實。
㈡、被告黃銀呈於本案強盜行為發生前之111年2月4日21時9分許搭乘C車至楊文益上址居處；嗣又於本案強盜行為完成後之同日23時59分許搭乘林毓麟所駕駛之D車至楊文益上址居處，而後復與楊文益及甲男共乘林毓麟所駕駛之D車，載送楊文益及甲男至附近A車停放處等情，業據被告黃銀呈及林毓麟於警詢、檢察官訊問及本院審理中供認不諱（黃銀呈部分見偵5536號卷二第160至163、171至175頁，本院卷一第307、313至314頁；林毓麟部分見偵5536號卷三第8至9、27頁，本院卷二第170至171頁，本院卷三第74至76頁），並有前揭楊文益上址居處監視錄影器畫面翻拍照片、上開本院當庭播放楊文益居處暨周邊道路監視錄影器影像光碟檔案所製作之勘驗筆錄附卷可稽，及黃銀呈所使用行動電話門號0000000000號、林毓麟所使用行動電話門號0000000000號之通聯調閱查詢單各1份在卷可憑（見偵3169號卷二第157至161、175至179頁），堪以認定。雖被告黃銀呈於本案強盜行為發生前、後均有至楊文益上址居處之行為，時間上不免予人過於巧合之感，但尚難以此遽認被告黃銀呈即有與楊文益及甲男持槍強盜之犯意聯絡及行為分擔、或認被告林毓麟涉有幫助楊文益實施本案強盜行為。況以被告黃銀呈上址住處與楊文益上址居處距離非近，被告黃銀呈又非沒有楊文益之通訊聯繫方式，實無大費周章驅車不短之距離，僅為告知楊文益有關郭嘉祥業已來到李慶義上址住處收取貨款乙事，由此亦徵被告黃銀呈非無可能係出於其他目的始前往楊文益上址居處。且參之證人李承傑於本院審理中證稱：我之前在黃銀呈家見過楊文益1、2次，印象中楊文益有拿一些藝品要給黃銀呈等語（見本院卷三第45至46頁），而楊文益遭警方查扣之HTC廠牌行動電話內確存有一些藝品之照片，此有彰化縣警察局刑事警察大隊數位證物勘察報告1份在卷可佐（相關藝品照片部分見本院卷二第77、92頁），則被告黃銀呈辯稱：楊文益先前有拿一些藝品給我，請我幫他賣，結果東西是假的，我在案發當天21時9分許，把東西拿去楊文益上址居處退還給他，但楊文益沒有把錢還給我，後來23時59分許，楊文益叫我過去，我以為是他要還我錢，結果楊文益說他沒有錢，之後楊文益要離開家，就請林毓麟開車載他去停車的地方，我就跟楊文益一起上車，到楊文益停車的地方我就離開了等語（見本院卷一第307、313頁），及被告林毓麟辯稱：本案我載黃銀呈過去找楊文益，是因為黃銀呈要去工作，後來黃銀呈及甲男上我車跟我說開到前面讓他們去牽車等語（見本院卷二第170至171頁），亦非完全不可採信。
㈢、李承傑本案之所以去上址福○宮與楊文益接洽，係因受林毓麟之委託載人，而林毓麟又係受黃銀呈請託至福○宮載送楊文益等情，業據被告黃銀呈及林毓麟於警詢、檢察官訊問及本院審理中供述一致（黃銀呈部分見偵5536號卷二第162至163、173至174頁，本院卷三第176至177頁；林毓麟部分見偵5536號卷三第5至6、14至15頁，本院卷二第170頁），並經證人李承傑於警詢、檢察官訊問及本院審理中證述屬實（見偵3169號卷一第19頁，偵3169號卷二第113、219頁，本院卷三第25至26、36至37頁），固堪認定。惟被告黃銀呈、林毓麟始終堅稱其等對於楊文益及甲男嗣將前往李慶義上址住處持槍強盜一事毫無所悉，參以證人李承傑於警詢、檢察官訊問及本院審理中亦證：平時黃銀呈會叫我去載人，不一定是叫我，看誰有空就誰去，黃銀呈也會叫我去載他，本案是林毓麟叫我去載人的，我不知道是誰叫林毓麟打電話給我，我不知道跟黃銀呈有關，林毓麟電話中沒有說要載人去做什麼事，案發後我質問林毓麟為什麼叫我去載人，變成載人持槍強盜，林毓麟有嚇到，他說他也不知道會這樣等語（見偵3169號卷一第21頁，偵3169號卷二第116、218至219頁，偵5536號卷一第23頁，本院卷三第26、56、60頁），實無從以被告黃銀呈、林毓麟有輾轉委託李承傑至福○宮載送楊文益之舉措，即逕自推認被告黃銀呈、林毓麟已然知悉或可得而知楊文益及甲男嗣後之強盜行為，而科以其等罪責。
㈣、至被告林毓麟於檢察官訊問中雖曾供稱：黃銀呈打電話給我說他需要1個司機，問我要不要去，我說我不要，我要顧麻將場，我走不開，我單純不願意去，我不敢去等語（見偵5536號卷三第7至8頁），然此之「不敢去」等語，語焉不詳，本難以此憑空推論被告林毓麟係因知悉楊文益之後強盜計畫而不敢去，況其於同次檢察官訊問時即已供稱：楊文益空空的、有點瘋狂等語（見偵5536號卷三第8頁），嗣於本院審理中又對此解釋稱：我在偵查中說黃銀呈聯繫我去載人，我不敢去這件事，是因為我對楊文益很反感，在本案之前我有載過楊文益，我去載他，他就硬要開我的車，他時速都超過100公里，遇到巷子也沒有減速，我覺得很可怕，從那次之後我就對他很反感等語（見狀本院卷二第170頁，本院卷三第65頁），並未有何明顯悖於常理之處，自不得以被告林毓麟曾言及上述不敢去等語，即率斷被告林毓麟定然係知悉楊文益嗣後持槍強盜之計畫而不敢去，進而認定被告林毓麟涉有本案幫助強盜罪嫌。
五、綜上所述，公訴人指被告黃銀呈、林毓麟涉犯上開罪嫌所提出之證據及所指出之證明方法，尚未達於通常一般之人均不致有所懷疑，而得確信其為犯罪之程度。此外，依卷內現存證據，復查無其他積極確切證據足資證明被告黃銀呈、林毓麟有為公訴人所指上開犯行，揆諸前開說明，本案既不能證明被告黃銀呈、林毓麟犯罪，即應為被告黃銀呈、林毓麟無罪判決之諭知，以免冤抑。
據上論斷，應依刑事訴訟法第299條第1項前段、第301條第1項，判決如主文。
本案經檢察官林裕斌提起公訴，檢察官鄭積揚、劉智偉、林士富到庭執行職務。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0　　月　　11　　日
                  刑事第九庭  審判長法  官  吳芙如
                                    法  官  高郁茹
                                    法  官  簡仲頤
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收受判決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書狀，並應敘述具體理由。其未敘述上訴理由者，應於上訴期間屆滿後20日內向本院補提理由書( 均須按他造當事人之人數附繕本) 「切勿逕送上級法院」。
告訴人或被害人對於判決如有不服具備理由請求檢察官上訴者，其上訴期間之計算係以檢察官收受判決正本之日期為準。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0　　月　　11　　日
                                    書記官  林曉汾
附表：
編號 扣押物品名稱 鑑定結果  備  註 1 手槍1支【槍枝管制編號0000000000，含彈匣1個（起訴書誤載為2個）】 認係非制式手槍，由仿手槍外型製造之槍枝，組裝已貫通之金屬槍管而成，擊發功能正常，可供擊發適用子彈使用，認具殺傷力。  （無） 1 長槍1支（槍枝管制編號0000000000，含彈匣1個） 認係非制式獵槍（散彈槍），由仿獵槍（散彈槍）外型製造之槍枝，組裝已貫通之金屬槍管而成，擊發功能正常，可供擊發口徑12GAUGE制式散彈使用，認具殺傷力。  （無） 3 子彈92顆 3顆  研判均係口徑9×19mm制式子彈，採樣1顆試射，可擊發，認具殺傷力。 ⒈已經試射用罄之31顆子彈，已非違禁物，均不予沒收。 ⒉僅就驗餘之制式子彈2顆、非制式子彈59顆宣告沒收。   89顆 認均係非制式子彈，由口徑9mm制式空包彈組合直徑約8.9mm金屬彈頭而成，採樣30顆試射，可擊發，認具殺傷力。  4 子彈12顆 研判均係口徑12GAUGE制式散彈，採樣4顆，均可擊發，認具殺傷力。  ⒈已經試射用罄之4顆子彈，已非違禁物，均不予沒收。 ⒉僅就驗餘之制式散彈8顆宣告沒收。 
　　　　　　　　　　　　　　　　
附錄本案論罪科刑法條：　
一、槍砲彈藥刀械管制條例第7條第4項：
　　未經許可，持有、寄藏或意圖販賣而陳列第一項所列槍砲、彈藥者，處5年以上有期徒刑，併科新臺幣1000萬元以下罰金。
二、槍砲彈藥刀械管制條例第8條第4項：
　　未經許可，持有、寄藏或意圖販賣而陳列第一項所列槍砲者，處3年以上10年以下有期徒刑，併科新臺幣700萬元以下罰金。
三、槍砲彈藥刀械管制條例第12條第4項：
　　未經許可，持有、寄藏或意圖販賣而陳列子彈者，處5年以下有期徒刑，併科新臺幣300萬元以下罰金。
四、中華民國刑法第330條第1項：
　　犯強盜罪而有第321條第1項各款情形之一者，處7年以上有期徒刑。　　


